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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1 April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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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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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4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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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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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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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G.B.S., J.P.
MR KWONG KI-CHI, G.B.S.,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8

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規限獲准進入立法局大樓的人士及

其行為的行政指令（修訂）指令》 ......... 91/99

《1999 年儲稅券（利率）（第 2 號）公告》 ....... 92/99

《1999 年馬屎洲（特別地區）令》 ............... 93/99

《1999 年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4 號）令》 ........... 94/99

《1999 年更正錯誤令》 ......................... 95/99

《〈 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 1999 年第 2 號）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96/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for Regulating Admittance and
Conduct of Persons (Amendment)
Instructions 1999........................................ 91/99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2)
Notice 1999 .............................................. 92/99

Ma Shi Chau (Special Area) Order 1999 ....................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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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4) Order 1999..................................... 94/99

Rectification of Errors Order 1999 ........................... 95/99

Evidence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2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96/99

提交文件

第 118 號 ─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懲教署署長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 119 號 ─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二號報告書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

第 120 號 ─ 廣播事務管理局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八月

第 121 號 ─ 地鐵公司

一九九八年度年報

第 122 號 ─ 九廣鐵路公司

一九九八年年報

Sessional Papers

No. 118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Trustee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or the period 1st September 1997 to 31st Augus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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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9 ─ Report No. 32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 March 1999

No. 120 ─ Report of th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September 1997 - August 1998

No. 121 ─ MTR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

No. 122 ─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我想提醒議員，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

詢大約佔 12 至 15 分鐘。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盡量精簡，不應提出多於

一項問題或發表議論，因為這樣是不合乎《議事規則》的。

在我請一位議員提出他的主體質詢後，有意就這項質詢提出補充質詢的

議員除舉手示意外，亦請按下座位前的“要求發言”按鈕。

另一方面，如果有議員想提出跟進質詢要求澄清，或提出規程問題，請

起立示意，待我請他發言才發言。

主席：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完工證的發出

Issuance of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1. 陳鑑林議員：主席，終審法院於去年年底在一宗樓宇買賣糾紛案件中裁

定，由於賣方無法應買方的要求，出示由當局發出的完工證 (俗稱“滿意

紙” )，買方有權取消交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是根據甚麼準則發出完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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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前已經落成及入伙但仍未獲當局發出完工證的住宅樓宇及屋苑的

數目分別為何；該等樓宇及屋苑的名稱為何；及

(c) 當局將會對已落成及入伙但仍未符合可獲發出完工證的要求的樓宇

及屋苑採取甚麼行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政府如滿意認為有關地段發展商已圓滿履行批地條件所規定的各項

責任，便會發出完工證。這些責任通常包括：

(i) 完成有關發展計劃，並已獲發佔用許可證，即俗稱“入伙

紙”；及

(ii) 發展商要完成批地條件所規定的工程項目，例如興建行人路、

美化環境設施，或為住戶而設如會所等設施。

(b) 按照《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如發展計劃的批地條

件是於 1970 年 1 月 1 日前訂立，這些發展計劃須當作已符合批地條

件，無須取得完工證。就 1970 年 1 月 1 日至 1982 年 3 月 31 日（地

政總署在 1982 年 4 月 1 日成立之前）這段期間，根據地政總署現存

的有關紀錄，已落成入伙但未獲發完工證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有 5

個。由 1982 年 4 月 1 日起計，地政總署的紀錄顯示已落成入伙但未

獲發完工證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有 28 個。為了節省時間，這些私人

住宅發展項目的名稱已列載於附件。

(c) 在發展商申請完工證前，地政總署會不斷監察發展商按批地條件履

行尚未完成的責任的情況。

在某些情況下，發展商須簽立承諾書，並提供銀行擔保，確保會履

行批地條件。如發展商違反承諾，地政總署會按承諾書的條款向發

展商採取行動。如發展商已提供銀行擔保，地政總署會要求有關銀

行履行擔保的責任，按承諾書負擔履行尚未完成的責任所需的成本

費用。

就沒有簽立承諾書或提供銀行擔保的情況，地政總署會研究每宗個

案，從而決定可採取何種措施，使完工證可以發出。如果完工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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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原因是規定的責任尚未完成，地政總署可決定採取法律行

動，要求發展商履行尚未完成的責任。此外，如尚未完成的責任涉

及在有關地段以外的政府土地興建行人路等設施，地政總署會就發

展商尚未完成的工程項目（例如興建行人路）所需的成本費用，要

求發展商賠償損失。

未發出完工證並不會妨礙住宅單位的買賣，因為地政總署署長可按

發展商提出的申請，在發出完工證前簽發轉讓同意書，住宅單位買

賣雙方便可買賣單位的衡平法權益。不過，我已經要求有關部門檢

討並研究如何改善現行發出完工證的安排，以確保住宅單位的小業

主可獲得單位的法定產業權。

附件

由 1970 年 1 月 1 日直至目前

已落成入伙而尚未獲發完工證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住宅發展項目名稱

1. 城市花園 City Garden
2. 蕙苑 Park Vale
3. 康景花園 Mt. Parker Lodge
4. 鯉景灣 Lei King Wan
5. 龍濤苑 Dragon Centre
6. 朗松居 Las Pinadas
7. 旭日居 Stanford Villa
8. 淺水灣道 75 號 75 Repulse Bay Road(*)
9. 黃埔花園 Whampoa Garden
10. 文寶閣 Wen Po Mansion
11. 麗港城第 I、 II 及 IV 期 Laguna City Phase I, II&IV
12. 景花園 Sceneway Garden
13. 星河明居 The Galaxia
14. 海天園 The Verandah Garden
15. 南丫島丈量約份

第 3 約地段第 1936 號

Lot 1936 in DD3, Lamma Island(*)

16. （不適用） 188o Seaview(#)
17. 早禾居 Floral Villas
18. （不適用） Sussex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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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發展項目名稱

19. 粉嶺名都 Fanling Town Center
20. 碧濤花園第 2 期 Pictorial Garden Phase 2
21. 紫翠花園 Bauhinia Garden
22. 雍怡雅園 Chateau Royale
23. 海韻花園 Rhine Garden
24. 荃灣花圍丈量約份

第 453 約地段第 1500 號

Lot 1500 in DD453, Lo Wai,

Tsuen Wan (*)
25. 愉景新城 Discovery Park
26. 寶石大 Bo Shek Mansion
27. 豪景花園 Hong Kong Garden
28. 嘉湖山莊 Kingswood Villas
29. 碧瑤灣 Baguio Villa
30. 康樂園 Hong Lok Yuen
31. 華仁樓 Wah Yan Building
32. 松園 Pine Villas
33. 嘉林別墅 Hiram's Villa

(*)沒有名稱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沒有中文名稱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陳鑑林議員：主席，根據附件資料顯示，自 1970 年 1 月 1 日以來，有 33 個

私人住宅發展項目未獲發完工證。部分項目是最近落成，但部分則已落成及

入伙超過 10 年。請問政府曾經對那些發展商採取了甚麼行動，促使他們履行

批地和發展條件？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 (c)部分已說明地政總署曾做過的

事。有些責任未必在個別地盤發展商的範圍以內，例如發展商須在所有住宅

落成後，興建一座天橋連接另一個新發展項目，但如果那新發展項目的工程

還未完成甚或尚未展開的話，理論上，發展商不可以興建一座沒有用的天橋。

因此，在這情況下，責任未必在發展商。剛才我在主要答覆末段提到，現時

我已要求有關部門檢討在這些情況下，是否應該保留現行簽發完工證的制

度，因為如果發展商已經盡力但仍辦不到的話，對小業主來說，這未必是最

公平的做法。我們可能要另設機制，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發出完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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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他在主要答覆 (c)部分

說的是地政總署會怎樣做，但我問的是政府對該 33 個住宅發展項目曾經採取

甚麼行動。局長沒有具體回答我的質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已經說明，我們要根據每一個發

展項目還有甚麼未完成的工作，又或發展商曾承諾但未完成的工作，逐個發

展項目作出跟進。其中有些可能是發展商的責任，例如發展商須完成一條行

人路但卻沒有履行這責任時，而發展商已提供銀行擔保，地政總署便會執行

所需的工作。有些情況是政府列出了一些條件要發展商遵從，例如要興建一

條達到某一水平的行人路，但發展商未能做到，地政總署便會要求發展商達

到該水平。因此，這要視乎個別發展項目而定。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始終沒有就個別發展項目未能達到完工證的要求作

出解釋。我希望局長以書面方式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即對於該 33 個項目，究

竟政府曾採取甚麼行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會以書面方式提供答覆。（附件 I)

何俊仁議員：主席，據我理解，局長在主要答覆 (c)部分的意思是，即使發展

商未完全履行批地條款，政府仍然會發出轉讓同意書，供他們進行買賣。不

過，與此同時，政府會要求發展商提供銀行擔保和簽訂承諾書，以書面承諾

會完成一些尚未完成的責任。不知局長是否知道，當政府發出轉讓同意書後，

買家便可能以為發展項目已經全部完工，所以必須成交？政府有否規定這些

承諾書和銀行擔保必須在土地註冊處登記，確保買家有知情權，從而行使合

約權利？如果沒有這規定，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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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地政總署或土地註冊處的紀錄中，有清楚載

明某項發展、某個地段或某個單位是否已經獲發完工證。如果執業律師或業

主想查詢，是可以做到的。現時我要求部門進行研究的，是剛才我所說，要

等一段很長時間讓發展商履行責任，但發展商卻又未必能完全做到，所以是

否要考慮以一個新安排發出完工證。除了這項檢討外，我也要求部門以最清

楚的文字交代發展項目的情況，向買賣雙方清楚說明究竟發展項目發展至哪

個階段便會取得哪一種文件。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沒有清楚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只想知道政府有否

要求銀行擔保和承諾書必須在土地註冊處登記？我已知道理由，但答案是有

還是沒有呢？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個別是沒有的。土地註冊處只登記是否獲

發完工證。日後我們可以考慮在新制度中說明這點。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補充質詢是跟進陳鑑林議員的質詢，即有關 33

個發展項目未獲“滿意紙”但已經入伙的問題。如果局長現時不能提供答

覆，可在他的書面答覆中說明，在該 33 個項目中，有多少是因發展商的責任

而未能獲發“滿意紙”；又有多少是因政府的責任，例如剛才局長說一座天

橋的另一端還未落成又怎可連接呢？請問局長可否附加這方面的資料？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可以這樣做。（附件 II)

劉皇發議員：主席，已經有同事提出我的質詢。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未發出完工證並不會妨礙住宅

單位的買賣。如果業主在賣出單位時，知道自己只可以賣出衡平法權益，列

明這點便不會妨礙買賣，但事實上，現時很多市民都不知道要這樣做。請問

政府會否適當地以某種方式，例如透過地產監管局進行宣傳，令市民充分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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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所擁有的權益的性質，因而不會出現無謂的官司？事實上，市民糾纏

於這些買賣訴訟之中，處境實在可憐。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我們會在檢討中考慮以書面方式

列明所有發展項目在買賣時已經達到的程度，使買賣雙方知道他們買賣的是

甚麼權益，以及在這情況下他們本身的權益。

主席：涂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說的是將來的情況，但現時每天都有買賣，請問政

府現時會否進行宣傳，令買賣雙方不會誤墮這些陷阱？事實上，這些無謂糾

纏會令市民很痛苦。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陳議員提出這宗個案後，報章已有很清楚

的報道，說明在取得完工證之前和之後的兩種買賣的權益。可能我們要以更

簡單清楚的方法，將這不同之處加以宣傳，因為很多市民未必完全明白箇中

分別。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不太明白主要答覆末段的一句說話。局長說“住宅單

位買賣雙方便可買賣單位的衡平法權益”，請問這是否手民之誤呢？假如最

初發展商沒有向政府提出申請，便已經賣出全部住宅，然後有人將其中一個

單位準備轉讓時，被人“踢契”，後來才替他向地政總署署長提出申請，請

問他被人“踢契”所蒙受的損失，政府會有甚麼照顧方法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香港法例第 219 章其中一項條文說明，在未獲

得政府簽發完工證前，契約的權益是衡平法權益，我便是用這字眼。取得完

工證後，該項權益會轉為法定產業權。現時問題主要是讓買賣雙方知道他們

在買賣甚麼權益，是衡平法權益抑或法定產業權。剛才我回答議員時已提到

希望設法清楚解釋這兩項權益的分別，並使買賣雙方知道正在買賣甚麼權

益，因為兩種權益都是可以轉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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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各位議員，由於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經用了超過 16 分鐘，所以現在進

入第二項質詢。

村代表選舉

Village Representative Elections

2. 司徒華議員：主席，高等法院在布袋澳村村代表選舉的司法覆核案件中，

明確指出村代表選舉屬於公共事務，以及該村的選舉規則違反《性別歧視條

例》（第 480 章）若干條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會否考慮制定法例，規管村代表選舉的有關事宜，以確保該等

選舉公平、公正及公開地進行；若然，具體的立法時間表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及

  

(b) 是否知悉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曾否就村代表選舉有否出

現不平等的情況進行調查，以及就村代表選舉事宜進行宣傳教育工

作；若然，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政府致力消除性別歧視。就村代表選舉來說，在《性別歧視條例》

的規定下，如果村代表選舉程序並不容許男女平等參與，我們不會

確認經由該程序選舉產生或選出的人士為村代表。

我們已於今年 4 月初成立工作小組，檢討鄉村選舉，包括村代表選

舉的安排和程序。小組由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律政司、廉

政公署和政制事務局的代表組成。小組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檢討村

代表選舉的安排和程序，以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的原則下進行。在

制訂建議時，小組會探討是否有需要制定規例規管這些選舉的進

行，並會諮詢各有關方面，包括鄉議局和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由於我們尚未制訂有關鄉村選舉未來路向的建議，因此不可能在現

階段訂定實施這些建議的時間表。不過，預期工作小組會在 6 個月

內提出最終建議。

(b) 根據平機會提供的資料，該委員會在 1999 年 4 月 17 日接到一宗關

於村代表選舉的投訴。有關的調查剛剛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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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曾於 1999 年 2 月致函鄉議局及各鄉事委員會，提醒他們遵守

《性別歧視條例》的規定，並說明根據該條例，如任何人不是按一

套男女平等參與的程序選出，政府不會確認獲選的人士為村代表。

司徒華議員：主席，政府曾說村代表選舉屬於私人選舉，政府不宜介入，但

政府又制定法例，讓村代表可以透過特別途徑，包括參選鄉事委員會主席及

鄉議局互選，分別成為當然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等公職人員。由此看來，公

職人員的產生，是建築在私人選舉的基礎上。這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公開

的原則呢？這是否前後矛盾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過往一直說鄉村選舉是私人性質的選舉，這是

說鄉村選舉與一般公家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市政局選舉及立法會選舉

有所不同。政府會協助他們，並會參與。在鄉村選舉中，如果他們遵照 model

rules 的規定進行選舉，即一人一票、男女平等、選出的村代表一律是 4 年一

任，則政府會確認選舉結果。我已解釋過政府的參與是在“確認”方面。

鄉村選舉屬於私人選舉，但由這選舉產生的鄉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區議會

當然議員，是根據另一項法例實行。鄉事委員會的選舉好像香港律師會的選

舉，在律師之間自行選出代表；又或好像香港建築師學會選出他們自己的代

表。至於在選出代表後，根據另一項法例會作出甚麼跟進，這是另一回事。

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我們現時已經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就私人選

舉進行全面的檢討。

主席：司徒華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司徒華議員：主席，請問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建築師學會選出來的人會否成為

公職人員？

主席：很抱歉，司徒華議員，你必須就你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有一部分未

獲局長回答，才可提出跟進質詢。但現在看來情況並非這樣，所以請你再輪

候發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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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局長剛才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時提到村代表選舉好像香港律師會

或香港建築師學會的選舉，屬於私人選舉，但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

的選舉並不會產生公職人員，那究竟這兩類選舉是否相同呢？

主席：司徒華議員，按照《議事規則》，如果在你最初提出的補充質詢中，

有一部分是局長沒有回答的，你才可以提出跟進。你剛才提出的質詢，其

實是另一項補充質詢，所以請你再次輪候，請你再按一下“輪候發言”按

鈕。

楊森議員：主席，現時政府容許村民按照村例既有的傳統及慣常的做法，就

鄉議局訂定的選舉規則範本作適應的修改。這些修改和規則範本有何不同之

處？政府有甚麼機制確保經村民修改的規定，符合公平、公開及公正的選舉

原則？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規則範本中有數項原則是不能修改的。如果他們不

根據這數項原則進行選舉，選出來的村代表便不會獲政府確認的。第一，選

舉必須是一人一票。以往有很多選舉是以一戶一票或其他方式進行的；第二，

不分男女都可以投票。在任何選舉中，如果只許女丁或男丁有權投票，又或

有男士或女士在參與選舉方面出現困難，都是原則上不容許的；第三，很久

以前，選出的村代表可以永遠或長時間擔任職位，但現時規定一律是 4 年一

任。在規則範本中的其他非原則性條文，他們可以就每條村的情況自行作出

更改。對於這些並非重要原則的問題，我們沒有那麼關注。

不過，現時社會上對鄉村選舉有很大的迴響，最近亦發生了一些事，令

政府覺得有必要作出檢討。我亦曾與鄉議局的代表進行磋商。政府已在 4 月

初成立工作小組，從頭清楚瞭解一切事情。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政府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但今

天有報章報道，律政司司長在 3 月 29 日與鄉議局代表就村代表選舉問題開

會，而會議紀錄提到，律政司司長對民政事務總署“現時在鄉村村代表選舉

中採取中立角色一事，律政司司長表示並不同意。因為假如政府認為選舉過

程或程序有問題，應該早作改善，而非在選舉完成後，政府才介入。”主席，

我相信律政司司長的意見早應交了給局長，因為律政司司長是政府的最高法

律顧問。請問局長是否早已知悉律政司司長的意見，她不同意你們採取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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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但你們不接受她的意見；究竟事實是怎樣呢？主席，在報章中看到政

府出現了這種內部紛爭，我們實在覺得很詫異。

主席：劉慧卿議員，按照《議事規則》第 25 條，質詢內容是不得詢問報章所

刊載的內容是否正確，所以我認為你這部分的補充質詢是不能提出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主要想問局長是否曾徵求法律意見，而又不同意那些

法律意見？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劉議員的提問。首先，有關時間方面，我剛才

說過，我們的工作小組是在 4 月 1 日成立的，而劉慧卿議員提及的報道，那

次與鄉議局進行的會議是在 4月 1日前進行的。我今天未出席立法會會議前，

已知道律政司發表了一份新聞公布，表示報章所載的意見是私人意見，並不

代表律政司的意見。

一般來說，部門與部門之間有些時候意見不同乃屬平常事。我們現時已

經在工作小組加入了律政司的代表，一起進行檢討。我不知道這樣能否回答

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即使議員仍懷疑我們是否有不同意見，我相信在工

作小組內，大家仍可以交換不同意見，最終會得出好的結果。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對主要答覆 (b)部分很有興趣。我不知道平機會過往曾

收到多少宗這類投訴，但它除了提醒他們要遵守規定外，有否主動審議一些

程序，以免他們觸動“地雷”？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中已經提到，平機會在今年 2 月已預

先發信給鄉議局及各鄉事委員會，提醒他們遵守規定。他們雖是一個獨立的

機構，但這並不代表民政事務局不可以就他們如何做提意見。對於劉江華議

員剛才的忠告，我很樂意向他們轉達這件事，並要求他們留意一下“地雷”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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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劉江華議員提出的有關“地雷”的問題。我們

覺得不單止應該主動提醒他們，而且由於村代表選舉是小圈子選舉，很多時

候他們會因避免尷尬而沒有對一些不公平的選舉機制作出投訴。請問政府會

否考慮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70 條及第 71 條，由政務司司長運用權力，

要求平機會就村代表選舉的規例正式進行全面的調查？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今時今日香港在公民教育及民主進度上，已

達到一個不會因“俾面”而不敢投訴的階段。我們是經常收到各方面的投訴

的。以往對於村代表選舉亦有投訴，有時候村民向當地的民政事務專員投訴；

有時候向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或民政事務局局長投訴；有時候甚至可以循其他

渠道投訴，所以我覺得議員無須過分擔心他們不懂得投訴。

現時政府已發覺今次選舉出現問題，所以成立了工作小組，就各方面進

行檢討。我希望工作小組在 6 個月內完成報告，讓我作出跟進。我一定會在

民政事務委員會中告知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議員報告的內容。如果有需要進行

諮詢，我亦會向他們索取意見。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經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進入第三項質詢。

兩個臨時市政局未能於任期屆滿前完成的計劃

Programmes Uncompleted at the Expiry of Terms of the Two Provisional
Municipal Councils

3. 李家祥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計劃採取措施，使兩個臨時巿政局（“兩局”）定下的各項計

劃盡量於兩局任期屆滿前完成；若有，具體時間表為何；

(b) 會否就預計兩局未能於任期屆滿前完成的計劃製備清單；及

(c) 有否評估當局須否履行兩局在任期屆滿前已簽訂的合約，以及當局

會否繼續執行兩局制訂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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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兩個臨時市政局議員的任期將於今年年底屆滿。行

政長官在去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已明確表示，議員任期屆滿後並無必要

保留兩個市政局。我們現正草擬一條條例草案，將兩個臨時市政局的職能、

權利、義務和責任等轉交政府和其他法定組織，有關的條例草案將於下星期

提交立法會審議。至於李議員所提質詢的各部分，現答覆如下：

(a) 由現時到 12 月底，兩局仍享有自主權，可以制訂政策和運用資源。

至於兩局現今推行的各項計劃，項目繁多，兼且大部分為市民提供

日常服務，並不受到兩局任期屆滿影響。所以，政府並無計劃採取

措施，使兩局於任期屆滿前盡量完成所定下的計劃。

(b) 兩局的某些計劃是須在預定期間內完成的，例如各項工務工程。兩

局在這方面已經展開但尚未完成的有關計劃，將會由政府繼續承

擔。雖然我們目前尚未掌握到這些計劃的完整清單，但從兩局的公

開會議紀錄中，我們亦能掌握到有關的進度。到適當時候，我們會

向兩局或兩個市政總署索取有關資料，以便跟進。

(c) 將於下星期提交立法會的條例草案，會訂明兩局合約上的權利、義

務和責任將由政府繼續承擔。因此，第三者合約上合法的權益，是

會受到保障的。至於兩局的政策，我們在開始時會盡量維持法律和

行政方面的連貫性，避免短期內有太多政策變動。不過，重組架構

亦無可避免地要修訂某些政策和條例，以達到全港一致性。兩局目

前在法例條文、政策和做法各方面，均存在 一些不同之處。舉例

來說，臨時市政局發牌規管商營浴室，但臨時區域市政局卻並無類

似的管制。即使是規管同一事項的附例，條文很多時候亦略有不同。

某些政策執行上的細節，亦是有些不同，例如對無牌食肆的檢控政

策和扣分制，兩局之間亦有分別。我們必須在新架構成立時，把這

些少許的分歧消除及統一化，或透過採取過渡措施，稍後才將政策

統一。

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想即使是一個政府部門的處長轉職，也會有一個移交

的過程，何況今次這個改組在政治上及政府內部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改動，

但我們在數月前所知的實在很少。現在看了這個答覆，可見即使法律和合約

上已經有法例處理，政策上及具體的工作似乎還是很前期的，好像尚未開始

一樣，令我感到政策上似乎是相當被動，只是確認現時，然後再慢慢檢討如

何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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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質詢。

李家祥議員： ......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尚未正式取得工作上的資料，我

便有少許擔心，這是否反映了在整個移交過程來說，政府尤其是與兩局、兩

署沒有足夠的溝通呢？在這數月內還會有甚麼方法補救，以便令移交能順利

過渡？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想李議員所提的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我剛

才已很清楚表示，我們是會盡量維持在法律及行政方面的連貫性的，除非是

迫不得已則屬例外。剛才我說過，因為港、九及新界的政策有少許不同，所

以我們一定要將之統一，否則，來年 1 月 1 日以後如同時執行兩套不同的政

策，那是會引起混亂的，因為屆時我們只有一個主管當局。統一之後，我們

將會有一套完整的政策。至於其他所執行的政策，兩個市政局現時所採用的，

我們是會繼續下去，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稍後不會將之改變。我記得約在數星

期前，數個跟進區域組織重組的有關委員會曾就這一方面進行討論，他們特

別提到有關發牌的問題。我當時表示直至今年年底為止，兩個市政局還是發

牌當局，所以這個政策現在還是由兩局控制。不過，為了 1 月 1 日以後的情

況，我們現在並非不可以與兩局一起做一些前期的準備工作。如果我們真的

想改變這個發牌制度，我們現在是可以展開對話。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至於其他的政策，其實，我們的原則主要是首先保持不變。

張永森議員：我想跟進前期準備工作這一點。對於重組架構，兩個市政局與

政府的立場分別是“一局一署”及“兩局三署”，互不相容。不過，在實務

方面，其實不論是哪一個架構，顧問報告中所建議的一些改動，都是應該做

前期工作的。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究竟有否主動聯絡兩局？如果沒有，原

因為何？局長會否就 行政實務方面的前期工作主動聯絡兩局，訂立一個機

制，以便作出妥善的安排？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張議員剛才所提的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其實在上次

舉行的聯席會議上亦有相類似的建議，而我也表示過，以發牌為例，政府現

在是另外聘請了顧問，研究發牌的程序及如何將之簡化，主要是看看如何可

以最方便、最容易申領牌照，無須到不同的部門領取不同的牌照。我們是希

望能夠達到這個目標，但我解釋過這份顧問報告現在是在進行中，我們期望

約在 6 月時可以有結果。至於跟進工作的形式，將會是與張議員剛才所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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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類似，我們會主動接觸兩個市政局，或是邀請他們來向事務委員會解釋

一下大家的意見，從而能在過程中取得共識。如果他們同意在 12 月底前引進

新政策那便是最好，否則，我們也會有機會在來年 1 月 1 日之後看看如何可

以盡快引進這個新辦法。

何鍾泰議員：現時兩個市政局正在進行的工務工程，合約上的業主是兩局，

合約負責人亦是由兩局委派，但將來兩局屆滿後，當然是要進行一些程序令

合約合法化。至於那些尚未批出的工程，局長又會否考慮提議或要求兩局在

其屆滿的 6 個月前便不要再批出？這是因為將來可能會合併一起訂一個合

約，甚或是在資源上、時間上、設計上可能會有更好的安排。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個人會這樣假設，如果兩個市政局認為是值得推

出某項工程，便必定是考慮了財政效益和各方面，才決定是應該進行該項工

程的；在這個假設下，我個人是傾向於容許兩局繼續招標，繼續進行有關工

程。我剛才曾表示，下星期所提交的條例草案，其中有條款是保留了這方面，

好讓合約能合法地轉移予政府，把兩個市政局法律上的所有責任和其他各方

面的財政承擔都轉移予政府。這方面應在合約或另外地方有所訂明，故此締

訂合約的雙方應不用擔心。

李家祥議員：主席，我十分認同局長所說有很多前期準備工作要做，以及不

應因為與兩局議員的政治意見不同便不予進行。假設兩局不獲保留，最熟悉

這些事務的便是現時的兩局議員，如果局長和政府均強調順利過渡或政策不

變，現時的議員將來又是否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想所有的議員　─　不單止是代表兩個市政局的

議員　─　都是扮演 很積極的角色的。在明年 1 月 1 日以後，我期望尤其

是代表兩個市政局的議員，會在這方面有特別突出的職責，因為現在兩個市

政局都是有本身的職能，可以有很多工作做，但日後我們如果真的取消兩個

市政局，把那些職能移交予政府，那麼監督政府的權力當然便會轉移到了立

法會。屆時，政府在工作上如有不足之處，或須收取意見時，我們便會特別

倚重該兩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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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四項質詢。

拆除房屋委員會新單位的固定裝置

Removal of Fixtures in New Housing Authority Flats

4.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if it knows whether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A):

(a) is aware that many people remove and throw away bathroom,
kitchen and other fixtures in new HA flats before moving in, so as to
replace them with those of their own choices; if so, of the estimated
quantity and total value of such disposed items in each of the past
five years;

(b) will consider mak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or adopting other
measures to reduce such wastage; if so, the details of them?

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the HA is aware that many
owners of new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flats have carried out
alterations to some fixtures before moving into the flats.  This is generally not
the case in public rental housing.

A survey conducted between October 1998 and January 1999 reveals that
about half of HOS flat owners have carried out alterations to bathrooms and
kitchens before moving into the new flats.  The HA does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quantity or value of disposed items.

As in the case of private housing developments, HOS flat owners can alter
fixtures in their flats so long as these alterations comply with statutory building
requirements and do not affect structural integrity.  The HA does not intend to
make rules or regulations to stop internal alterations.  However, HOS flat
owners may be required to reinstate the removed items if the flats are to be
bought back by the HA in future.

Notwithstanding this, the HA is concerned about the wastage caused by
alterations.  Opinion surveys are conducted regularly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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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of HOS flat owners, and the Concord Blocks which are being
constructed have already taken the feedback into account.  The next opinion
survey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year.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let me explain why I ask this
question.  I understand from talking to officials in the HA that it actually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The reason I want a clarification is that public money is
being used, the materials that are wasted are being thrown away, and that we
have to take a huge amount of the waste into the landfill.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Secretary is in relation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his response.  He
acknowledges that between October 1998 and January 1999, about half of all
the HOS flat owners have carried out alterations.  I am not against people
making alterations.  But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wholesale removals of
kitchens and bathrooms most of the time and that the removed items have to be
disposed of in our landfill.  Thus, in this regard, the HA can surely come up
with some quantitative and value evaluations because what I am interested to
know is really the level of wastage to the community.  First of all, the cost of
installing the bathrooms and kitchens, then half of which being thrown away,
and also the disposal cost of the thrown away items in our landfill.  Is the
Secretary able to assist us?

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as I said, the HA does not
keep information on the items being thrown away by the new owners of HOS
flats.  But,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survey of households moving into HOS
fla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have not been wholesale removals of kitchen
items or bathroom items, but they are limited generally to some bathtubs or
changing of wash basins or sinks and so on.  But of course, I do not rule out the
actual reality of some owners having redecorated the kitchens as well as the
bathrooms, but these are not large in quantity as far as we understand.  Thus, I
am afraid that Miss LOH might be just thinking of some sort of situations which
may be a little bit exaggerated.  But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survey as I have
said, the situation is not that bad.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is.  Having carried out the opinion survey, we do actually
take the feedback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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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we do have these regular surveys every year and at the
end, we will use the feedback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designs of the next batch
of HOS flats.  We have actua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e feedback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se new flats have not yet been completed, but they will come onto
the market in the next few months or in the next year or so.  We are doing all
these survey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xpectations of new owners.  We can
only do them through owners who have just purchased the flats.  To that extent,
we believe that we are trying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own wishes.  For
example, in the new design, we do not provide bathtubs anymore.  We actually
would provide showers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bathtubs to throw away.  And in
future, we do not intend to provide cooking benches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s in
the kitchens, a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many people do not wish to have them.
Thus, we will leave it to free cho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more or less,
would like to consider in future a kind of basic shell, in other words, basic
provisions of just partitions and various basic requirements in line with statutory
requirements.

主席：陸恭蕙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just one point of clarification.
Since the Secretary has told us that the new model is in effect just to provide the
shell, is that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re has been tremendous wastage of
taxpayers' money?

主席：陸議員，這並不是你補充質詢中的一部分。

陸恭蕙議員：請讓我再排隊，稍後我希望房屋局局長會再回答這項質詢。

主席：我希望有時間讓你再提出質詢。

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二段說沒有所進行調查的數據，那

麼在今年會否進行較詳細的調查，把數量和價值的資料也列出？房屋局局長

在剛才的答覆中已回答了我部分的質詢，例如調查結果顯示一些設備是大部

分業主也不喜歡的，那麼便無須為他們安裝。如果現時為他們安裝花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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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們是否可以自行裝置浴盆呢？特別是購買居者有其屋（“居屋”）的業

主，他們是很想按自己的意思來布置家居，在這情況下，是無辦法禁止他們

自行裝修，採用自己喜歡的顏色、浴盆的，剛才房屋局局長已回答說雖安裝

了花灑，但亦可以裝置浴盆的，那是否可以 ......

主席：何議員，請你簡單直接提出你的質詢吧。（眾笑）

何世柱議員：請讓我再次發問，即是否可以進行較詳細的調查，讓我們得到

更多資料，以及是否真的可以讓業主自行裝置浴盆，避免他們花時間把原有

的裝置拆掉然後再重新安裝呢？

房屋局局長：主席，當然在下次調查時，我們是會調查現有居屋居民的個人

品味和喜好等各方面，如果結果依然與我們最近兩次所進行的調查報告一

樣，也是認為我們無須向他們提供某些項目和設備（當然答案不會是百分百

準確），例如在最近兩次的調查中，有接近四成居民表示我們無須提供太多

設備，在這情況下，我們將來在建造這類模式的居屋時，便會盡量依照我剛

才所提到 "basic shell"，即“基本設備”的概念，我相信屆時必定會大大降低

如陸恭蕙議員所說的耗用公共資源和環保方面的壞影響。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相信房屋局局長還未能把情況掌握，現在我們說的不

單止是浴室和廚房，事實上，有很多鐵閘也被拆掉，在新的屋苑，很多鐵閘

也被拆掉並換上新的鐵閘，問題是為何還要進行這麼多民意調查？有屋苑入

伙時，房屋局局長可以和我們一起看看這種情況，為何不立即興建一些簡單

的“空殼”居屋，價錢便宜又可以減少浪費，還要等甚麼民意調查呢？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在剛才的答覆中已提到，對於基本設備這概念，從調

查報告中可以看到是得到支持的，在這方面，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必

定有舉行內部會議，我亦相信基本設備這概念很大可能會是我們將來的取

向，而居屋的售價亦會同時降低。正如我所說，從最近兩年我們進行的調查

報告所得，是有一種意向支持我們將來盡量不提供太多設備，有居民更建議

我們不用提供鐵閘，我們在決定將來居屋的建築模式時，是會考慮這些意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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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房屋局局長剛才已回答了我部分的質詢，即會提供基本的設施，

然後再給予居民選擇的餘地。我亦明白，只提供一個“空殼”，在售賣時便

會減少吸引力。我的質詢是，當局有否考慮過，對剛才所說的鐵閘、 具、

廚具等，向買家提供幾種選擇，讓買家在簽署買賣合約時作出選擇，在建築

期間安裝，房屋署有否考慮過容許選擇是最合適的方法？如果只向買家提供

“空殼”，連示範單位也沒有，事實上對出售居屋是有影響的。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認為對一個公營機構來說，這建議是“走快了一步”，

房委會在這方面會否作出更改，我在此不敢作出任何承諾，當然房委會亦可

考慮此建議。他們現時所考慮到的，是在浴室方面提供顏色的選擇，但在提

供不同廚具或 具的選擇上，可能會因為選擇越多，房委會便會遇到更多運

作上的困難，但我不排除實行這建議的可能性，我會通知房委會，讓他們作

出考慮，決定將來是否可以這樣做。

陳榮燦議員：主席，我原本想提出的質詢，是政府會否調查為何有這麼多人

更改設施，但剛才局長已回答說現已進行民意調查，故此，我不再提出這項

質詢。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一段說，更改固定設施的情況，在現時的公屋並

不普遍；我曾多次在新落成的公屋看過很多 具和浴盆是一批批的運來，又

一批批的運走的。以一幢 32 層、每層有 8 個單位的樓宇計算，共 256 伙， 4

幢便是千多伙，的確是有很多浴盆被拆掉和搬出來的。不知道局長所說的“不

普遍”情況，要到那一個水平才算是“普遍”呢？

房屋局局長：主席，在這方面，我們說“不普遍”，主要的理由是每一位公

屋居民在入住之前，須與房屋署簽署一份聲明書，承諾不可以在室內進行任

何裝修、加設或更改等工程；如果他們有需要作出更改，須預先申請，在得

到房屋署批准後，方可作出更改，並須遵守各方面更改的限制。一般來說，

房屋署是會接受那些為傷殘人士、老人或因屋宇日常磨損（例如漏水等）而

作出的更改，至於其他理由的更改，一般來說是不會批准的，故此，這類情

況一定不是屬於普遍，而決定權是在房屋署的一方。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認為在浪費方面，似乎是業主自願浪費，但當然會引

起環保問題。我想提出的質詢是，根據調查，有半數業主曾更改設備，但在

政府方面，有否收到有關業主對於這些設備的質素，包括其破損程度等的具

體投訴？投訴的內容大致是甚麼？大約有多少項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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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我們的調查並非這麼細微的，調查目的主要是

讓我們知道，新近搬進居屋居住的家庭的品味及喜好是甚麼。我們向業主提

供單位，而有業主基於不喜歡所給予的浴盆和廚具，便自行進行更換，有鑑

於此，我們在新居屋的模式中已作出修改，大約在兩個月後，便會完成並推

出這些新模式的居屋；再過一兩年，也會不斷有經修改的模式推出。我們雖

然每一次在進行調查後會對設計和設備的供應作出修改，但這些修改並非可

即時看到，因為一般來說，興建樓宇的工程也要接近 3 年時間才能完成，故

此，我們今時今日所做的工作，是要在大約 3 年後才能看到結果的。

主席：雖然尚有數位議員在輪候提出跟進質詢，但由於我們就這項質詢已用

了 17 分鐘，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作出跟進。第五項

質詢。

《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

Consultant's Report on Culture, the Arts, Recreation and Sports Services

5. 何秀蘭議員：主席，關於《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印製了多少份報告供巿民索閱；

(b) 一般巿民可透過何種途徑取閱該報告；及

(c) 實施報告內各項建議的時間表及工作計劃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質詢。我的答覆

如下：

(a) 我們印製了 4 000 份中文版的報告及 1 500 份英文版的報告；合共

印製了 5 500 份；

(b) 市民可在民政事務局總部及 18 區民政事務處的諮詢服務中心索取

報告。市民亦可從民政事務局的網頁閱讀或下載報告。此外，全港

所有公共圖書館也備有該報告，供讀者索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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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民政事務局將在本月底成立專責小組跟進報告內政府已經接納的建

議，專責小組將進行大量工作。新部門擬於明年 1 月 1 日成立。因

此，很多與設立新部門有關的建議必須在今年年底落實。我們亦希

望立法會能在年底前，通過有關加強藝術發展局及康體發展局成員

組合的條例草案。

何秀蘭議員：主席，可能我實在太天真，以為該工作計劃是應該進行諮詢，

因為顧問報告通常是會進行公眾諮詢的，即使局長在主要答覆的 (b)部分，也

提到這些報告是在諮詢服務中心派發。但是，這份報告是在 3 月 29 日提交立

法會的民政事務委員會，當時有關官員亦有前來介紹，但現時有關提供市政

服務的條例草案，在 4 月 23 日已經刊憲；即在短短不足 1 個月之內，便已經

將顧問報告的建議變成法例。主席，我想請問，在草擬法例的時候，政府其

實是根據甚麼既定的決策進行草擬，是否早已有定案，將其列入法例之內？

還是我們的效率真是這麼快，不足 1 個月便完成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在諮詢方面，我們在去年年底，已經建議要成立這

個新架構，並就此進行廣泛諮詢。我們曾作出 5 次全港性的公眾諮詢，同時

也有向例如康體發展局、藝術發展局等機構作出個別性的諮詢，並以書面形

式或在不同場合作出諮詢。在諮詢期間，顧問一直有出席公眾諮詢會及聽取

各方面的意見。顧問在完成報告後，政府也有作出多方面的回應。所以，在

報告未完成之前，我們已進行諮詢工作，有關建議是被廣泛諮詢的。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局長解釋“諮詢”的定義。大家對諮詢也有一種理

解，例如曾諮詢多少人或是否有一個具體方案等，我希望局長可以澄清“諮

詢”的定義，然後才可以決定剛才他是否回答了我的質詢。因為在這過程裏，

政府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市民亦未能作有系統的回應。至於剛才局長

說到的數個諮詢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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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秀蘭議員，現在是質詢時間，你不能夠提出太多你個人的意見，事

實上，是不應該提出的。但在你剛才所提出的補充質詢中，你有否要求局長

解釋“諮詢”的定義呢？

何秀蘭議員：主席，是沒有的。但是我發覺局長的理解與我有所不同，如果

大家的定義不同，我也不知道如何追問下去了。

張永森議員：主席，請容許我跟進要求局長對“諮詢”提出定義。就局長所

說的廣泛諮詢而言，根據局長提供的資料，文化藝術和康體界大約有 1 500

名選民，我相信積極參與的人士會更多。但據顧問報告的附錄一和附錄三的

資料，顧問只是與不超過 30 個團體或人士，包括以書面形式進行的諮詢。在

這基礎上，我想請問局長“諮詢”的定義為何？同時，如在附錄一有資料是

錯誤時，局長會否公開糾正這些資料？具體例子是顧問說曾與臨時市政局舉

行會議，其實答案是否定的，臨時市政局未曾與顧問舉行過會議。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想藉此機會稍作解釋，有 30 個書面回應並不等於

只有 30 人回應，例如以一個代表團體來說，通常團體的主席是代表整個團體

的成員發表意見的，該團體不單止包括主席 1 人，所以 1 封書面回應通常也

是代表整個團體的意見。在諮詢層面方面，我記得我們曾發出超過 1 000 封

邀請信，而在 5 個公開諮詢會中，我自己亦參與了 3 個，我是盡量參與有關

團體在這方面的會議的。在一個會議裏，通常與會者有超過二、三百人，而

這些人士對文化是很有興趣的。例如康體發展局亦有舉辦諮詢會，邀請其會

員和有關人士一起參加，而我亦有到場。康體發展局可代表很多人士的意見，

他們如果取得共識，將這共識轉告政府，我們是會小心聽取他們的意見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想跟進剛才提到報告在 3 月 29 日發放，而條例草案

則在 4 月 23 日刊憲的問題，這會給市民一個印象，以為當局可能在報告未完

成時已經草擬條例草案。主席，其實局長剛才的答覆已經證實這點，但我想

再問清楚局長，顧問是否與政府一起合作的，顧問一方面編寫報告而政府在

另一方面則草擬條例草案，是兩方面同時進行的？否則，怎可能在數星期內

便能將這麼長的條例草案寫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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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大家也看過該報告，該報告是就新架構作出

建議。至於條例草案方面的工作，有部分草擬條例草案與顧問報告是沒有直

接關係的。條例草案中有關更改的部分，例如增加康體發展局某些職位的數

目等，我們到現時還未進行草擬，這是要由政府部門或民政事務局的同事將

來跟進的。所以，我相信這兩方面的工作是有些不同的。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他們是否“打同通”一起做，因為既然

說有些不同，也就是說有很多相同。為甚麼在數星期內便能完成這條例草案？

我相信在下星期，律政司司長會告知我們，這條例草案已經完成；這真是“發

達”了，主席，有時候，一條條例草案要花年多兩年的時間還未能擬好，而

我們現在看到時間竟然是這麼巧合。

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如果他日當議員站立發問時，你是可以坐下的，待

我再請你起立時，你才起立。（眾笑）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一直起立是表示我對議員和主席的尊敬 (眾笑）。

謝謝主席。政府與顧問是肯定有經常一起舉行會議的，顧問在一星期內與我

的同事舉行多次會議，在還未執筆時，顧問亦要求一個星期會見我一次，有

很多事情要與我討論，這不是“打同通”。很多時候，我提出的意見，他未

必完全接受，他認為有些事情不清楚，也會主動詢問政府，我相信這並不是

“打同通”。至於我們的效率如何，我相信應由市民決定特區政府官員的效

率。（眾笑）

吳亮星議員：主席，容許我問一項技術上的問題。在主要答覆的 (c)部分，有
關新部門將會在明年 1 月 1 日成立。我想請問局長，是否認為 2000 年 1 月 1

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所以有意選該日成立一個新部門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是關乎兩個臨時市政局歷史性的貢獻。如果立法

會通過剛才孫局長說的有關條例草案，那麼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在文化和康

體方面，便有需要由一個機構、部門或組織接管現時由兩個市政局所處理的

工作，例如體育館、球場、圖書館、文化藝術館等，所以這的確是有時間性

的。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34

李卓人議員：主席，依照局長剛才所說，已證實雙方是有“打同通”的。局

長是否承認，其實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顧問報告根本還未完成，如果顧

問報告還未完成而當局已在草擬條例草案，顧問報告又有甚麼作用呢？既然

當局已經草擬草案 ......

主席：李議員，你所提出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李卓人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是否承認，當政府在草擬條例草案時，

顧問報告還未完成？如果是，顧問報告又有何用，為甚麼不直截了當，只草

擬條例草案，而無須編寫顧問報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回答吳亮星議員時，已表示在 1 月 1 日如

果立法會通過有關程序後，有些事是會發生的，屆時會有機構須接管文化方

面的工作，有些基本事情是一定要做的；無論顧問說有多少個方案也好，有

些工作也是要做的。因為向市民提供的文化和康體服務，我們不想有所間斷，

所以在某一方面來看，草擬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至於現時顧問提出的意見是

怎樣，我們怎樣看顧問的意見，又是另一件事。我已嘗試解答這項補充質詢。

主席：第六項質詢。

中、小學校董會成員的委任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Management Committe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6. 張文光議員：主席，就中、小學校董會成員的委任事宜，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a) 現時分別有多少人擔任 1 間、2 至 5 間、6 至 10 間及 10 間以上中、

小學的校董；

(b) 現時有家長或教師代表出任校董的中、小學分別有多少間；該等學

校的名稱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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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任校董須具備甚麼資格；當局根據甚麼政策及準則批准學校校董

註冊的申請；當局有否計劃檢討該等政策及準則？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現時在中、小學擔任校董的人數如下：

擔任中、小學校董學校數目 人數

擔任 1 所學校 2 203

擔任 2 至 5 所學校   892

擔任 6 至 10 所學校   104

擔任 10 所以上學校    97

(b) 現時香港 82 所官立學校（包括 37 所中學及 45 所小學）的學校諮詢

議會，每所都有教師及家長代表參與。

至於資助學校，由於現行《教育規例》中，校董註冊申請書並沒有

要求申請人必須填寫是否該校教師或家長代表，因此，這方面的紀

錄並不詳盡。

不過，去年 12 月教育署就校本管理的推行情況曾向全港資助學校發

出調查問卷，有 67%學校回覆，其中 67 所小學和 77 所中學有家長

或教師代表出任校董。該等學校的名稱列於附件 A。

(c) 有關校董的批准載於《教育條例》第 30 條，教育署署長可根據該條

款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所學校的校董，有關條款列於附件 B。

為進一步推展校本管理，教育署現正就校董會的組成、校董的權責

和資歷等作出全面檢討，目的是提高校董會的透明度和代表性，並

加強校董會的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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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教師或家長代表為校董會成員的學校名單

學校 老師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家長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資助小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有 無

2 仁德天主教小學 有 有

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有 有

4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有 有

5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有 有

6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有 有

7 元岡學校 有 有

8 元朗商會學校 有 無

9 天主教佑華小學 有 無

10 太古小學 有 無

11 北角街坊會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有 無

12 可立小學（嗇色園主辦） 有 無

13 可銘學校（嗇色園主辦） 有 無

14 台山商會學校 有 無

15 永安學校 有 無

16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有 有

17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有 無

18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有 有

19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 有 無

20 攸潭美小學 有 有

21 周氏宗親總會學校 有 無

22 拔臣學校 有 無

23 東華三院李西疇紀念小學 有 有

24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有 無

25 杯澳公立學校 有 有

26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有 有

27 金銀業貿易場學校 無 有

28 青松侯寶垣小學 有 有

29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有 無

30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有 無

31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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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老師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家長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32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有 無

33 保良局陳溢小學 有 無

34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有 無

35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有 有

36 迦密梁省德學校 有 有

37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鄧肇堅小學 有 有

38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有 有

39 香港道教聯合會石圍角小學 有 有

40 香港道教聯合會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有 無

4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有 有

42 海濱學校 有 無

43 基慈學校 有 無

44 基灣小學 有 有

45 救世軍三聖 劉伍英學校 有 無

46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有 有

47 深信學校 有 無

48 景林天主教小學 有 無

49 開明學校 有 有

50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有 無

51 慈航學校 有 無

52 敬修學校 有 有

53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有 有

54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有 無

55 聖安多尼學校 有 無

56 葵涌公立學校 有 無

57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有 無

58 瑪利曼小學 無 有

59 廣悅堂魯班學校 有 有

60 鴨 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有 無

61 龍山學校 有 無

62 嶺文學校 有 無

63 鮮魚行學校 有 無

64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有 無

65 鐘聲學校 有 有

66 灣仔學校 有 無

67 天神嘉諾撒學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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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家長代表為校董會成員的學校名單

學校
老師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家長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資助中學

1 九龍塘學校英文中學部 有 無

2 卜維廉中學 有 無

3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有 有

4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有 無

5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有 有

6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有 無

7 元朗信義中學 有 有

8 天主教培聖中學 有 有

9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有 有

10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有 有

11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有 無

12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有 無

13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有 有

14 田家炳中學 有 無

15 石籬天主教中學 有 無

16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有 有

17 伍華書院   ─   中學部 有 有

18 全完中學 有 有

19 西貢崇真中學 有 無

20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有 有

21 佛教何南金中學 有 無

22 佛教梁植偉中學 有 無

23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有 有

24 協和書院 有 有

25 明愛莊月明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26 明愛陳震夏元朗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27 明愛陳震夏粉嶺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28 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29 明愛聖保祿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30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有 有

31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有 有

32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有 無

33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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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老師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家長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34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有 無

35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有 無

36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有 有

37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38 香港華仁書院 有 無

39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有 有

40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有 無

4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無 有

42 馬登基金屯門明愛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43 馬登基金沙田明愛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44 馬登基金柴灣明愛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4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有 無

46 培道中學 有 無

47 喇沙書院 有 有

48 普照書院 有 有

49 港九潮州公學 無 有

50 華仁書院（九龍） 有 有

51 順利天主教中學 有 有

52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有 無

5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有 有

54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 有 無

55 新民書院 有 有

56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有 有

57 聖安當女書院 有 有

58 聖芳濟各書院 有 有

59 聖保羅男女中學 無 有

60 聖若瑟英文書院 有 有

61 聖馬可中學 有 有

62 聖瑪加利書院 有 有

63 裘錦秋中學（元朗） 有 有

64 裘錦秋中學（屯門） 有 無

65 嘉諾撒聖心書院 有 有

66 瑪利曼中學 無 有

67 瑪利諾中學 有 有

68 銘基書院 有 有

69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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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老師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家長代表

為校董會成員

70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有 有

71 寶血女子中學 有 無

72 釋慧文中學 有 無

73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有 有

74 福建中學（小西灣） 有 無

75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有 無

76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有 無

77 明愛聖若瑟職業先修中學 有 無

附件 B

《教育條例》第 30 條

（ 1） 如署長覺得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a) 該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

(b) 該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c) 該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

(d) 該申請人已年滿 70 歲；

(e) 該申請人在提出以下任何申請時，即：

(i) 學校註冊；

(ii)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或

(iii)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

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的陳述或提供的資料在要項

上屬虛假，或因在要項上有所遺漏而屬虛假；或

(f) 申請人並無證明他在該學校有特別權利。

（ 2） 如署長覺得校董會多數校董並不接受申請人為該學校的校董，則須拒

絕將申請人註冊為該學校的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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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主席，根據質詢 (a)部分的答覆，現在有 97 人同時擔任 10 所以

上學校的校董。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認為這個有 97 人同時擔任 10 所以

上學校校董的情況是否健康？這些校董究竟是真正工作的校董，還是掛名的

校董？他們是否能夠確切執行每所學校校董管理學校的職責呢？這樣對學校

和學生是否有益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擔任多所學校校董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同一個辦學

團體的學校中擔任校董的。校董會當然是有職責監察學校的管理，特別是有

關發展的方向，但卻無須負責日常的行政或教學工作。至於是擔任多少所學

校的校董才可以確保其有時間關注該學校的管理，以及是否應該就可擔任多

少所學校校董的數目作一個規限，這正正是我在主要答覆中說，教育署現時

會就校董會的組成、權責、資歷等所進行的檢討中一併考慮的。如果張議員

稍後有甚麼意見，我很樂意聽取，以協助我們進行這項檢討。

楊耀忠議員：主席，教師代表擔任校董，既然是代表，就局長所知，這些代

表是否全部由選舉產生，抑或是由校長推薦、校董會委任？教育署是否有就

產生教師代表的辦法作出規定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教師參與校董會的方法，如果學校是參與了教

育署的學校管理新措施，便規定了教師代表須由互選產生。如果是沒有參與

學校管理新措施，則會是沒有一個既定的方法了。我同意校董會是有需要由

教師和家長參與，所以我們今次的檢討便包括了校董會的組成。我相信我們

會一併考慮，將來是否須訂立一個劃一的方法，規定教師可如何參與。

單仲偕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的 (b)部分提到中、小學的家長代表。局長在主

要答覆中說有 67 所小學和 77 所中學的校董會有家長或老師代表，但我看到

家長的代表比老師的代表少很多：只有 24 所小學和 40 所中學有家長代表。

教學的概念是很 重家長的參與的，既然比例是這麼低，我想請問教育統籌

局局長，是否認為這樣的參與會有礙教學的發展？有甚麼方法可以誘發更多

家長參與學校的工作？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為推展校本管理和加強學校的問責，我同意校董會

應盡可能有家長參與。我剛才說如果參加了教育署的學校管理新措施，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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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該等學校考慮從教師家長會中邀請家長參與校董會的工作。在今次的檢

討中，我們期望教育署署長研究如何可以進一步釐定一些規定，讓家長可以

循正式的途徑參與校董會的工作。我相信方法是有很多，希望在是次檢討中

可以一一考慮，其中當然包括了是否應該由有子女在該學校就讀的家長互

選，或由教師家長會提名或互選。我覺得在校本管理的原則下，每所學校如

果有一個途徑讓家長正式參與，可以在學校的管理、行政和教學方面享有發

言權的話，則絕對是一件好事。

單仲偕議員：請問這樣低的比率，會否有礙教育的發展？我的補充質詢是“會

否有礙”。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只可以說，我們現時沒有具體的資料或證據，讓我們可

以就家長參與對學校的表現有何具體影響進行評估。

田北俊議員：主席，主要答覆附件 B 所載《教育條例》的第 30(1)(a)條說明，

申請人每年如果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教育署便可以拒絕他註冊為校

董。換句話說，申請人只要 1 年中有 3 個月是在香港居住便可以當校董了。

我懷疑大部分的校董可能是已經移民或退休的人。請問政府在今次的檢討

中，會否修改這條有關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的條文，無須規定申請人應該在

香港居住多些時間，才有資格成為校董？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謝謝田議員的意見，我們在今次的檢討中會予以考

慮。其實，《教育條例》第 30 條已訂立了差不多二十多年，我覺得現在正是

時候重新看看該條例其中的多項條款了。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現時，註冊為校董是沒有明確條件的。張文光議員

剛才提到管理多少間學校的問題，我關注的則是操守。如果校董的操守不好，

便會為學生立下壞榜樣，例如有些校董可能觸犯了刑事罪行，或是到歡場尋

歡等。如有上述情況，他們是否適合擔任學校校董呢？在修改《教育條例》

時，政府會否考慮就此方面加入一些更明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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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現時的程序下，如果要申請校董註冊，申請人必

須聲明是否有刑事罪行紀錄。如有的話，教育署是有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校董

的先例的。此外，教育署依據的另一個標準是，看看申請人是否為校董會的

其他成員所接受。如果是沒有刑事罪行紀錄，根據現行的規定，的確是不會

以申請人的個人操守，評定他是否可以擔任校董的。我們會在檢討中考慮這

一點，但我們會是很小心，因為個人的操守是有不同層次的。作為一個政府

部門，如果過分運用酌情權，我們在其他方面可能也要有所考慮。我完全明

白，作為教育機構管理階層的一分子，特別是校董會的成員，個人操守是非

常重要，但我們必須小心考慮如何行使酌情權。

楊森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現時參與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的學校

中，是否全部都有家長或教師代表出任校董會的成員？若否，為何有些學校

會沒有家長或教師代表出任校董會成員的呢？政府可如何加快這個民主步

伐？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到如果參加了教育署的學校管理新措施，

其中是規定了學校必須有經教師互選出來的教師代表。此外，如果學校是設

有教師家長會，校董會中亦要有教師家長會的成員。我現在手邊的資料是去

年年底 12 月時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我想在聽取了楊議員的意見後，再請教育

署具體翻查一下，看看參與了學校管理新措施的學校，是否切實遵守我們的

規定。再者，我也是樂意考慮應否就對校董會內的教師和家長代表的要求作

出明確規定。

主席：由於今天的質詢時間已超過了個半小時，所以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Scheme

7. 楊森議員：就本學年開始推行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母語英語

教師”）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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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否調查有多少名根據該計劃聘請的母語英語教師計劃續約；

(i) 若有，詳情為何；

(ii) 若否，原因為何及有否計劃進行該項調查；若沒有計劃，原因

為何；

(b) 有否評估倘若大部分母語英語教師不續約，對學校教學及學生有何

影響；

(c) 是否知悉該等母語英語教師在教學或適應學校生活方面有否遇到困

難；若有，詳情為何；及

(d) 會否檢討該項計劃，並採取措施確保所有合資格的學校均能聘得合

適的母語英語教師？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第一批受聘的母語英語教師將於 2000 年 8 月底約滿。故此，教育署

計劃於 2000 年年初向學校調查願意續約教師的數目。

(b) 母語英語教師的合約為期兩年，目前沒有跡象顯示會有大量英語教

師不續約。若有教師於約滿後離職，教育署會繼續為有需要的學校

招聘合資格的教師，相信不會對學校及學生造成太大的影響。

(c) 教育署於聘請母語英語教師時，已向他們提供有關香港的教育制

度、教學及生活環境等資料。到職後又為他們舉辦入職課程、研習

坊及編製每月通訊，協助他們融入本地生活及學校環境。雖然大部

分母語英語教師都已經習慣本港的教學工作，但仍有小部分教師未

能完全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或工作環境，亦有某些學校未能有效地

為母語英語教師分配工作，善用他們的專長。教育署正積極協助這

些教師解決他們的困難，並協助學校更有效地為母語英語教師分配

工作。

(d)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已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研究母語英語教師

計劃的成效，預計於 1999-2000 學年完成中期報告，並於 2000-2001

學年完成總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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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拘留期間遭暴力對待

People Treated with Violence During Detention

8. 何世柱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3 年，投訴警察課每年接獲多少宗有關市民在警署拘留期間遭

警務人員以暴力對待的投訴；當中有多少宗查明屬實；及

(b) 當局有何措施防止此類事件發生？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在過去 3 年，投訴警察課接獲有關市民在警署拘留期間被警務人員

毆打的投訴數字及其調查結果如下：

1996 1997 1998

獲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警監會”）通過的調查結

果：

證明屬實 1 0 0

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 0 0 0

無法完全證實 1 2 0

證據不足 33 17 5

終止調查 2 1 1

虛假不確 27 32 8

並無過錯 0 0 0

無法追究 218 104 34

投訴撤回 252 247 104

小計： 534 403 152

待決個案 * 2 9 160

總數： 536 41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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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仍在進行中或調查結果仍有待警監會通過的個案

(b) 我們相信向警務人員提供適當的訓練及教育是最有效的預防措施。

我們透過訓練課程，使所有警務人員知道必須合乎人道地對待每一

個人和給予應有尊重，並無論何時均須依法行事。課程內容包括於

1992 年頒布的《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警隊條例》

所訂明的紀律規則、《警察通例》和《警察總部通令》。訓練課程

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確保警務人員能合理對待被拘留人士，並

提醒所有警務人員，如違反任何法律或內部規則，均會被檢控或受

到內部紀律處分。

同時，要避免可能有濫權的情況出現，政府正實施由一個跨部門小

組就法律改革委員會的拘捕問題報告書所作出的一系列建議。自

1999 年 2 月開始，警方把現行的措施正規化，於每間警署委任一名

“監管人員”及“覆核人員”，以確保被羈留者受到合理的對待，

以及不被拘留超越所需要的時間。自去年年底，警方於各主要警署

設立共 60 間錄影會面室，以增加疑犯被盤問過程的透明度。同時，

政府正就推行其他有關被拘留者權益及拘留時限的立法建議展開工

作。

如任何人士認為在警署拘留期間，曾受到警務人員的不適當對待，

可向投訴警察課投訴。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將會受警監會監察

及覆核然後才獲通過。警監會是一個由非官方人員組成的監察組

織，成員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及來自社會上不同層面的非官方人士。

中一學生申請轉校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Secondary One Students

9. 朱幼麟議員：據報道，一項調查發現本學年中學一年級學生申請轉校的

平均比率為 12%，而中文中學學生的申請轉校比率較英文中學者高出三倍。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自本學年開始至今，有多少名被分派到中文中學的中一學生申請轉

往英文中學就讀；又有多少名被分派到英文中學的中一學生申請轉

往中文中學就讀；成功申請者分別有多少名；是否知悉該等學生申

請轉校的原因；及

(b) 當局有何政策及具體措施，消除家長及學生普遍認為在英文中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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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較在中文中學就讀優勝的觀念？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若學校在中一派位結果公布後有剩餘的中一學額，可以自由收取希

望轉讀該校的學生。據我們瞭解，曾有不少中文中學中一學生的家

長為其子女轉讀英文中學，但由於學校和學生都不必於事前向教育

署申請或提供轉校的理由，所以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具體資料。

(b) 政府定期通過電視、電台及其他宣傳途徑，向社會人士傳達使用母

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好處。自本學年開始，教育署已對多所中學的中

一班進行有關教學語言的視學，發現無論在教與學的效率、學生的

參與程度和整體課堂氣氛方面，中文中學一般較英文中學為佳。這

個信息已透過傳媒向公眾人士發布。同時，教育署更派發宣傳小冊

子和海報給學校和家長，而每年也為家長及教師舉辦教學語言的研

討會，除了介紹母語教學的好處外，更公布有關母語教學的研究結

果，使教師及家長更深入認識母語教學對學生的裨益。

教育委員會及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成立了工作小組，就如何

進一步推行母語教學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議。小組已開始探訪學校，

諮詢教育團體、校長、教師和家長的意見，並擬於 1999 年 9 月提交

初步報告。

此外，我們會繼續鼓勵更多中學採用適合他們學生語文能力的語言

教學，亦為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提供支援措施加強英文科教學。我

們相信假以時日，會有更多家長和社會人士明白母語教學的好處。

擴大《僱傭條例》的適用範圍

Extension of the Scope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10. 陳國強議員：政府在 1998 年 4 月 1 日回答臨時立法會的質詢時表示，當

局正研究擴大《僱傭條例》(第 57 章 )的適用範圍，以包括行走內河航 的本

港註冊船隻上工作的本地海員，並承諾會在“下屆”會期向立法會提交所需

的修訂法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仍然計劃向本屆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法案；若然，時間表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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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否估計擴大該條例的適用範圍所涉及的海員人數？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政府現仍在研究是否有需要擴大《僱傭條例》（第 57 章）的適用範

圍，以包括行走內河航 的本港註冊船隻上工作的本地海員。

由於這項建議涉及《商船（海員）條例》（第 478 章）的執行及有

關的海事慣例，問題複雜，亦涉及其他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的管轄範

圍，我們必須就問題作更詳細的研究及審慎考慮。我們計劃在本年

稍後時間完成有關研究，並就研究結果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

見。

(b) 根據海事處的紀錄，截至 1999 年 3 月 31 日止，在行走內河航 的

本港註冊船隻上工作的本地海員，有 909 人。

落實《拘捕問題報告書》的建議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port on Arrest

11. 涂謹申議員：鑑於近日接連發生被扣留人士死亡事件，引起市民的關注，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加快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於 1992

年 8 月發表《拘捕問題報告書》的建議，引入英國《1984 年警察及刑事證據

法令》中，警方查問及對待被拘留人士的相關條文，以保障被扣留人士的權

利 ?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非常關注最近有關羈留犯死亡的事件。所有警務人

員於逮捕、羈留及盤問疑犯時，必須嚴格遵守有關法律。除各有關條例外，

於 1992 年刊憲的《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規則及指示》”）

就在此方面訂下詳細的規定。該《規則及指示》包含了法改會於 1992 年 8

月公布的《拘捕問題報告書》的部分有關拘留建議，例如為被拘捕的兒童和

青少年提供額外保障，以及被拘捕者有權徵詢朋友及律師的意見。任何違反

這些指引及規則的警務人員，都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法改會的報告書建議警方及其他執法機關採納英國的《1984 年警察及刑

事證據法令》的多項條文，這些條文詳列防止執法機關可能濫用職權的各項

程序規定及保障。政府隨後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研究法改會的

報告書，並制訂本身的建議，以確保在有效執法和保障個人權利兩者之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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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平衡。1997 年 6 月，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決定在未來 3 年分期實施工作

小組的建議。

落實工作隨即展開，其中與拘留有關的建議包括於警隊設立了 60 個錄影

會面室，使疑犯被盤問過程增加透明度。紀律部隊亦已印備了小冊子介紹有

關截停、搜查及逮捕的權力及程序，使市民及疑犯更清晰知道他們擁有的權

力。若有人士被羈留，該等人士亦會獲發有關其權利的告示。

此外，自 1999 年 2 月起，警方已把現行措施正規化，於每所警署委任監

管人員和覆核人員，以確保被羈留者受到合理的對待，以及不被拘留超越所

需要的時間。

除此以外，政府亦正積極研究制定法律，推行工作小組其他有關拘留的

事宜，以明確訂明拘留期的長短，並提供一個有問責的機制，覆核拘留時間

的長短，以及把現時《規則及指示》中有關被拘捕者通知朋友或親屬的權利，

或隨時單獨諮詢律師的意見的權利賦予法定基礎。

我們瞭解到這問題的重要性，並會在本年內積極推行工作小組在這方面

的建議。

有精神問題的青少年及兒童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with Psychiatric Problems

12. 羅致光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有精神問題的青少年及兒童經由哪些途徑獲轉介往各精神科診

所治療；

(b) 每所精神科診所於去年接獲多少宗此類轉介個案；及

(c) 現時每所精神科診所的青少年及兒童病人平均須等候多久才獲得首

次診治；不同診所的輪候時間有否不同；若有不同，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現時有精神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可經由下列途徑獲轉介往醫院管

理局（“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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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私家醫生；

(ii) 醫管局內其他臨床專科醫生；

(iii) 生署轄下的學童健康中心、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和普通科

門診診所；

(iv) 教育署的臨床心理學家；及

(v) 社會福利署的臨床心理學家。

(b) 醫管局主要透過油麻地專科診所的兒童精神科中心，向兒童及青少

年提供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此外，屯門分科診所、瑪麗醫院和威

爾斯親王醫院的精神科專科門診，亦有提供同類服務。於 1998-99

年度，這些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接獲的新症轉介數字如下：

新症總數（預計數字）

（ 1998-99 年度）

油麻地專科診所

兒童精神科中心

765

屯門分科診所

精神科專科門診

312

瑪麗醫院

精神科專科門診

281

威爾斯親王醫院

精神科專科門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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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1998-99 年度，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的兒童及青少年病人

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如下：

新症平均輪候時間

（星期）

油麻地專科診所

兒童精神科中心

4.7

屯門分科診所

精神科專科門診

3.3

瑪麗醫院

精神科專科門診

12.6

威爾斯親王醫院

精神科專科門診

21.4

上述診所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並不相同。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

院的精神科專科門診，由於亦為其他精神科病人提供服務，醫生為

兒童和青少年病人診症的節數會較少，新症平均輪候時間便相應較

長。此外，新症較多或舊症覆診數目較高的診所，新症平均輪候時

間亦會較長。醫管局已在這些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設有分流制度，

緊急的個案會獲得優先處理，以確保病況嚴重的病人能得到即時或

及早的治理。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場地租用費

Venue Charges of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13. 梁劉柔芬議員：本人接獲投訴，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中心” )的

場地租用費高昂，例如一個會議室的 4 小時租用費高達 16,800 元。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建議會展中心的管理機構制訂措施，以減免部分

工商業推廣活動的場地租用費，從而協助廠商拓展商業機會；若否，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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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主席，香港貿易發展局（“貿易發展局”）已將會展中心的經

營權以合約形式批予一間私人管理公司。會展中心的管理公司並沒有得到政

府或貿易發展局的任何資助，並且須按照與貿易發展局所訂合約中協定的百

分率，把總收入的一部分作為年費繳付貿易發展局。會展中心的管理公司根

據商業原則和市場情況，釐定會展中心展覽場地和會議室的租用費，並會考

慮貿易發展局的意見和建議。

    會展中心會議室的面積由 38 平方米至 740 平方米不等。目前，一間 50

平方米的中型會議室，半天的租用費為 943 元。至於劉議員所引的例子，看

來是關於最大型會議室（即 740 平方米）的租用費。這種會議室不論面積、

環境和服務質素，都足以媲美酒店的宴會廳。現時這種會議室每天的租用費

為每平方米 45.6 元，因此， 4 小時的租用費為 16,800 元。根據貿易發展局

提供的資料，此收費率已較香港絕大部分一流酒店宴會廳的收費率為低。

    會展中心的管理公司在諮詢貿易發展局後，最近宣布了一套將於 2000

年實施的場地租用費優惠安排，目的是希望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提高會展

中心的使用率。會展中心的租用費將會在 2000 年凍結 1 年。此外，凡預訂在

2000 年 2 月、 7 月、 8 月及 12 月於會展中心舉行的活動，均可享有高達 40%

的淡季折扣。首次在會展中心舉辦的展覽會，若其主辦機構願意簽約 3 年，

並能證明有關展覽會屬“國際”性質，以及所租用的場地多於 3 510平方米，

則可獲 10%至 30%的租用費折扣。展覽及會議的主辦機構將有較多選擇，租用

不同面積的場地，而額外租用的場地面積亦可以較小。預期對香港經濟有正

面影響的大型國際會議，更可獲得特別折扣。

    鑑於會展中心的管理公司須以財政自給的方式經營，並須向貿易發展局

繳付年費，容許該公司根據商業原則和市場情況運作，是公平合理的做法。

在現有安排下，管理公司也須保持靈敏度，把會展中心的租用費訂於一個具

競爭力的水平；最近公布的租用費優惠安排，顯示管理公司對保持競爭力有

靈敏度。我們不認為政府須要求管理公司進一步減免某些工商活動的場地租

用費。不過，在有需要時，政府會透過貿易發展局向管理公司轉達工商界對

會展中心租用費的關注，貿易發展局亦會在管理公司每年就會展中心的租用

費向該局進行諮詢時，向管理公司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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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吊臂車操作的法例

Legislation on the Operation of Cranes

14. 何鍾泰議員： 1999 年 3 月 27 日，一輛重型吊臂車在西貢水警基地操作

時突然翻側，引致一名水警死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有否法例規定任何人士必須通過技術測試及領取執照，才可操

作該種吊臂車；若有，詳情為何；

(b) 當局有否就該種起重機的操作向業內人士發出安全指引或守則；該

等指引或守則有否規定吊臂車操作時非操作人員應保持的安全距

離；及

(c) 政府部門是否獲得豁免，無須遵守該等指引或守則；若然，詳情及

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15A(1)(b)條訂

明，起重機的擁有人須確保其起重機只由持有由建造業訓練局（“建

訓局”）或勞工處處長所指明的其他人發出的有效證明書的人操

作。意外事件中的吊臂車屬上述規例所涵蓋的液壓貨車吊機。

目前，建訓局就 4 類起重機（即貨車吊機、履帶式固定吊臂起重機、

輪胎或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和塔式起重機）開辦了操作訓練課程。

這些訓練課程的內容包括理論和實習訓練，修讀期由 12 天至 80 天

不等，視乎起重機的類別而定。學員必須通過一項包括筆試和實際

操作的技能測驗，才可獲頒證明書。證明書會清楚列明持有人可以

操作的起重機類別。證明書的有效期一般為 5 年，由簽發當天起計。

當有效期屆滿時，起重機操作人員須參加一項複修課程，並通過有

關測驗，其證明書才可重新生效。

(b) 勞工處於 1998年 3月發表了一份“安全使用流動式起重機及塔式起

重機工作守則”（“守則”），協助責任承擔者遵守《工廠及工業

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的各項條文。該守則就流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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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及塔式起重機的安全使用和操作事宜提供指引，確保起重機

操作人員和在操作中起重機附近工作的僱員的安全。除了就安全工

作程序作出一般規定，以確保起重機安全操作和保障非操作人員的

安全外，守則亦就操作中起重機與非操作人員在不同情況下應保持

的安全距離，提供指引。

(c) 該守則是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發表的，與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制訂的所有其他工作守則一樣，該守則並非法例的一

部分，因此對該條例所指明的責任承擔者並沒有法律約束力，他們

不一定要遵守守則內的指引。不過，倘責任承擔者在刑事訴訟中被

指稱沒有履行或執行法例所規定的職責，則他可提出證據，證明已

遵照守則行事，從而否定有關指控。雖然有關守則所根據的《工廠

及工業經營條例》對政府並無法律約束力，不過，政府受《職業安

全及健康條例》的一般責任條文約束，須在合理而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確保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該法例所規定的其中一項一

般責任是，僱主須作出有關安排，在合理而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

保在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方面是安全和不會危

害健康的。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起重機屬於“作業裝置”，

因此，有關的政府部門有責任遵守相關條文，確保僱員在起重機操

作時的安全。

偵測船隻的航行速度

Detection of the Speed of Vessels

15. 劉健儀議員：據報，當局有使用雷射槍偵測船隻的航行速度。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何時開始使用儀器偵測船隻速度；使用儀器的原因為何；

(b) 當局現時使用哪些種類的偵測儀器及其偵速原理為何；

(c) 過去 1 年，按船隻種類劃分，駕駛船隻人士被檢控超速駕駛船隻的

個案有多少宗；該等船隻航速平均超過規定多少海里；被定罪人士

的平均刑罰為何；及

(d) 現時法例如何規管船隻裝置速度計；有否規定該等速度計在不同的

水流速度下仍能準確測知航速；若否，駕駛船隻人士如何得知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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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速度？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政府部門自 1997 年開始使用雷射槍以偵測船隻的航速，目的是更準

確偵查船隻航行速度，以便檢控違例超速的船隻，保障船隻航行安

全。

(b) 雷射槍的使用方法，和那些用作偵測車輛超速的儀器相類似，都是

採用多普勒原理。多普勒原理是以物件移動所反射的雷射訊號頻率

的變化，以量度物件移動的速度。

(c) 在 1998 年內，有關部門一共檢控了 119 艘超速船隻，其中包括 53

艘渡輪、62 艘遊樂船和 4 艘雜類船隻，它們平均超速 7.5 海里，平

均罰款約 650 元。

(d) 現時法例並沒有規定所有船隻均須安裝速度計，但大部分本地船隻

都有這種裝置。船隻的駕駛者可以憑觀察岸上或海上固定目標的移

動，以計算船隻的航速，這是經常航行沿海航 的合資格駕駛者應

具有的基本航海技術。當執法人員懷疑船隻超速，在測計該船的航

速時，會將該區當時的水流速度計算在內。

有關社區復康網絡的顧問研究

Consultancy Study o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Network

16. 梁耀忠議員：政府於 1998 年 11 月 11 日回答本會質詢時表示，有關社區

復康網絡的顧問研究將於去年年底完成，而當局會在審閱顧問報告後將之發

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項顧問研究是否已經完成；若否，預計何時完成；

(b) 當局計劃何時公布顧問報告；及

(c) 顧問有否建議於新界區設立社區復康網絡中心；

(i) 若有，當局會否落實該項建議；若會，預計何時設立該等中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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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否，是否知悉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政府於 1998年 7月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區及家庭醫學系對社區復康

網絡服務作出檢討，以及就其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議。檢討已在 1999

年 1 月完成。

(b) 顧問報告現正交由有關政府部門、醫院管理局及社區復康網絡的服

務機構香港復康會考慮。我們將於 5 月 10 日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報告內容，並同時公布報告。

(c) 顧問建議在新界區（新界西）設立一間地區中心。政府會視乎有關

團體及部門的意見和有否合適地點等因素，盡快在新界區設立一間

社區復康網絡中心，並希望可於本財政年度內落成。

數碼港計劃的研究

Study on the Cyberport Project

17. 楊耀忠議員：據報，當局曾委任安達信公司就數碼港計劃進行研究。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項研究的詳情為何；及

(b) 有否計劃公開研究的報告；若否，原因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a) 政府曾委聘安達信企業諮詢部就香港發展數碼港一事，參照資訊服

務業在全球的發展，進行策略性評估，並搜集對數碼港有興趣的租

戶對擬建數碼港的設施和特色的意見。

(b) 顧問公司快將完成整個研究報告。政府將會盡快向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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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樓宇單位的質素

Quality of Sandwich Class Housing Scheme Flats

18.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about 500 buyers of flats at The
Pinnacle, a Sandwich Class Housing Scheme (SCHS) project in Tseung Kwan O,
complained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new flats to be taken over by them and the
construction delays in the project.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knows if:

(a) similar problems on quality of flats and construction delay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other housing projects under the SCHS; and

(b)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HS) will step up its monito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 of housing projects under the SCHS?

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so far,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other SCHS project in which construction work has been delayed owing to
bankruptcy of the main contractor.  The HS has awarded the project to another
contractor and the project has been complete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ase of The Pinnacle, the HS
will step up quality control of projects under the SCHS by introduc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 hiring more professionals in related fields to monitor the quality of
work at every stage of construction;

(b) setting up sample flats on site for benchmarking; and

(c) employing independent estate surveyors nearer completion to
certify that the flats are of a satisfactory standard, and to assist
purchasers in the inspection of fl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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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馬洲邊境通道的穿梭巴士服務

Shuttle Bus Service for Lok Ma Chau Boundary Crossing

19. 劉江華議員：據報道，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期間，不少經落馬洲邊境

通道往內地的巿民須在落馬洲公共交通交匯處等候數小時才能乘搭穿梭巴士

前往皇崗口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等穿梭巴士服務的班次安排於平日及假期有否不同；若有，詳情

為何；

(b) 是否知悉，有關旅客在該段假期期間須等候數小時才能乘搭穿梭巴

士的原因；當局有何改善措施，以避免該種情況再次發生；及

(c) 當局會否考慮於上水火車站附近設置穿梭巴士站，提供上水至皇崗

口岸的穿梭巴士服務，以疏導往內地的人潮；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局局長：主席，

(a) 往返落馬洲與皇崗的穿梭巴士，是編定班次的跨邊界公共巴士服

務，可接載乘客來往香港的落馬洲公共交通轉車站與深圳的皇崗口

岸。核准的班次在平日是每 12 至 15 分鐘一班，但在繁忙時段班次

會有所增加以應付需求。在平日的繁忙時間，班次可視乎需求情況

而增至每 5 分鐘一班；至於假日，更可增至每 3 分鐘一班。

(b) 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和清明節假期內，上述穿梭巴士在繁忙時間的班

次為每 3 分鐘一班。在這些日子，可用的入境設施和海關設施已全

部開放為市民提供服務。出入境大堂的設施每天可應付 25 000 名旅

客，但在復活節假期的最繁忙一天卻有 44 000 人過境；而在周末和

假期，穿梭巴士的每天平均乘客量為 12 000 人。由於過境旅客人數

大大超逾過境設施的應付能力，旅客要等候若干時間，實屬無可避

免。在落馬洲公共交通轉車站等候穿梭巴士的乘客人數，曾一度多

達 1 500 人，令候車時間一度長達兩小時。

落馬洲管制站所能處理的旅客量，受制於人手和管制站的現有過境

設施。我們正計劃在 2002 年或之前擴充落馬洲出入境大堂，把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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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旅客量由 25 000 人增至 45 000 人。較長遠來說，九鐵東鐵

的落馬洲延 預計會於 2004 年建成。這兩項措施均有助於紓緩管制

站的壓力。此外，在落馬洲管制站加建 10 個檢查亭的工程已經展

開，預期最遲會於 1999 年年底完成。待檢查亭建成後，管制站可應

付的車輛數量將會由每天 19 000 架次增至 32 000 架次，屆時各有

關部門會再行研究如何提高處理車輛的效率。目前，政府會監察市

民使用穿梭巴士的模式，並檢討在落馬洲實施的人潮控制及交通管

理措施，尤其針對在主要假期的情況。當局亦會通過傳媒，在繁忙

時段報告管制站的最新人潮情況和估計的等候時間。

(c) 穿梭巴士乘客在繁忙時段遇到的擠塞情況，是基於出入境及海關大

堂應付能力有限。長遠的解決方法，是盡量令更多乘客轉用鐵路等

集體運輸工具，並擴充過境設施。如果增設穿梭巴士站或推出新服

務，只會令落馬洲管制站一帶的交通更繁忙，因而使擠塞情況惡化，

亦不能提高過境設施應付旅客的能力。

空氣污染對小學生的健康的影響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Health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 劉慧卿議員：據報，一項醫學調查顯示，在工業區或市區舊區就讀的小

學生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機會，較在新市鎮學校就讀的小學生高出兩至三

倍。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該項調查的詳情；

(b) 當局有否就在工業區或市區舊區就讀的小學生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

機會進行調查；若有，詳情為何；及

(c) 當局有何措施減輕空氣污染對在該等地區就讀的小學生的健康所造

成的影響？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有關報道可能是指由香港中文大學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於 1995 年 3

月至 1996 年 4 月期間進行的一項研究。該項研究由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贊助，嘗試探討空氣污染對本港 8 至 12 歲學童的健康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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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來自觀塘、旺角及沙田共 12 所小學的學童被選為研究對象。

選擇觀塘的原因，是因為該區同時受到工業及車輛的廢氣污染；旺

角則主要受車輛廢氣污染；沙田則屬於空氣較為清新的地區，故選

作為研究的對照地區。該項研究調查了空氣污染水平與各項健康指

標的關係。這些指標包括：上述 3 個地區的學童報稱的呼吸系統徵

狀、他們的肺功能、免疫標記及心肺健康的水平等。

研究結果顯示，經調整可能引起差異的因素後，上述 3 區學童的大

部分健康指標，以觀塘區的表現為最差，而沙田區則最佳。研究的

結論是空氣質素似乎是影響多個健康指標的重要因素，改善空氣質

素可能會減低整體人口的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病率。

(b) 當局並沒有按個別地區調查某一個年齡組別人士患上呼吸系統疾病

的機會。香港大學曾於 1989 年至 1992 年，分兩個階段進行研究，

以衡量在 1990 年一項減低工業用燃油含硫量的規例實施後，對小學

學童呼吸系統的健康所產生的影響。該研究作出調查，比較在該規

例實施前和實施後，葵青區與南區學童的健康情況。結果顯示，當

局實施了該規例後，在污染程度較嚴重的葵青區，一些報稱的徵狀，

例如：咳嗽、喉痛、喘鳴及支氣管過敏反應等情況，均告減少。

1996 年，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展開全港性

的研究，評估本港一般空氣污染對人體即時的健康影響。為了建立

這項研究觀察所得的可靠性，環保署隨後又委託香港大學進行跟進

研究，以便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搜集更新的資料。這幾次研究的結

果都顯示與呼吸系統或心血管有關的病患和每天入院的人數，肯定

與量度所得的各種空氣污染物的水平有重大關係。環保署打算繼續

進行和發展有關的研究，為制訂新的污染管制計劃建立可靠的基

礎。

(c) 我們現正推行措施，以減少整體及路旁的空氣污染情況。這些措施

對於保障全港市民的健康，以及保障兒童等易受感染人士的健康，

都同樣有效。過往 10 年，我們不斷加強管制所有產生廢氣的源頭。

所採用的措施包括引進含硫量低的工業用柴油及汽車柴油，以及推

行發牌制度，把引致空氣污染的大型工業和其他固定的污染源都納

入規管範圍；此外，又制定規例，對露天燃燒物件及建築工程引起

的塵埃加以管制。二氧化硫總排放量由 1993 年的 19 萬公噸減少至

1997 年的 8 萬公噸。至於二氧化氮，則由 1993 年的 23 萬公噸下降

至 1997 年的 123 000 公噸。不過，由於本港不斷蓬勃發展，人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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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俱增，交通工具所排放的廢氣一直有增無減，加上高樓大 林立，

令廢氣無法散去。因此，我們須採納新的方法，讓本港在持續發展

的同時，又不會破壞環境或影響市民的健康。我們已根據整體運輸

研究及鐵路發展研究的內容展開策略性的環境影響評估，確保日後

定出的運輸模式，既有助達到環保目標，又可應付交通流量的需求。

同時，當局亦會繼續深入研究各種計劃，務求減少現有運輸系統對

環境的影響。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LABOUR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SMALL CLAIMS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修訂）條例草案》

HONG KONG WAR MEMORIAL PENSIONS (AMENDMENT) BILL
1999

《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1999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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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0)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對 6 條主要與外交特權及豁免權有關的法例作出

適應化修改，使這些條例符合《基本法》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特別行政區的地位。這些條例分別為《特權及豁免權聯合聯絡小組及土地委

員會條例》、《國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中國簽證辦事處特權及豁免權條例》、《領事關係條例》，以及《領事協

訂條例》。雖然《釋義及通則條例》已經具體說明與《基本法》互相牴觸或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的用語，應如何詮釋。

　　但我們認為在回歸後，香港的法律不應繼續保留與《基本法》不符的用

語，因此，條例草案對上述 6 條條例中的這一類用語作出必須的修改。所建

議的修訂，大多僅屬以上的更改，例如提述 "colony"之處會以 "Hong Kong"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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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對英格蘭及聯合王國的提述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使其配合香港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涉及英聯邦秘書處的人員或英聯邦

國家官方代表的特權及豁免權的條文，現已廢除，因為該等條文已不再適用

於香港。此外，所有實施聯合王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協議的條文現已廢

除，因為所有該等雙邊協議已經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適用於香港。以上

提述的適應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律，會追溯至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

起生效。主席女士，這項條例草案除了使以上 6 條條例符合《基本法》，並

且切合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之外，還可省卻了這些條例與《香港回歸

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相互參照的必要。我謹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0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LABOUR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

案》。勞資審裁處於 1973 年成立，以快捷、廉宜及簡單的方法處理僱主與僱

員之間較為普遍的糾紛。司法機構檢討了勞資審裁處的運作，並且建議對《勞

資審裁處條例》作出修訂，以改善審裁處的運作。

　　條例草案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帶來改善：首先根據現行條例，申訴原因因

不能早於提交申索書日期前的 12 個月發生，否則審裁處並無審理有關申索的

司法管轄權，修訂條例之後，個別人士無須因不能符合這項規定，而須在區

域法院或原訟法庭提出這類的申索。第二賦予審裁官足夠的權力處理申訴人

藉不出席聆訊，不提供必要的文件，又或不遵從審裁官的其他命令，而故意

浪費審裁處時間的情況，以及最後使案件可以視乎情況而交由小額錢債審裁

處審理。這項安排使較適合小額錢債審裁處審理的案件，可以被移交，而訴

訟人亦無須重新提出申索。

　　主席女士，這條條例草案將改善勞資審裁處的運作，使其能繼續提供一

個有效率的途徑，來處理僱主與僱員之間的糾紛。我謹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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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SMALL CLAIMS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

例草案》。小額錢債審裁處於 1976 年設立，目的是提供一個快捷、廉宜及簡

單的途徑去審理民事糾紛。司法機構對審裁處的運作進行了檢討，並且建議

對《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作出若干修訂，以確保審裁處運作暢順。

　　條例草案主要會在以下幾方面帶來改善：首先將審裁處申索限額由

15,000 元增加至 5 萬元，由於現時的限額是在 1998 年修訂，因此，有必要

根據目前環境的需要作出調整。第二，對在審裁處中作出任何恐嚇或侮辱的

行為，引入包括判處監禁的罰則，以阻嚇有關人士作出藐視法庭的行為。第

三，賦予審裁官足夠的權力，處理訴訟人藉不出席聆訊，不提供必要的文件，

或不遵從審裁官的其他命令，而故意浪費審裁處時間的情況，以及最後使案

件可視乎情況，由審裁處移交其他法院或審裁處辦理，例如小額薪酬索償仲

裁處、勞資審裁處或是土地審裁處。這項安排能使案件，在無須訴訟人重新

提交申索書的情況下，得以在適當的審裁處辦理。

　　主席女士，這條條例草案將可改善小額錢債審裁處的運作，以及容許其

達到成立的目的，使更多民事糾紛得以透過一個快捷、廉宜及簡單的途徑獲

得審理。我謹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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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修訂）條例草案》

HONG KONG WAR MEMORIAL PENSIONS (AMENDMENT) BILL
1999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

恤金（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令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原成員及其在世的配偶

可符合資格申領撫恤金。

    港九獨立大隊是在 1942 年 2 月在西貢成立，以對抗當時佔領香港的日

軍。多年來，政府的政策是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防 香港有貢獻，並在

該戰爭中曾受傷難的人發放撫恤金。

    政府已肯定港九獨立大隊戰時的角色，並確認他們在本港的軍事行動。

相信議員都知道，政府已於去年 10 月，將 115 個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成員的名

字，列入大會堂紀念龕陣亡戰士名冊內。

    因此，我們深信獨立大隊的成員及其在生的配偶，也應根據現行發放撫

恤金的制度，同樣的申領準則規限，獲得一如其他隊伍成員所享有的待遇。

所以，我們建議把港九獨立大隊納入條例附表，使原獨立大隊成員可有資格

申領撫恤金。

    根據現行條例第 7 條的規定，在附表中指明的隊伍成員，如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25 日期間服役，並罹受傷病、被俘虜，或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被

殺，他們（或其配偶）便符合資格申領撫恤金。由於港九獨立大隊成立於 1942

年 2 月，因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第 7 條，把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9 月期間

活動的港九獨立大隊亦包括在內。

    本條例草案符合已執行多年的退伍軍人撫恤金政策，希望議員能支持早

日通過此條例草案，令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可在短期內申領撫恤金。

    主席女士，我謹此建議本會議員通過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

金（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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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AMENDMENT) BILL 1999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

案》。

    這條條例草案旨在為被削減工資的僱員在僱主無力償還債項時加強有

關遣散費的保障。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的規定，僱員如遭無力清償債務的僱主拖欠

工資、代通知金或遣散費，可以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就遣散

費而言，現時該基金計算遣散費特惠款項的方法，是按照僱員在終止服務前

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或由僱員選擇按其終止服務前 12 個月內的平均工資來計

算。換言之，如僱員在終止服務前被削減工資，則他之前所領取的較高工資

將不獲全數計算在內。

    為了讓遭無力償債的僱主拖欠遣散費的僱員獲得更大保障，我們建議修

訂《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的規定，如僱員在終止僱傭合約前的 12 個月內被削

減工資，而僱主又曾在減薪前以書面承諾按僱員減薪前的工資水平，或介乎

減薪前和減薪後的工資水平來計算遣散費，則基金發放的遣散費特惠款項便

應按僱主承諾的工資水平來計算。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僱主如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有需要實施減薪

時，應向僱員作出保證，如機構的業務繼續惡化以致須裁員，遣散費會按僱

員減薪前的工資計算。我們更鼓勵僱主應就這類承諾向僱員作出書面保證。

    有些僱主確曾在實施減薪前，向僱員作出這類較有利計算遣散費的承

諾。不過，如這些僱主其後因結束營業而無力支付員工的遣散費，該等承諾

便形同虛設。為免僱員遭受雙重打擊，我們認為有需要修訂《破產欠薪保障

條例》，使基金能在這些情況下，可以按僱主對僱員的有關承諾來計算遣散

費特惠款項。

    部分勞工團體建議，僱主的口頭承諾亦應獲得確認。我們認為這會在執

行上產生極大的困難。要證實僱主曾否在僱員減薪前作出口頭承諾，並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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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尤其是一些涉及中小型企業的無力償債個案，更困難，因為有關僱主可

能已不知所終。

    事實上，在口頭承諾問題上，條例草案提出一項過渡性安排。如僱主在

這項經修訂的條例生效前已口頭承諾按減薪前的工資水平，或介乎減薪前和

減薪後的工資水平來計算遣散費，而該僱主又在修訂條例生效後兩個月內，

再以書面保證這項承諾，則該書面承諾應被視為在減薪前作出的承諾。

    破產欠薪基金在 1998-99 年度錄得 1.8 億元的虧損，但其財政狀況仍然

穩健；截至 1999 年 3 月 31 日，基金的累積款項為 6.7 億元，足以應付條例

草案可能引致的額外開支。

    勞工處已就這項建議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的意見，兩個委員會都表示支持。此外，我們亦曾就這項建議徵詢本會人力

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主席，我呼籲議員盡快通過這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1999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

《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載列 1999-2000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所有須以

修訂法例實施的收入建議。在本年度，我們採用了一項嶄新的方式，把有關

的修訂以綜合條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會審議。這種做法可讓立法會總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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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收入建議，綜合評估這些建議的整體財政效果；亦更符合我們一貫的立場，

即必須對財政預算案的收入部分作整體考慮，而不是有選擇性地討論。

條例草案旨在實施的收入寬減措施如下：

─ 把柴油稅由每公升 2.89 元降至 2 元的措施延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為

止；

─ 住宅樓宇買賣印花稅延至交易完成後才須繳付；

─ 把轉口貨品報關費由貨價的 0.05%調低至 0.025%；

─ 人壽保險賠償金額不論在何處支付，均獲豁免遺產稅；

─ 豁免即日過境人士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

─ 簽發 3 年有效期的商業登記證；

─ 大幅降低船舶註冊費及噸位年費的上限；以及

─ 提供特定的稅務寬免，促進本地債務和證券市場的發展。

條例草案亦旨在實施以下的增加收入措施：

─ 調高 300 萬元以上的物業買賣的印花稅稅率；

─ 將六合彩博彩稅稅率由 20%提高至 25%，以及將特別賽馬投注博彩稅

率，由 18%提高至 19%，並將供派彩之用的派彩金額相應調低，以抵

消增加的稅款；

─ 取消海底隧道使用稅，並把海底隊道私家車和電單車收費分別提高

至 20 元和 8 元，其他車輛的整體收費則維持不變；

─ 將獅子山隧道收費由 6 元提高至 8 元；

─ 將路邊泊車錶最高收費由每 15 分鐘 2 元提高至 4 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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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通脹調高交通違例定額罰款。

我希望強調一點，這些增加收入的建議是經我們小心考慮及選擇。增加

的幅度溫和，對社會的影響亦盡量減至最低。這些措施對改善政府在中期預

測期間的財政狀況非常重要。我們明白，任何增加收入的建議，總會令有些

市民的負擔增加。相對而言，我們如選擇擴闊稅基來增加收入，只會令更多

市民受到更深的負面影響。因此，我鄭重呼籲各位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亦

考慮這一點。

行政長官在 1999 年 3 月 31 日簽署一項載列《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全

文的《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立法會已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

研究該收入保障令及有關的問題。在立法會通過《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之

前，保障令使該條例草案建議的法例修訂，具有十足的法律效力。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

草案》。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透過完備的法例和一系列的行政措施，致力打擊清

洗黑錢活動。香港的銀行、證券及期貨公司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活動，

均受各有關規管機構及法例嚴密管制。但是，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目前

卻不受任何法例規管。

　　國際間有關反清洗黑錢主要組織已確定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是清洗

黑錢連鎖活動的重要一環。1997 年 2 月，警方向該兩個行業發出防止清洗黑

錢的行政指引。但其後的跟進工作顯示，只有部分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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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部分的規定，而且他們備存的資料亦不齊全，很多時候都不足以作調查

之用。

　　條例草案建議，除了受有關規管當局根據法例監管的金融機構外，所有

經營匯款和貨幣兌換業務的人，均須遵守一些基本的反清洗黑錢措施，即在

交易前確定客戶身份，以及在交易後保存交易紀錄最少 6 年。

　　為了盡量減低對業界和客戶造成的干擾，條例草案訂明凡低於港幣 2 萬

元的交易，有關規定並不適用。

　　為了執行新規定，政府會設立一個紀錄冊。現有的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

換商須在法例制定後 3 個月內，把商號名稱和地址通知負責管理紀錄冊的人

員。新的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則須在開業後 1 個月內這樣做。

　　條例草案並賦予獲授權人士權力，在有任何匯款代理人或貨幣兌換商被

懷疑違反防止清洗黑錢規定時，進入他們的所在地點。

　　我們已徵詢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意見，他們均支持上述建議。我

們亦曾諮詢禁毒常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兩個律師公會、金融規管當局及香港銀行公會等。所有這些組織均不反對有

關建議。

　　主席，這項條例草案肯定會加強香港反清洗黑錢制度的效用，而不會對

受影響的行業造成過分干擾。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現在應是處理議員議案，但因提出議案的議員尚未出現，我宣布暫停

會議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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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時 36 分

4.36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4 時 46 分

4.46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第一項決議

案是有關《 1999 年證券（交易商、投資顧問、合夥及代表）（修訂）規則》

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向各位道歉，因我阻延了會議 10 分鐘的時間。

但我相信這或許可幫助大家減輕一下壓力。

    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 1999年 4月 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1999 年證券（交易商、投資顧問、合夥及代表）（修訂）規則》。為

使小組委員會有充分時間研究該修訂規則，議員在同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席

上同意把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1999 年 5 月 5 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這項議案。謝謝。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72

“議決就 1999 年 3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1999 年證券（交易

商、投資顧問、合夥及代表）（修訂）規則》（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86 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

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1999 年 5 月

5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決議案是有關《 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載列於議程內的第二項議案。

在 1999年 4月 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為使小組委員會有充分時間研究

該命令，議員在同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同意把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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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 1999 年 5 月 5 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1999 年 3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1999 年公共收入保

障（收入）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90 號法律公告），將《釋

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

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1999 年 5 月 5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

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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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議案：設立文化委員會。

設立文化委員會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E COMMISSION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去年這個時候，我在臨時立法會動議辯論，要求特區政府制訂“一體多

元”的文化政策，獲得當時的全體議員通過，當時的文康廣播局局長周德熙

先生回應時承諾，特區政府會深入研究如何構思及落實制訂文化政策。

其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其第二份施政報告中再次重申，要發揚香

港糅合東西方文化精粹的特色，繼續支持藝術發展。特區政府在文化範疇的

承擔，開始擺脫過往“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的思維和態度，明顯是較前政

府為積極，還承諾提倡一套適合本港的文化政策，但可惜一直都“只聞樓梯

響”。

文化、藝術的發展是一個社會能否充分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標誌，文化

是社會審美觀和價值觀、道德標準和公民質素的綜合表現，也是關乎社區以

至個人身份特質和認知和社會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規範的一種反映；而文

化、藝術則亦具有推動社會進步和繁榮經濟的功能，尤其是現今社會強調追

求創意革新的時候，文化、藝術的發展便更不容忽視，所以如何發展本港的

文化、藝術事業，是有需要得到社會和特區政府高層次的關注和推動，結集

社會各方力量，因應整體社會的需要及發展情況作出調節或配合，才能發揮

作用。

在大家期待文化政策的出現時，特區政府剛巧對兩個市政局的功能進行

檢討，關心本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人士爭取機會，充分表達了本港的文化、

藝術資源過度集中於由兩個市政局掌控，總體文化架構重疊，具體執行與文

化、藝術相關政策人員的專業知識不足等問題。

對於文化界和社會上的聲音，特區政府有所回應，委派顧問檢討有關文

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新組織架構的工作。不過，遺憾的是，顧問報告的內

容並沒有革新現有文化藝術組織的架構，除了提議取消兩個市政局之外，建

議成立的“文化委員會”只是高層次的諮詢組織，算是簡單回應了文化藝術

界要求改革和制訂具前瞻性文化藝術政策的聲音，而兩個市政總署的現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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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名文化和康體官員絕大部分順利過渡往新的“康樂文化署”，其現有的

職務也大致上繼續執行。建議並沒有針對現時文化藝術政策由多個架構組織

各自負責推動，資源分配重複，政策方向不明的現狀，提出解決方案，整份

顧問報告只是沿 政府想取消兩個市政局的思維展開檢討工作，予人新瓶舊

酒的感覺。唯一獲得解決的問題，是安置了取消兩局之後的九千多名兩署人

員。即使是建議成立的“文化委員會”，其職能僅為諮詢性質，並沒有直接

參與文化政策的制訂及落實工作的權力，日後“文化委員會”對政府在文化

政策範疇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也令人懷疑。新建議將無可避免受到政府包

辦文化的質疑。

主席，我想強調的是，區域組織架構檢討只為制訂文化政策、建立新的

文化架構提供了契機，區域組織架構的改組與文化政策的制訂及落實，兩者

之間實在不應存在排斥的關係，文化藝術政策的制訂應脫離於區域組織之外

進行，而區域組織的檢討也不應對文化藝術政策的制訂和執行產生主導作用。

我們不應再以狹隘的眼光或角度來看文化、藝術，文化並不等如一種文

藝演出或文娛節目，如果問香港文化是甚麼，未知各位同事會如何回答？是

否會回答有多少個藝術團、多少個文化演出場所？還是會回答香港文化是喜

歡看日劇、看盜版光碟呢？文化政策的制訂及落實工作，是應該包括社會各

個階層的參與，其中教育工作者的參與更是重要的一環。我們要把文化、藝

術融入教育之中，使社會的新一代以至整體社會均能注重香港的整體文化形

象的塑造和文化特質的培養。

區域組織過去操控了本港超過八成的文化藝術資源，具體來說，文化政

策的落實及執行過去是由區域組織掌控的情況，實在須考慮作出改變，以適

應本港文化藝術的發展和需要。現時由區域組織管理中相當大部分的文化藝

術資源應重新予以分配，特別是讓中央性的文化藝術架構作出統籌，避免出

現大部分資源集中於由區域組織掌握，從而導致權力、資源分散及分配失衡

等問題。

我們不應任由區域組織行政架構的問題規限 本港長遠的、宏觀的文化

政策發展，這與是否取消兩個市政局或實行“一局一署”的問題沒有直接的

因果關係。我亦希望各位同事不要把制訂文化政策及成立相關組織的問題，

與區域組織架構的檢討工作劃上等號，把制訂文化政策事宜過於政治化。

剛才我提及本港的文化、藝術事業等問題，應由特區政府高層次架構來

推動；我想強調的是，政府在制訂文化政策事務上的角色，並不是要事事主

導，統攬包辦。我們必須避免“官辦文化”的出現，最少也不要令人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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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這種情況對特區政府本身以至整體社會都毫無好處。故此，我對政

府顧問建議將來由民政事務局掌握制訂文化藝術政策權的做法，有極大保留。

我認為制訂文化政策及調配文化資源的問題，不應交由特區政府決定，

我認為一些現時由市政局資助的藝術團體，將來也應交回民間，讓這些專業

藝團獨立，政府只應扮演支持者的角色。

主席，我在議案提出成立的“文化委員會”，有別於顧問所建議的諮詢

性質的“文化委員會”。主要的分別是前者是獨立架構，具備了法定的權力，

來研究和制訂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和有效地調撥資源，它的成員組成必

須具備文化視野，瞭解文化領域的具體運作，能對推動文化發展起實質作用，

並願意承擔責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與教育息息相關，如沒有教育方

面的配合，文化發展將難以有效推行。委員會的運作也必須面向公眾，增加

透明度和問責性。故此，“文化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必須具備各方面的專長，

達致適當平衡，其成員亦應包括文化藝術界具代表性的人士、文化藝術團體

代表、教育專業人士、議會代表、關心文化發展的公眾人士，例如城市規劃

專業人士，和有關的政府官員。

至於成員的產生辦法，我認為部分成員，如文化藝術界代表和議會代表

可通過適當的選舉方法產生，其他成員可由委任制度產生。事實上，參考外

國經驗，相類似的機構通過委任產生成員的辦法極為普遍，亦未見其不妥之

處，成員本身的質素和投入程度反而更為重要。香港過往兩個市政局的選舉

制度以至藝術發展局的選舉模式，亦未能確保文化政策的制訂與執行，達致

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亦是在考慮各種因素後才建議這個產生辦法，但今後這

項建議仍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文化委員會”應設有本身的秘書處和研究部門，補充過往文化政策研

究的嚴重不足，而“文化委員會”轄下亦可設立若干委員會，專責處理民間

文化藝術活動資助，文化活動統籌，圖書館、博物館和場地設施管理，以至

古物古蹟的保護和維修等事宜，同時亦應設立相應的諮詢架構，廣泛吸納意

見。

至於執行文化有關的行政工作，可考慮成立文化藝術署，過渡時期暫由

公務員或由兩個市政署借調人員充任，將目前有關文化藝術工作集中管理，

由“文化委員會”討論決定長遠的安排，例如考慮部分項目條件成熟時，進

行行政改革，如公司化、私營化或外判管理等，進行改革的過程必須穩妥、

合理，不宜操之過急。

主席，我相信各位同事都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制訂一套適合本港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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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政策。不過，如沒有一個完善的架構，即使有再好的政策亦無法落

實，故此，我希望各位同事，能以長遠及整體社會利益的角度來發表對設立

文化委員會的意見，並支持我的議案。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設立一個獨立而透明度高的文化委員會，以制訂文化政

策、推動文化發展及負責相關的資源調配事宜；其成員應由文化藝術

界具代表性的人士、文化藝術團體代表、教育專業人士、議會代表、

關心文化發展的公眾人士及政府有關政策局的官員組成；該委員會轄

下應設立撥款委員會，負責撥款資助各藝術團體和官辦及民間文化藝

術活動，以及設立各個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圖書館、古物古蹟、博

物館和場地設施，並統籌文化活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張永森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張永森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馬逢國議員的議案，修正案的內容亦載

列於議程之內。

主席女士，在今次的辯論中，我們會繼續就區域架構檢討作出努力。我

再一次重申在區域架構檢討的大前提下，我們希望能夠爭取一個市民、業界、

專家均可接受的、有效率的體制，亦希望能夠爭取一個定必較舊架構好的新

架構。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主要原因，是大家看到業界與市民基本上對政府

建議的新架構極之不滿。我相信業界及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也可以說是已經幻

滅了，他們並且看到政府建議的新架構事實上較舊的架構還要差。怎樣差呢？

第一，沒有了民選的意味、第二，沒有了法定的地位、第三，沒有了問責的

功能，及第四，連權力也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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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歡迎馬逢國議員提出這項議題，這也是在爭取一個具有實權的文化藝

術組織方面，邁出的第一步。

　　我想就馬議員的議案的其中兩點作出補充。第一點，便是法定地位，現

時政府建議的是一個非法定組織，它的簡稱是“非法組織”。文化委員會基

本上只具有諮詢的功能，而馬議員的議案中並沒有提及新的文化委員會究竟

有甚麼法定地位。從馬議員剛才發表的演辭，我相信他提出的方向也是希望

爭取重新設立一個法定的組織。第二點，是關於產生的機制，議案內沒有提

及產生的機制，因此，我擔心是否代表會接受一個全委任的制度呢？我很感

謝馬議員剛才澄清了產生的機制內是可以有選舉的成分。馬議員也說反對官

辦的文化。

　　其實“一局一署”的概念，與馬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基本上是沒有相違

背的情況，亦可以同時並存。我也想談一談我提出修正案的原因，原因有 4

點：第一點便是，我想正式地引入一個選舉機制。選舉的機制最好包括在“一

局一署”的概念內，這樣不單止有民選的機制、有問責性、市民可以參與，

而且也可以成為法定組織。

　　第二點，我在修正案內刪除了“獨立”兩個字，主要原因是，如果大家

明白市政局現時的運作情況，便會知道巿政局的職能包括文化、藝術、康體、

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巿政局亦已就這 3 個職能分別設立了委員會。所以，

文化、藝術的工作實際上是由一個文化藝術委員會來擔任，可以說決策及制

訂政策的工作都是由這個文化委員會來做，而這文化委員會事實上是隸屬於

市政局。因此，說到“獨立”，市政局其實便是一個獨立的機制，而文化委

員會應是一個享有獨立思考權力的架構。我刪除“獨立”兩個字，便是因為

原議案基本上是建議設立一個完全獨立於任何機制的文化委員會。

　　很多業界人士在與我們交談時，提出“一局一署”的概念是否原地踏步

的問題。其實“一局一署”的概念是一項很大的改革。第一，關於撥款問題，

我們建議每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第二，我們建議巨大的工程，例如，超過

1,500 萬元的工程，要經立法會審批。第三，在參與方面，無論是專業人士、

業界學者及市民都可以參與“一局一署”的工作。“一局一署”會透過幾個

機制來加強參與，第一個機制是透過增選委員，第二個機制是透過顧問制度，

而第三個機制是透過組織地區委員會。這些不同的專家，市民在加入了“一

局一署”的機制後，他們的發言及投票權將會和市政局的議員相等。換言之，

他們的位置是等同於一個市政局的議員。關於資源及設施方面，我們建議市

政局將權力下放，無論是資源調配及設施管理都下放給地區委員會，讓專業

人士、市民及民選議員的代表來作決定，所以，“一局一署”是一項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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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我也想在這裏談一談民意的問題。如果立法會有關注民意的話，便會知

道近期的一些意見。兩個市政局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我們訪問了 2 080 名

市民，其中 86%回應說希望有一個有民選代表的議會來監管市政服務，74%的

被訪者表示支持兩局合併來提供市政服務。請大家也聽一聽音樂事務處家長

會的代表最近提出的意見。他們說，四、五年前，政府迫他們“嫁人”，所

以便嫁了給市政局， 4 年來與市政局的婚姻生活相當美滿，現在政府卻迫他

們離婚，再迫他們嫁給演藝學院。他們的 3 000 名小朋友現正在音樂事務處

學習音樂，因此，他們希望市政局能夠繼續管理音樂事務統籌署。

　　上星期五，我參加了藝術發展局舉辦的公聽會，當時高朋滿座，有二百

多人出席，可以說是一個娛樂性非常豐富的公聽會。我聽到很多業界的聲音。

總括來說，他們對政府的架構可以說是批評得體無完膚。第一，他們反對繼

續採用現時由文官領導的官辦制度、第二，反對設立諮詢組織、第三，反對

設立非法定組織、第四，對委任制度有所保留、第五，認為新的架構較舊架

構為差，而新架構亦解決不了現時的問題。我也非常同意霍震霆議員的一些

言論。他認為現時的架構其實是一個官僚架構，亦指出即使增加多兩三個不

同的文化康體團體的議席，也只會令嘈吵的聲音增加。至於顧問報告，由於

根本未能深入瞭解問題，因此亦不能提出解決方案。

　　最後我想提出兩點，簡單地談一談“轉 ”的問題。假如我今天提出的

修正案令有些團體在投票取向的問題上造成內部分裂，或令一些有慣性“轉

”行為的團體要提早公開“轉 ”，我在這裏就所引起的不便謹向有關團

體致以萬二分的歉意。最後，我的結論是，我相信政府未必肯聽取我們的意

見。立法會的辯論因沒有法律約束力，也許未能解決問題。我呼籲文化、康

體組織團結起來，組織一個大聯盟及大行動。民政事務委員會會在 5 月 14

日及 18 日兩天進行辯論，我希望各界團體能團結一致，反對政府的架構，就

市政局的重組條例草案，再提出修訂及進行辯論，謝謝主席。

張永森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促請政府”之後加上“在維持一個市政局及一個市政總署的

架構內，”；及刪除“設立一個獨立而透明度高的文化委員會”中的

“獨立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張永

森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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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IMOTHY FOK: Madam President, I represent the art and culture
constituency.  I should welcome the motion to put the art and culture agenda in
the Council.  But I am slightly disappointed.  The motion is a little bit
premature which, I think, in many ways, has missed the point.

I am consulting my constituents on their future after the end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s.  The motion today pre-empts the consultation, which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also conducting.  I would rather we debate the
opinions of the artists than to make presumptions on what they think.

The motion suggests that the artists want a powerful Culture Commission.
This Commission is supposed to take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without being
accountable.  This Commission is supposed to shape art policy and decide
which art shall flourish and which shall perish.

I am certain that there are many sincere and qualified people who want to
join such a Commission to help the arts.  I also fear that others may exploit the
artists' frustrations and innocence.

No Commission can deliver art or the artists from their plight that sees
their talents wasted or not appreciated.  I think the artists do not care for
bureaucracy and politics.  They care about their art and how to make a living
from their gift.  They are proud, talented people who would rather make it on
their own than to live on handouts.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artists had another source of income besides
government support.  They had tobacco sponsorship, but this Council took that
away from them with a law.  A couple of weeks ago, I presented the last trophy
ever given for the Salem Opens tennis tournament.  The tournament became
another casualty of the law.

I believe in my heart that the Council owes the artist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We must convince the Governm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
right thing is not to give power to a Culture Commission.  The right thing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rts to thrive and society's
artistic sensibilities to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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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cities cherish their arts.  They do that not with Culture
Commissions.  They do that by building the esthetic galleries and offering tax
breaks to induce corporations to sponsor the arts.  They do that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am saddened that today, we are reduced to talking about a Culture
Commission, which is about politics and about setting up another bureaucracy.
Our artists do not trust such authorities by whatever name.  They need u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I have mentioned.

Madam President, I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supporting this motion, but I
have none whatsoever in supporting the artists in their quest for resources,
opportunity and dignity.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殺局”之聲已經日近，繼 12 月公布了有關《香

港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服務顧問報告》之後，上個月又發表了《文化藝術及

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在本月底，《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

便會在本會內進行首、二讀，基本上，政府為兩個市政局的“拆骨”工作的

前期部分已經完成，最後是否成功，端視立法會的同事是否認同政府現時所

計劃建立的架構，比現時為佳。

    主席女士，其實，今次文化藝術的架構公布之後，文化界的反應，相對

來說，是比預期冷淡，報紙評論只有寥寥數篇，迄今為止，論壇也只有由藝

術發展局所搞的一個，原因是甚麼？我相信只可用“無眼睇” 3 個字來形容

文化界現時的反應，算是最為貼切。在政府諮詢初期，文化界積極發表意見，

但落得的下場是，政府不單止沒有同意將文化權力下放，不單止不讓民間高

度參與和制訂文化政策，反而有意製造一個超級集權的文化系統，控制文化

資源，控制文化場地的管理權，主導文化政策的走向，所以，文化界今次的

反應我們是理解的。

    主席女士，這一次文化體系改組，兩個市政局經政府用文明但高壓的手

段去皮拆骨之後，由政府部門承接政策制訂的職能，權力不斷膨脹，官僚架

構編制又只是象徵式“減肥”，文化政策經此一役，受官僚牢牢操控之勢幾

已成為事實。看到強權政府再加上對文化日漸高度控制之下，民主黨確實感

到政府會變成“文化法西斯”，距離清除異類文化的日子將會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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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雖然政府不斷表示文化會繼續朝多元化方向發展，雖然我們

亦認為未來我們仍然可以在官辦的文化中心觀賞來自各國的表演，但文化內

涵是否僅止於此呢？當場地資源由文化官僚獨攬，文化政策由不懂文化但又

沒有民意授權的官僚拍板，尤其是我們的藍局長也曾表示他對文化一無所知

的時候，又有誰可以保證一些與官方價值觀不同的所謂另類文化，不會受到

卡壓？又有誰可以保證這些局長不會為了討好中央而禁止這樣，禁止那樣？

我想問，將來“國殤之柱”還可以豎立在維園中嗎？挑戰固有道德價值觀念

的“男裝帝女花”之類的節目，將來還可以在官辦的文娛中心演出嗎？類似

“藍風箏”一類不受中國政府歡迎的電影，將來還可以在香港的國際電影節

有展映的機會嗎？

    主席女士，今天我們各位議員面對 的，是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和張永

森議員的修正案，雖然內容相近，但兩者的第一句議案措辭已經勾劃出背後

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原議案要求有一個獨立而透明度高的文化委員會，但馬

議員所建議的委員會，其權力來源仍然是來自一個沒有民意授權的行政長

官，在這個背景產生之下的委員會，它真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嗎？雖然馬

議員在給立法會各議員的信件中，已解釋了部分委員可由議會間選產生，但

這正正反映了文化委員會是一個鳥籠民主之下的產物。為甚麼其他成員可由

委任產生，為甚麼他們要受到特別的眷顧？尤其是委任的來源基礎，是來自

一個不民主產生之下的行政長官。因此，民主黨無法接受馬議員的說法，認

為這個架構是獨立的。關於透明度方面，現時又有哪一個由委任產生的法定

組織具有高度透明度呢？是機場管理局？土地發展公司？還是醫院管理局？

這些機構的會議，大部分公眾都無法旁聽。所以，馬議員議案措辭的所謂獨

立和高透明度，也只是炫人耳目的口號，基本上，只要文化委員會仍然在這

個體制之下產生，它仍只會是一個政府的附庸組織，擺脫不了由一個不民主

政府企圖操控文化的事實。

    主席女士，民主黨不能接受原議案的建議，我們認為，相比之下，修正

案中會有民選議會負責制訂政策，在這個機制之下市民的參與獲得了保障，

因此，民主黨是會支持修正案的大方向，當然，對於修正案的措辭中，仍然

要求在一個市政局及一個市政總署轄下的文化委員會有政府官員的代表，這

點我們是有保留的，因為，文化委員會仍是在一個議會架構之內，議會如容

許官員加入成為委員，並享有投票權，是與現時香港議會的做法相違背的。

雖然如此，整體而言，我們仍支持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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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已不再是借來的空間，在“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政治架構下，香港人固然更有意識地以香港為根，但同時亦面對

“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等文化歷史認同須重新界定的問題。

這個特定的政治環境，加上現在是新舊世紀交替、社會經濟急劇變遷的大時

代，均會更容易誘發香港人對生活、過去、未來的反思或抗爭。換言之，一

個內容豐富的新環境正為香港文化藝術的新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

　　令人失望的是，從政府重組文化架構的建議中，顯示政府並未有把握這

個文化變遷的機遇。研究報告和政府的初步回應，最大的不足是沒有宏觀視

野和遠景，連“文化”的定義與內容也很狹窄局限。顧問沒有為“文化”定

出一個“操作定義”，上面沒有貫通各種藝術的“文藝靈魂”，下面沒有見

諸社會各階層生活的“文化形態”，政府的建議主要有 3 大缺陷：第一、建

議中的文化委員會只是一個附屬於政府部門的諮詢組織，毫無行政權力，比

起兩個巿政局可以調配八成文藝公帑的安排，是一個極大的失望；第二、建

議中的文化委員會，並沒有明確規定會有透過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比起兩

個巿政局又是一個失望；第三、政府的建議只涉及文藝資源管理和運用的純

架構安排，並沒有回應文化發展與香港總體運作互動共生的問題。

　　針對政府建議的 3 大缺陷，我贊成把文化委員會升格為一個有政策制訂

和資源調配權力的管理架構。我亦贊成文化委員會不僅要有廣泛的代表性，

更須包納透過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最重要而今天議案又沒有提到的，便是

文化委員會須要肩負起一個重大責任，即打破文化只是文藝活動、文化只是

小圈子玩意的狹隘觀念。文化不單止是文學、音樂、舞蹈、電影、戲劇等文

藝活動；文化更與經濟、政治、管理等運作互相牽連。文化委員會要推動巿

民共同探索文化藝術如何與日常生活互相轉化，以及香港社會運作模式如何

形成一套又一套的文化價值，例如科技文化、政治文化、政務官文化、管理

文化等。從文藝活動到文化生活，可謂變化多端，不是政府的官僚運作、從

上而下的管治方式便可以充分瞭解的。故此，一個獨立於政府、擁有實權而

又以民意為基礎的文化委員會，是不可少的。

　　事實上，要改善文藝發展停滯不前、公共文化設施使用率低的問題，由

政府主理恐怕也是於事無補的。香港花在推動文化藝術的資源，環顧世界，

僅次於德國，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視香港為文化沙漠，這大概跟政府文藝政策

的缺失，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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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文化委員會除了要有決策、撥款和行政的自主權，也必須有

一批專業、關注文藝的執行人員。事實上，場地、圖書館、博物館等設施的

管理，屬一門科學，涉及專門知識和敏銳的觸覺，故此，在歐美等先進國家，

有關工作早已由專業人士負責。

　　我知道，香港有一些文化界、藝術界、學術界、科技界和商界的人士，

很有興趣探索文化與生活的共生關係，他們做了一些工作，跟大陸、台灣、

新加坡、英美各地也有交流。我希望政府的文化政策能夠廣納他們；將來的

文化委員會亦應把他們視作一個獨立的整體，在架構及資源上支持他們的工

作，使他們可以探索怎樣把文化與教育、藝術、科技環境、社會生活等結合，

這樣香港才能應付我們在政治上面對的“一國兩制”的歷史挑戰，以及在經

濟上面對的轉型的挑戰。

　　代理主席，我想在此解釋一下我的投票意向。對於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

我會投棄權票，因為如果政府不能清楚讓我看到新架構較舊架構為佳，我是

不能支持的，因此，我決定投棄權票，並會觀察新架構日後的運作情況。對

於馬逢國議員的議案我會投贊成票，這並非表示我支持“殺局”，而只是中

立地對馬議員的議案內容，表示認同，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架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承天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先進城市，在經濟和物質

方面都可說是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但在文化藝術方面，本港卻未有長足發

展，未能讓我們的社會在精神文明和物質生活取得均衡的發展。

曾幾何時，香港被譏諷為“文化沙漠”。雖然在最近一、二十年間，這

種情況已有顯著改善，但仍不足以使香港成為“文化綠洲”。究其原因，是

香港政府一直沒有投放充足的資源和努力，創造一個有利於各種文化藝術百

花齊放的環境，也沒有提供渠道，讓文化藝術團體和工作者有所參與和發揮。

香港政府更沒有制訂一套促進文化藝術發展的長遠策略，以致影響文化藝術

的推動工作。因此，自由黨十分支持須對現時的文化藝術架構和工作作出徹

底的改革。

政府早前發表的《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提出成立一個

文化委員會，但可惜這個新組織只是一個諮詢組織，是一隻無牙老虎。它只

可以透過身兼委員會副主席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文化政策及文化藝術的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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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優先次序，向政府提供意見；它本身並不具任何的決策和行政權力。文化

藝術工作的實際大權，全部落入民政事務局的手上。但自由黨認為，既然文

化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了文化藝術界和其他社會各界人士，具廣泛的代表性，

則應有權決定文化藝術的撥款和負責文化藝術表演場地的管理。至於制訂政

策推動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發展，我並不覺得不可以跟其他公共政策的制訂過

程一樣，交由政府負責。政府應該聽取文化委員會的意見，然後制訂有關的

政策，提交行政會議通過，但我要強調所謂制訂文化政策，應該是制訂政策，

以推動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發展，而不是制訂甚麼是香港應有的文化。當然，

我覺得政府在政策方面，主要是增加資源，切實地推動文化的發展。

自由黨不認為由官僚系統掌控文化藝術工作，會有利於推動本港的文化

藝術的多元化發展；官僚制度內的保守、因循、僵化和狹隘風氣只會扼殺文

化藝術的多元發展。

因此，自由黨支持馬逢國議員原議案的大方向，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之

外、由民間組成，並且具一定權力的文化委員會。就具體職權而言，自由黨

贊成文化委員會應負責文化藝術的推動工作，包括向市民提倡文化藝術的價

值和提高公眾對文化藝術的鑑賞水平；自由黨亦同意文化委員會應有權負責

文化藝術工作的資源調配事宜，但我們不認同文化委員會可自行制訂文化政

策，同時，我們亦希望文化委員會只負責監管全港各種文化藝術場地設施的

管理工作。換言之，我們只希望他們擔當監管的角色，具體的管理工作則交

由私人公司負責，或採取公司化的方式按商業原則經營，以增加經濟效益。

基於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方向正確，因此我們會投贊成票。

對於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則有所保留。自由黨於 98 年 7 月 31

日就區域組織檢討發表的立場書，已清楚指出本港的文化藝術界一直不滿兩

個市政局壟斷了文化藝術的軟硬件，既辦專業藝團，又控制表演場地的租用，

亦負責藝團資助撥款，有與民爭利之嫌。自由黨在立場書中清楚表明，即使

兩個市政局將來合併成為一個市政局，將來也要在文化藝術工作上放權，把

場地管理權外判，把地區上的場地設施下放給區議會管理，以及開放空間，

讓不同的藝術團體有所發展。

張永森議員建議把文化委員會納入一個市政局及一個市政總署的架構

內，無形中支持市政局繼續壟斷文化藝術的軟硬件，並且還賦予市政局目前

沒有的制訂文化政策的權力。這種安排，比現時的情況更差。退一步來說，

建議中的文化委員會由社會各方面的人士組成，放在市政局之下是十分牽強

的。雖然剛才張議員建議權力下放，但他所建議的文化委員會畢竟並非獨立，

是仍受市政局所左右的。自由黨認為張永森議員的建議並不利於文化藝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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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改革，因此自由黨將不會支持。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代表前 支持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反對馬

逢國議員的原議案。

原議案可以分為 3 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關於文化委員會的職能，即制訂

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及負責相關資源調配的事宜。第三部分則將職能細

分，成立有關委員會，雖然議案經細分後可見未能盡善盡美，如完全沒有提

及教育，但從大方向來看，我是贊成這兩部分的建議。代理主席，也因為原

議案在教育方面 墨較少，所以我以下會主要就藝術教育方面說得比較詳

細，也希望今天的辯論不是純粹以“殺局”方向出發，而是大家可一起討論

文化政策。

　　現時兩個巿政局負責提供場地，籌辦幾個藝術節及其他文化藝術演出，

並為巿民提供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服務。但是在培養觀眾、推廣精緻文化發展、

提高普羅巿民的文化修養方面做得不足，以致香港未能發展足以支持文化事

業的商業巿場，在缺乏足夠觀眾的情況下，很多藝術工作者不能自給自足，

便要長期依賴巿政局的資助或藝術發展局的撥款才可生存，對此，本港許多

文化工作者都感到很痛心。以往很多批評指出，香港政府每年動用 20 億元在

文化政策上，以人均計算，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但成績並不令人滿意。

　　其實香港地少人多，大家對精神生活的需求絕對不少，從事流行文化的

工作者不但能夠生存，如果能夠迎合巿場大眾的需要更可以致富。不過，為

何我們的精緻文化從來不能吸引巿民消費，不能將豐厚的商業巿場資源吸引

過來以作發展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藝術教育方面做得不足夠，以致青

少年長大後，只會在通俗文化及流行文化方面消費。中小學的藝術教育方面，

音樂、美術被視為閒科，不少校長將這些科目作為減輕其他科目教師工作量

的配搭科目，除非家長特別有心培養子女的藝術修養，課餘送他們往他處學

習，否則，學生單靠校內的教育，是很難培養藝術的欣賞能力，這方面實在

有需要獲教育署的參與才可以改善。且讓我們看看前音樂事務統籌處（“音

統處”）的遭遇，這正是一個欠缺健全文化政策，以及與教育署欠缺協調的

失敗例子。

1993 年音統處被教育署分割開來，當局當時計劃減少上課地點，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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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建議是把這 學生送往演藝學院上課，當時家長很擔心學費會增加，負擔

不來，同時也恐怕上課地點減少，很多居住新巿鎮的學生上課便會遇上困難。

後來經過學生及家長的爭取，結果音統處便移交巿政局管理，數年以來安定

下來了，現在又再要擔心。其實，我相信在座仍有議員記得，93 年有一 孩

子在立法局外舉行了一個午間演奏會，向立法局請願，當時李柱銘議員更被

拉住聽了半首莫扎特的樂章。那次是我協助他們籌辦的，到了今天這種學習

方式又再有朝不保夕的感覺。當政府對藝術教育如此不注重的同時，每年卻

投放數以億計的公帑資助香港管弦樂團，但卻又大嘆入場觀眾人數不足。當

這兩方面的資源如此不協調的時候，我們又怎能期望香港會有足夠的觀眾支

持藝團的發展，使他們無須經常接受政府的資助？因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制

訂文化政策，並與其他部門作出協調、善用資源，培養下一代的文化修養。

　　代理主席，雖然我同意我們有需要制訂文化政策，令資源可以有效地投

放，但我不能同意原議案有關文化委員會組成的部分。我們一直批評顧問報

告搞官辦文化，批評政府以委任方式產生文化委員會成員。但按照原議案的

建議，這委員會的成員與政府的建議分別不大，都是由幾個界別推選代表而

產生的，同樣是將廣大民意摒諸門外，同樣令巿民失去參與制訂文化政策的

權利。我曾與文化界的朋友談論，他們也贊成文化委員會的成員須經過普選

產生才可以保障文化多元化。文化不是一小撮人閉門的貴族玩意，普羅巿民

是有權、有能力參與政策的制訂。同樣，選舉也不是政治人物的專利，文化

界隨時可以參選，爭取巿民支持，成為民意代表。在 94 年巿政局選舉時，“進

念二十面體”的胡恩威在北角西參選，他是一個新人，而且在文化政策討論

並不熾熱的時候，他打出文化政綱，提出青年文化政策，以 200 票之差高票

落敗，這其實已是一項佳績，如果在今時今日的社會，巿民對文化政策的要

求提高，文化界出來參選，絕對不難獲得巿民的支持。

　　代理主席，其實，“殺局”決定已經在行政會議通過，有關的法例也會

在 4 月 23 日刊憲，但我希望巿民繼續努力，爭取參與文化事務及制訂政策的

權利，基於以上原因，我會支持張永森議員所提出，包含巿民選舉權利的“一

局一署”修正案。

　　謝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過去多年，香港的文化工作者一直爭取一個開放而

獨立自主的文化空間，本來我也以為區域組織改革是一個契機，可使文化工

作者有更大的空間參與及發展文化事務，但現時看來，在政府建議將文化政

策“國有化”之下，落實這個理念不單止遙遙無期，而且未來的文化空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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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一步萎縮，原因是在於政府明顯地有意全面干預，甚至控制香港的文

化事務。

　　去年，藝術發展局舉辦了一個文化政策論壇，英國教授 Anthony EVERITT
提交了一篇論文，論述各國制訂文化政策的架構，當中他提到在處理文化事

務上，主要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如香港政府的建議，由政府獨攬大權；另

一個是朝 現時歐洲各國的模式，以分權的機制管理文化事務，就好像德國

將大部分制訂文化政策的權力賦予各州、市政府（當然政府是透過民主產生）

管理；又或如捷克一般，不斷將管理文化事務的權力非集中化 (decentralize)。
我認為現時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正正是由上強加於下，與目前的主流，即

歐洲所見的發展趨勢、多元化和開放的方向，背道而馳。這做法將會窒礙文

化的創造力。

　　事實上，這位教授舉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指出法國政府的文化部門

寧願用鉅款在市中心進行令人矚目的計劃，也不肯把錢花在一些社區藝術的

工作上，現時我們政府的作為不是與法國政府備受批評的政策有點類似嗎？

最近，民政事務局籌劃的千禧年紀念活動，將動用數以千萬元搞花燈展覽、

慶祝巡遊，甚至在午夜時分，會有一場千禧年賽馬慶祝這盛事，但這又代表

了甚麼呢？政府只不過把文化節目，定位在一些炫人耳目、極盡奢華，以及

好大喜功的活動上，但我們在政府的慶祝活動中，又是否會找到其他反思千

禧年意義的活動呢？我相信答案是不說自明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顧問報告已表明要就文化節目的資助幅度和經濟效益

進行政策檢討。民主黨認為，如果從經濟效益來衡量是否資助文化節目，將

會是文化界所面對的另一個悲劇，因為，首當其衝的不會是一些享有盛名、

受大眾歡迎的文化團體，而是一些有志於文化事業，但仍在掙扎求存的小團

體，又或是一些有創意、正在冒起的團體。當政府動用公帑資助文化藝術團

體的活動時，這些小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便可能因為題材冷門、入座率不高，

而得不到應有的資助，甚至不能夠在官方管理的文化場館中演出或展覽，到

最後，這又成為扼殺文化藝術創作自由的另一種方式。

　　代理主席，任何一個專制的當權者，總是希望將文化政策緊握在自己的

手中。我認為今次由顧問林志釗先生所提供的文化藝術架構，不幸地正正朝

這個方向邁進。民主黨不能接受由政府官員同時肩負兩個職能，即一方面

制訂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執行文化政策；然後，又為了避免外間指摘中央集

權，便設立一個徒具諮詢性質的文化委員會，作為文化花瓶，美其名為加強

市民參與，但實際上只是一個花瓶。民主黨堅持“一局一署”的方案，是確

保市民有一個民主參與制訂文化政策的渠道。可是，政府卻反對這個機制，

這又表明甚麼呢？政府所強調的市民參與，是否只是流於表面化和膚淺的程

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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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來說，在這份顯示未來新架構的報告下，建立“新”架構的動機只

在於廢除兩個民選的市政局，背後所呈現的觀念，我們覺得是一種官僚權力

擴張的意識在作祟，當政府連文化政策也要做一個強而有力的“有兵司

令”，文化受控制的日子還會遠嗎？其實，我們覺得在“殺局”的前提下，

設立一個文化委員會的建議，正是我們香港多元化的文化亮起紅燈的時候。

代理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我謹此陳辭，支持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

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一直以來，政府用於推動文化藝術的資源並不算少。

不過，香港一直被譏評為“文化沙漠”，究其原因，實在是政府長期欠缺一

套明確、具方向性的文化政策所致；而文化工作的執行，由多個不同的架構、

組織負責，各自為政，缺乏溝通，亦成為推動本港文化發展的絆腳石。

    訂定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文化政策，對香港今天身處“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新政治文化環境，意義尤其重大。政府去年發表《區域組織檢討》

諮詢文件，雖然美其名要透過全面檢討區域組織的職能及組成方法，制訂長

遠的食物安全、環境 生及文化藝術康體政策。遺憾的是，有關檢討的重點，

由始至終都是在於如何將兩個市政局的職能，收歸中央；檢討根本未有觸及

如何提升社會的整體生活質素及文化藝術素質。在誠意不足及預設結論的前

提下，各領域的檢討自然只會是“換湯不換藥”，而新近公布的《文化藝術

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正是這類檢討的“代表作”。

    《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除了把文康政策的決策權“中

央化”，按《香港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服務顧問報告》所提出的“殺局收權”

形式來個“翻版”外，根本就拿不出可以有效提升本港文康質素及水平的新

構思。文化界、輿論一致質疑報告內容，根本是意料中事。

    代理主席，本人歡迎馬逢國議員的建議，設立一個高透明度的“文化委

員會”，因為這點建議與兩個市政局在“一局一署”方案中，建議提高“專

業人士參與文康決策”的理念是一致的。不過，本人認為文化委員會應在維

持兩局或“一局一署”的新架構內設立。毫無疑問，文化政策的制訂是必須

由具備文化專業知識及視野、瞭解文化領域運作，以及對推動文化發展抱有

使命感的人士直接參與，這點極其重要。但文化政策說到底也是一項公共政

策，與市民息息相關；而用作推動這些政策的資源亦是來自市民，所以在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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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未來文化政策的過程中，市民的參與是無可置疑，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建

設未來文化新圖象，締造本港文化新氣象，亦有賴市民的全情投入。因此，

新的文化政策，應由民選市政局議員代表市民與文化專業人士組成高層次的

文化決策架構，透過互動制訂，才可確保政策在具備專業視野及分量的同時，

亦兼備必要的認受性及照顧全港市民的需要。

    兩個市政局作為區域性文化政策的推行者，在推動本港文藝發展方面，

一向不遺餘力，而且表現得到市民的支持。兩個市政局近來委託獨立機構所

作的一項調查，證實了本人上述的論點。調查顯示，在二千多名的受訪者當

中，接近一半對兩局提供的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及設施，給予好評；亦有超

過八成的受訪者，同意由民選議會負責監察市政服務的執行及制訂有關政

策，原因是兩局議員“能夠代表及反映市民的意見”、“清楚及瞭解有關事

務及有經驗”、“能夠發揮監管作用”，以及“觀點比較持平”。

    因此，代理主席，本人支持在保留一個合併的市政局、保留一個既樂意

接受市民監察而又能監察政府的民意機構的基礎上，設立高層次而具專業知

識及代表性的文化決策架構，負責為本港制訂全面、宏觀而具前瞻性的文化

政策。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並反對馬逢國議

員具有“殺局”意味的議案。

程介南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辯論，馬逢國議員提出的議案似乎是純粹為

了香港的文化發展而來，而張永森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也似乎是為了支持“一

局一署”、反對“殺局”而來。但這次討論似乎不可能如原議案般，真的純

粹只談文化；事實上，這是牽涉兩個市政局存廢問題的爭議，這點已是無可

避免的了。對於這個問題，社會上引起很多的迴響，議員之間亦發生很大的

辯論。

　　首先，從馬逢國議員的議案來看，它是立足於政府“取消兩個市政局”

的基礎之上提出的。誠然，香港在文化方面的表現一直惹人批評。有人批評

香港缺乏一個整體的文化政策，在推動文化藝術方面相當零散，政策制訂及

資源分配亦得不到充分的配合；又有人批評，即使有藝術發展局之類的組織

提出建議，但卻缺乏充分的行政權力及場地資源；此外，亦有人批評，現行

市政局掌握了 80%的資源，但卻欠缺專業性及政策研究，因此，弊病無法改

變等。我相信馬逢國議員會認為，政府現在提出改革文化服務架構的建議是

一個很好的時機。但我們認為香港文化的改革，不應純粹以取消兩個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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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事實上，不是所有問題也可以單靠“殺局”解決的。

　　食物安全的工作已交由政府負責，如果文化架構獨立運作，兩局現存的

職能可能真會盪然無存。這時市政局既沒有文化，又不講 生，難怪非殺不

可。再從民政事務局處理這次文化、康樂、體育的改革態度來看，以及有關

的顧問報告內容來看，也看不到一些令人興奮的實際建議，只是把政府準備

取消兩個市政局後剩下的服務和責任，循例地作出安排。我們明白馬逢國議

員提出這項議案的誠意，但我們重申，對香港未來的文化政策改革，不可也

不應只在“殺局”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我們再看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張永森議員既然清楚地支持“一局一

署”，便無須在修正案的措辭上作太多陳述，只要明確表示維持現有的機制，

已很清楚。現時兩局已設有文化委員會，即使將來合併為“一局一署”，相

信文化委員會亦會繼續存在。如果張議員的建議落實，另設一個法定的、有

其他人士參與的文化委員會，那麼，跟原來的機制會否出現架床疊屋、權責

不分的情況呢？再者，既然兩局屬下的文化委員會已經存在，它的未來改革

路向應由兩局的議員討論決定，由第三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及政府取而代之作

出建議，是有待商榷的。正如我們要在立法會屬下成立哪種委員會的機制，

既不該、也沒有必要促請政府達成。所以，對於張議員提出的有關成立另一

個法定的文化委員會的建議，我們也是不表認同的。

　　對於今天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及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民建聯的議員將同

樣投反對票，而同屬工聯會成員的幾位議員，將跟隨工聯會在這問題上的一

貫立場投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最近，房屋署的員工曾經在報章上刊登公開信，指

摘房屋署內高官過多，其實，這種高級公務員膨脹的趨勢已經吹遍政府各個

部門。一旦政府“殺局”一戰成功，未來負責食物安全、環境 生及文化康

樂事務的首長級公務員，依照兩份顧問報告的建議，總數將多達 34 名，比現

時兩個巿政總署加起來的 25 名，還要多出 9 名。政府在進行區域組織改革諮

詢時，不斷強調須減少工作重疊、提高效率和加強成本效益。但原來這些目

標，便是等同於首長級人數不斷膨脹，這種方式的改革，是一種高官分贓式

的改革，這還值得我們支持嗎？

　　政府的區域組織改革，前提是在解散兩個巿政局之下進行的，可惜的是，

本質上是一個政制改革的課題，卻被政府刻意包裝為一個行政改革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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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政府強調改善現有服務，以爭取巿民的認同，但卻沒有提到此

後巿民參與的機會是會被嚴重的褫奪。在立法會中，我們也從來沒有深入探

討過，兩個巿政局在現時香港的政制發展中，亦扮演 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它們肩負的政策制訂性質是獨一無二的。為甚麼我們要將由民意代表所負責

的政策制訂權力，白白交給一個沒有民意認授的行政機關，又或由馬議員所

倡議的循委任途徑產生的文化委員會？

　　其實，在整個改革的討論中，我們都是在政府設定的議程下進行，政府

表示“殺局”之意已決，那麼，我們是否須為它所建議的文化中央集權架構

作修修補補的工作呢？無論我們如何修補，我們仍改變不了政府的架構是不

民主的本質，所以，雖然“一局一署”的方案並非在政府的改革議程之內，

但我們依然要堅持，因當中所背負的，是確保在一個不民主的政府架構之下，

巿民仍然有機會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理念。我必須指出，民建聯及自由黨的

巿政局議員，在巿政局的各個區域組織辯論中，都分別支持兩局提出的“一

局一署”方案，甚至在昨天的巿政局全局常務委員會中，亦由自由黨的蔣世

昌議員動議，提出支持今天由張永森議員在立法會提出這項修正案，而當時

在座的各位巿政局議員，包括民建聯的議員，都一致舉手支持蔣世昌議員的

議案，儘管蔣世昌議員事後發表聲明，指他是代表個人表達意見，與自由黨

無關，而自由黨的議員昨天則靜悄悄地離開會堂，缺席投票。我希望今天各

個政黨的立法會議員，不要臨陣“腳軟”、“轉 ”，或接受政府的收買，

企圖在兩個巿政局解散之後，循委任途徑，進入各個巿政服務的諮詢委員會，

或期望在取代兩個巿政局的兩個新增功能組別中獲得好處，以致在審議解散

兩個巿政局的條例草案時，放棄巿民參與的原則，轉而支持原議案，而原議

案背後的權力產生來源，仍然是委任性質。

　　正如鄭家富議員指出，民主黨是支持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們認

為從巿民參與的角度來審視，“一局一署”的方案比原議案更值得支持，前

者是保障了巿民仍有實質的渠道參與制訂公共政策，但原議案所建議的文化

委員會委員，只有部分是由立法會間選產生，我們必須指出，現時的立法會

也並非由全面普選產生，在這個基礎下，將來間選部分代表進入這個所謂文

化委員會，再加上其他委任成員，只是美化了該委員會的外表，本質上，它

仍然是由行政長官操縱的文化架構，顯然，民政事務局局長便成為這個文化

委員會的副主席，我相信，其影響力比任何一位委員都大得多。打一個比喻，

原議案所倡議的“文化委員會”是一隻披 羊皮的狼而已，即使它有權制訂

政策又怎樣？當委任權力源自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時，這些委任成員

自然不會跟政府對立，最後它所制訂的政策，我們很擔心也只會是親政府的

文化政策。我想問馬議員一句，這真是文化界想要的一個文化委員會嗎？以

我所知，最少也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士不認同文化委員會由委任產生，在上周

由藝術發展局舉辦的論壇上，台上也有講者提出這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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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認為，原議案的措辭只有在一個前提之下，才應該值得討論，這

個前提便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都是全面由直選產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由

民選的行政長官委任成員出任各個政策的委員會，才有合理的民意基礎。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相信各位市民及同事還記得，去年行政長官董建華

先生在發表其施政報告時，認為香港將來不但可以成為我國的主要城市之

一，更可以成為亞洲首要的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

重要地位。不知董先生所指的，是純粹以經濟發展而言，還是包括其他範疇，

如文化藝術方面。因為紐約與倫敦不單止是主要的國際商業城市，它們同樣

在文化藝術方面也享有盛名。所以，如果香港真的要成為亞洲首要的都會，

我們在發展文化藝術方面便必須更努力。其實，要建立一個健康及發展平衡

的社會，我們絕對不能只 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培養文化藝術的重要性，

一個繁榮的社會，並不等於它必然是一個文化沙漠。

可是，政府似乎在文化藝術的政策方面仍然是兜兜轉轉。過去，政府往

往將責任歸咎於負責這方面政策的兩個市政局。按照最近公布的《文化藝術

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的建議，政府準備在中央層面設立一個文化委員

會，對於今次政府決心重組制訂文化藝術的架構，本人表示歡迎。但是無論

將來有關的組織架構定案如何，政府必須顯示其對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視，不

應像過去那種只是“得個講字”的做法，而是真真正正的以積極態度來落實

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至於建議中的文化委員會，本人認為它應該在制訂文化藝術政策方面發

揮更大的作用，希望該委員會的成立，不單止是為了作為裝飾而設，而其運

作模式最少也應像交通諮詢委員會那樣。以本人過往擔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

席的經驗，該會在交通事務上也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其實，政府甚至可以

考慮給予文化委員會在推動文化發展及相關資源調配方面實質的職權，為方

便執行有關的職能，文化委員會轄下也應設有針對不同範疇的專責委員會。

要發揮文化委員會的最大功用，其成員必須包括文化藝術界人士，確保

不會出現由“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當然，委員會也應該有教育專業人士、

議會代表及有關的政府決策官員參與。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市民對該委員會

的信心，其運作也必須在高透明度的情況下進行。

代理主席，本人希望政府明白到文化藝術是現代文明生活的一個重要部

分，並不是一些文人雅士的消閒節目，它有責任加強對這方面發展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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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謹此陳辭。謝謝。

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我很高興今天馬逢國議員在本會提出議案，要求政

府設立一個具實質決策和財政撥款權力以及具廣泛代表性的文化委員會，以引

起會內以至各界對未來香港文化發展及現行文化決策架構弊端的關注和討

論。

　　也許是受到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影響，政府現行文化政策是所謂

“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除了少數個別獲得政府資助的活動外，大部分文

化藝術都是以適者生存或不生存的市場方式運作，政府並沒有為本港的長遠

文化發展訂定任何方向和目標。

　　剛才已經有議員提過，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投入的資源，人均計算是全

世界第二位，而八成的資源分配由兩個臨時市政局掌握，他們的成績，大家

有目共睹。但大家亦很清楚，由於兩局議員及市政總署的官員普遍缺乏文化

藝術背景，而且雜務繁多，造成在分配資源方面缺乏全面和宏觀的視野，以

致總體資源大部分集中在資助表演藝術方面，使推廣文化發展漸漸等同於文

藝以至舉辦演藝和康樂活動，窒礙了其他方面如文學、藝術教育和思想文化

等總體發展。更遺憾的是，在資源分配的工作方面，不少資助計劃只用於地

區的文娛康樂活動，以討好地區選民，真正的文化藝術工作者與團體，卻被

拒於制訂政策與調撥資源的門外，形成外行人管內行事。

　　政府在 2 月份發表了《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本為檢討

和改善現行的文化決策和撥款架構提供一個很好的契機，但遺憾的是，政府

在報告內的建議看來只是為配合“殺局”而作準備，並沒有針對現行文化政

策的制訂及決策架構的流弊而作出相應的改善建議。建議中的新架構，只具

諮詢功能而不具決策及撥款的實權，其成員全由政府委任產生，欠缺廣泛代

表性，在在顯示出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民意及業界專業意見的胸懷，而且缺乏

對促進香港長遠文化發展的承擔。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由現在開始，在討論中撇開一切有關“殺局”的

政治爭拗，純粹從促進香港長遠和多元化的文化發展這個角度出發，嘗試勾

劃出最能有效達到此目標的新文化決策架構。無論區域組織檢討最終的結果

如何，我們也不能否定恰當和全面地制訂文化政策，對香港長遠文化發展是

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希望大家認同，文化並非狹義地等同於文藝或藝術活動，文化

包含人類在整個文明過程中發展出的科學、宗教、藝術、風俗，以至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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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相處的禮貌和互相尊重等。廣義的文化，不只代表文藝活動，更包括文

物古蹟以及藝術教育等，其中有些同事已經討論過。換言之，我們所談的文

化，應非屬於小眾的文化，而是大眾的文化；所以一個社會文化政策的制訂，

不能壟斷在一小撮人手裏。

　　也許較少人留意到的是，優質和多元的文化發展，不單止能滿足人們的

精神生活，也令整個社會能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取得平衡，使社會得

以持續發展，它能提升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人民的質素及創造性。我們在觀

察一個人時，往往會有一句簡單的評語：“這個人有文化”，這裏“文化”

所指的內容，便是多方面的。我剛才說的創造性，會使現今漸趨知識型的經

濟體系更具競爭力，從而帶來文明方面的進步。

　　因此，我們不可忽略一套全面和恰當的長遠文化政策，對一國或一地的

文化以致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這套政策應該不只局限於狹義的藝術活動和文

物保存，更應當關懷香港整體精神文化的自由與健康的發展。

　　要制訂一套適合香港的長遠文化政策，我們必須有一個具有制訂政策和

財政資源實權、且具廣泛代表性的文化委員會。如果它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

諮詢機構，便不能吸納具文化背景的全職人士參與，最後只會淪為跟現行眾

多諮詢架構一樣，過分受到其秘書處及相應的政府部門所影響。

　　此外，一套全面的文化政策絕對不能單由官方委任的人全權制訂。同樣

地，為確保政府資源能被妥善利用及向公眾問責，文化政策也不應單獨由文

化藝術界人士或有關團體代表制訂。由於文化發展牽涉每一個人的生活，文

化政策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大眾，我們更不應剝奪普羅市民參與文化政策制訂

的權利，因此，我十分支持馬議員提出的文化委員會成員的組成。

　　代理主席，從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措辭及發言內容來看，我們瞭解到他

並不反對設立這樣一個文化委員會，只不過他希望把這個委員會維持在“一

局一署”的架構下。我對此頗有保留，如果這個文化委員會具有如此重要的

功能和權責，把它設置於專注市政的“一局一署”之下，是否會矮化了這個

委員會呢？尤其是我們剛才談到文化是如何的重要。

　　代理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在此呼籲各位同事不要因為反對“殺

局”，便錯過了敦促政府設立這個委員會的機會，並帶給市民大眾和政府一

個負面的信息。我希望各位議員今晚投票時，黨性少一些，文化性多一些，

和我一起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96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雖然本人來自進出口界，但非常有興趣參與今天立

法會就文化架構重組的辯論；第一，文化就是生活，是一個跨界別、跨社會

階層的生活質素問題，作為市民，應該踴躍參與討論；第二，文化亦關乎香

港整體營商環境對投資者的吸引力。跨國企業之所以選擇紐約、倫敦、巴黎

或法蘭克福作為總部據點，跟這些城市本身已是令人嚮往的文化之都，也是

不無關係的。如果政府想香港真真正正成為國際大都會，肯定要把文化推廣

列為重點的工作。

如果我們簡單批評說政府不重視文藝推廣，似乎會流於片面。根據統計，

在 96-97 和 97-98 兩個年度，香港每一個人每年可以享用的公共文藝開支接

近 290 元，僅次於德國，排名世界第二，比法國的 272 元為高，更是英國的

兩倍和美國的七倍。有研究顯示，如果採用另一種計算方法，即扣除場館的

建築和維修成本、專業藝術教育支出以及公共文化行政人員薪酬的開支，香

港每一個人每一年可以享用的公共文藝開支，便會降至一百一十多元，排名

世界第九。這些數據顯示，香港文藝發展停滯不前，資源不足或政府不願意

增加資源，可能只是次要的原因，主因應該是資源用不得其所；而資源未有

善用，則應該是有關架構資源管理的問題。

文化界和普羅市民或會批評政府投入的文藝資源仍然偏少，卻大概不會

批評目前文化推廣機構的數目不足。事實上，香港人口雖然只有六百多萬，

但涉及文化活動推廣的機構，單是主要的便可分為 6 個層面，計有民政事務

局、立法會、藝術發展局、兩個市政局、兩個市政總署，以及區議會。香港

目前文化組織的架構，正犯上分工不足、協調不清，以及散漫臃腫的毛病。

整個文化行政架構龐雜，行政開支自然多；架構龐雜之餘又無協調，行

政開支的浪費自然難以避免。更大的問題是，政出多門，橫向和縱向的協調

又可有可無；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即使有一套文藝理念及政策，也很難由

上而下、由點到面，貫徹下去。故此，在精簡架構、釐清附屬及相關組織職

權的前提下，本人贊成政府重組文化藝術的管理系統。

馬逢國議員提出設立文化委員會的建議，是以取消兩個市政局為前提。

港進聯認為，兩個市政局應否取消，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涉及重大的政制

性改變，而行政會議亦將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在立法會審議有關法案

的過程中，政府應該廣納民意；港進聯亦會就有關問題，積極而廣泛地聆聽

市民的意見。港進聯認為，雖然馬逢國議員的建議也不失為可取的方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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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現階段便決定接納有關的建議，則恐怕會為立法會日後審議兩局存廢

問題的法案，預先設定了框框。

至於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港進聯則不支持，因為即使民意不支持取消

兩個市政局，是否便等於一定支持“一局一署”呢？保留兩個市政局，以照

顧香港九龍與新界的差異，會不會更得到市民的認同呢？這些問題，都有賴

更清晰的民意取向出現時，才能決定。再者，港進聯並不主張把兩個市政局

的存廢問題，與文化委員會的設立混為一談。事實上，現時的文化推廣關係

到不少政府部門或行政架構的運作，並非簡單化地涉及兩個市政局與文化委

員會的關係。政府現在最必須做的，便是理順各個組織之間的分工協調，以

便更有效制訂和推動文化政策。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MISS CHRISTINE LOH: Mr Deputy,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that it is good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arts again in this Council as we do not have too many
opportunities.  I am sorry that it lumps with the other debate about one
Municipal Council and one Municipal Services Department which, I think,
w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cultural issue at hand.  I would just
like to talk generally about culture.

Hong Kong's problem is that we do not have a government which
understands what art and culture are really all about.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s back.  I am glad that he is back and I have to apologize to him to say
that I do not think he is the man who actually is able to help Hong Kong's art and
cultural policy, and neither, I am afraid, are the people in his department.  I
feel rather sorry for him actually, because we do remember that we used to have
a branch that dealt with art and sports.  But I gues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felt
that it was so unimportant that when they restructured, they decided just to
throw it away.  Hence, art and sports have become a part of home affairs.
And the good Secretary, of course, has an enormous portfolio.  Given that art
and sports are well on top of everything else, how can we expect him and his
colleagues to do a decent job?  So what does a government do when they really
do not know what to do?

They administer the arts.  How are we going to get a decent policy if the
bureaucratic attitude is to administer the arts?  So we have ad hoc policy.
They come up with things from time to time because people complain.  They
throw some money here and some money there.  At the end, of course,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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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still lacks a coherent compelling art policy to take us into the 21st century
as a world city, comparable to New York and London, which is, of course, the
vis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has come up with a suggestion which is
to have a Culture Commission.  I think his intentions are very good.  But the
question that I think we have to ask is whether building this structure is going to
solve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at we have?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h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Hong Kong is this total neglect of arts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and that is not being addressed at all.  Of course, it is not the problem of the
motion itself.  This, again,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to
really and truly take on board.  Otherwise, we are not preparing our young
people to fully enjoy the arts which, I believe, is a very much part of life itself.

Now, coming back to the Culture Commission.  In looking at the motion,
many aspects of it sound very reasonable.  What it is trying to do is perhaps to
create a Commission that has diverse representation from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arts better and to have outside participation from individual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I guess, elected and appointed bodies.  It sounds
very good.

But let me share with you what my concern is.  My concern is that this
body seems to centralize everything.  I did hear Mr MA Fung-kwok's
comments earlier on, but I think he did not make enough of his case on how
actually over-centralization is not going to create a problem that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actually control everything.  For example, in this last part of the
motion, why should we have management committees under the Culture
Commission to manage libraries,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museums, venues
and facilities?  Why not privatize them?  The trend is that, surely, we should
let a museum or a particular venue be corporatized or privatized.  Why can
professionals who understand promotion of the arts from their own committees,
if they want, not have their own level of transparency to allow the public,
nevertheless, to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oversight?  We do not actually need to
put them all under a Culture Commission.  This is scary.  This is the sort of
things that makes us fear t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an all encompassing Culture
Commission that will just lay hold on too much, as another huge bureaucracy.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 99

Thus, I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Mr MA Fung-kwok in his final reply that
this is not his intention, before I decide whether to vote for him or against him,
or perhaps to abstain, if he himself is not entirely clear.  Although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 am glad we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is, I feel very sorry
for the Secretary to have been lumbered with art and sports that he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Lastly,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uggestion to the Government.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some expertise within itself to guide it in terms of policy.
Given the structure that we have, how do we do this?  I have suggested before
that within the Government's current structure, culture and arts should not be
taken under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but perhaps under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r her Policy Working Committee, to have someone to com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ho understands the arts and helps the Government think
through policy, call him or her a Commissioner or a Special Assistant in this
regard.  But what is singularly lacking in the Government right now is to have
anyone within the top echelon of Government who does nothing else but thinks
about how Hong Kong should develop in terms of art and culture,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 arts into our educational programme.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hat the Government itself is empowered to have these
ideas, we can talk of pigs can fly, Mr Deputy, and nothing will happen.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已就這項議案辯論表達了其立場，我不想重

複。在進行有關文化委員會或文化政策的諮詢和辯論中，我自己的感受是，

初期，很多參與文化界工作及對兩個巿政局工作比較不滿的朋友，曾向我們

表達過很多意見，有些人初期的傾向是支持“殺局”的，因為他們有個假設，

便是政府在“殺局”後會把制訂文化、政策等權力和有關的資源讓文化界的

朋友來掌握及參與。

　　我無意揣測政府的動機，但政府的動機現在已得到證明，是哄文化界人

士參與；它在初期顯示出一個想改變架構和政策制訂的情況，讓他們構想將

來可以掌握這個情況，但當“殺局”的傾向越來越清楚以後，現在便一腳踢

開文化界人士，所以我在此勸諭文化界人士應減少對政府的信任，要站立在

三、四步以外的距離來看我們的政府。當時的一廂情願，可能會令整個局面

不但不能實行“一局一署”的建議，也不能達到有如文化界朋友先前所希望

的，將來可以在資源和政府的建議上有多些的參與。不過，民主黨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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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署”的概念以外，仍然同意文化政策應多些由民間團體掌握和參與，亦

希望能從政府方面獲撥多些資源。

　　另一方面，我想談一談立場的問題。因為今天的報章提及，民建聯主席

曾鈺成議員說他們沒有“轉 ”，因為其內部在這問題上也不斷有不同的意

見發表。我翻查過紀錄，發覺去年在辯論時，民建聯 10 位議員中，的確有 9

位同事積極支持“一局一署”的方案，其中包括了工聯會 4 位議員之中的 3

位，譚耀宗議員是沒有支持，這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們應該實事求是，

不過，工聯會的 3 位議員今天“轉 ”了卻默不作聲，不知道他們今天為何

改變立場，為何不再支持“一局一署”的研究。對於自由黨“轉 ”我並不

感到奇怪，這是時有發生的。

　　個多星期前，民建聯好像是在番禺舉辦了一次研討營，說要學習走執政

黨的路途。做執政黨第一項規條是千萬不可不斷“轉 ”，不斷“轉 ”的

政黨是不可能成為執政黨的。請民建聯算一算，你們只有 10 票，即使有 6

票贊成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而 4 票反對的話，民建聯會有多少票呢？你們有

多少位議員呢？是否變成實數只有兩票？幸好你們還不是 5 票對 5 票，要是

出現 5 票對 5 票的局面的話，民建聯基本上是不存在了，即是說今天沒有了

民建聯的聲音，在投票時亦不會有其聲音，故此　─　曾鈺成主席回來得正

好，我就是想與他交流有關執政黨之路的情況　─　如果執政黨在投票時出

現 6 比 4 的局面，把黨員的總議席的影響力由 10 個變為 2 個，即使今次你們

可以贏得 30 個議席，其中 20 個人支持某一項議案而有 10 人反對的話，結果

也只是取得 10 票，這是十分清楚的。故此，不可以在有便宜時便支持某議案，

當政府拿出一些“甜頭”令黨的立場改變時便說意見分歧，說有 4 個人不投

贊成票了，我認為政黨是不應該這樣的。政黨應該要切切實實行事，要有統

一的、延續的、清楚的立場，顯示給公眾看，這才能令執政黨的路更易於掌

握；一個飄忽、搖擺不定的政黨很難成為執政黨，無論民意如何支持，其在

議會的實力也是會被削弱的。

　　我相信今天的議案很難會獲得通過，在民建聯和自由黨的改變下，甚至

修正案也未必能夠通過。不過，我只希望說出，整個討論從政府在第一輪的

諮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下，直至現在，即今年的 3、4 月，透過獨立的調查，

民意是越來越多支持維持“一局一署”了，我相信張永森議員、鄧兆棠議員

和民主黨都有就此盡過力的。我們曾經鍥而不捨的提出我們的訴求，說出我

們的意見，我們能夠以這大半年的時間把民意扭轉過來，我覺得我們已盡了

力，所以我是很開心。眼看今天張永森議員、鄧兆棠議員仍是這麼盡力，真

覺得他們的表現最低限度比“轉 ”好得多。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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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不會說得太長，我只想交代一下，因為就修正案和原

議案而言，我到表決時的立場是，我既不可以贊成修正案，亦不可以贊成原

議案。基本上，我認為那些小插曲不管它說“一局一署”好，還是“殺局”

好，都完全是插曲而已，因為無論“一局一署”下設一個文化委員會，或中

央政府以下設一個文化委員會，都是把文化事務全部中央化，這說起來似乎

很動聽；馬逢國議員以前在臨時立法會提出那項議案辯論時說過，一體多元，

但是在一體之後，必定是一元化吧了。此外，這個文化委員會不獨能夠說出

一個“一元”政策，甚至其下可以再有一個委員會，管理古蹟、管理圖書館、

決定撥款予哪些樂團：芭蕾舞蹈團、中樂團，無論如何，這一切差不多全部

是由中央資源掌權、控制。

不過，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也不見得好在那裏，因為款項仍然屬於兩個

市政局，合而為一個市政局之後，一個市政局仍只是一個中央機構，根本不

是一個區域組織，由它決定香港的文化政策，同樣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

想清楚，文化政策是甚麼？李敖說過：上茅廁也是文化；當然，藝術可以有

些較高的標準，但文化是很籠統的，康樂也是很籠統的，體育則可以有一些

國際標準，可以看看是否達到國際水平。但我們現在說的是康樂、體育、藝

術、文化，即使是拆開兩部分來說，中央本身大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藝術組織，

可以設一個委員會再加一署，當然，中央亦可以有一個局；在藝術文化方面，

亦同樣可以設一個署，一個委員會，歸由同一個局管理也可以，歸入民政事

務局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最重要的是必定要有一個撥款的機構，能夠在立

法會的監察下，多元化地撥款予不同的活動。

如果香港走向一元化的文化的話，我覺得香港以後便會喪失本身的競爭

力，失去本身的特色。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所以，很遺憾，我撇開了不說“殺

局”的問題，因為事實上，與其說“殺局”，反過來說以“一局一署”來處

理這個文化政策的話，所得到的也是同一個結果。因此，我不能支持修正案，

亦不能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今天我覺得很遺憾，張永森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把馬

逢國議員原議案的整個中心扭轉了，將應否成立一個文化局的辯論，變為應

否“殺局”、應否維持“一局一署”的辯論，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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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在去年討論市政局應該怎樣進行改革時，已經很清晰地說明，我

們認為市政局根本不應獨攬大權，壟斷文化方面的工作。即使在未有中央政

策，市政局以往在歷史上沒有權這樣做的時候，它已受到一般文化界所非議，

現在它還要透過“一局一署”爭權，試問文化界有誰會同意這樣做呢？公眾

有誰會同意這樣做呢？今天張永森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就是藉 這個機會爭

取將文化方面的決策權納入市政局，這是絕對不適當，也是違反民意的。

市政局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不見得出色，大家亦覺得它的做法不大公

道，對文化推廣沒有多大的建樹，所以，現在市政局若要藉此機會進一步爭

權，我們是絕對不能夠同意的。

對不起，剛才我不在會議廳裏，不過我聽到有些同事說，我們自由黨在

市政局中的一些成員，昨天在市政局的會議中似乎支持張永森議員的議案。

我們市政局的同事一向以來均有參與討論市政局前途的問題，作為在立法會

中的黨友，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是體諒他們的，尤其是他們身為市政局議

員，自然有他們的一套看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一定要認同他們。在上一次

辯論中我們表示不認同，今次我們也不會認同。對於文化政策，我們絕對不

認為應該交由市政局去辦，我們甚至認為文化政策亦沒有必要由馬逢國議員

所建議的新文化委員會負責。它可以建議，可以提出方案，也可以用專業的

角度考慮，就像現時教育統籌局也有提出教育政策，但最終的決策權，仍然

是在行政會議和中央政府的手裏。所以，對於馬逢國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

我們在這個環節上是有所保留的。

不過，在文化方面，如果真的要在香港推行一個良好的文化政策，我們

便認同一定要“專”。所有機構，不是只要有民選成分便一定辦得好的，我

們可以看看，過往市政局在文化方面是否做得很好呢？相信不用多說，大家

也會不言而喻吧。

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現在可就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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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馬逢國議員：主席，在這裏我想回應一下，為甚麼我會提出這項議案。其實

我本來打算動議政府成立一個文化交流基金，在今天進行辯論的，但是因為

政府剛剛提出了一份顧問報告書，又發表了回應，我覺得這是較為迫切的問

題，所以我暫時將我原來的議案抽起，辯論這個較為緊急的議題。我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將這項議題帶入議事廳，讓各位同事有機會進行有益的辯論，使

政府能充分聽取我們的意見，並且希望能在社會上帶動辯論。這個目的看來

基本上已經達到了，雖然由於張永森議員提出修正案，部分議員剛才將我們

討論的焦點有所轉移，但我也很高興有相當多的同事圍繞 我的原議案進行

辯論。

我的第二個目的，當然是希望我這項議案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通過，以

便對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進行認真的改革，希望成績會做得更好。這個目

的能否達到，就要看大家稍後進行的投票了。

剛才很多同事對這項議案的回應相當熱烈，共有 17 位同事發言，我十分

感激。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有數方面須作澄清。

首先，有幾位民主黨的同事批評我的議案不夠民主，或是沒有民主成分，

這點我是不能同意的。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一點，我其實也在相當程度

上分享她的看法，便是：一個純民選的機構，是否便能夠成為我們最想理的

文化行政架構呢？我在議案裏提出希望文化委員會有多種不同背景和成分的

成員在內，是希望他們能夠貢獻其專長，令我們的文化政策在執行時能夠更

照顧各方面的需要；但我同時強調，我不反對有相當的民意代表加入文化委

員會進行監督，如果沒有透明度，沒有民意代表，的確很難確保文化委員會

所做的工作能夠迎合社會大眾的需要，以及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所以，我

覺得在這方面某些議員其實有相當大的誤解。

另一方面，霍震霆議員提出因為時間倉猝，不能在這時候作出決定，我

是完全不同意的，正因為時間倉猝，我們更應馬上行動。這個題目其實政府

去年已經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諮詢，收集了很多意見，然後交由顧問委員會

研究和提出，現在政府差不多要作出回應了，如果我們再不做一點事，政府

便完全可以按其意圖進行其原來的打算。

此外，張永森議員和程介南議員將設立文化委員會等同“殺局”，或是

為“殺局”鳴鑼開道這種說法，我完全不同意。事實上，去年我提出要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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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時，已經提出應該設立文化委員會，希望政府根據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無論是“一局一署”、“兩局兩署”或“三局兩署”（包括藝術發展

局），我仍然覺得政府有需要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用一個高層次的角度看

整體文化工作的發展。

主席：馬議員，你現在應就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發言。你是可在稍後時間就

議案作出答辯的。

馬逢國議員：我怕稍後不夠時間說，所以現在多說些。（眾笑）因此，在我

看來，根本不認為文化委員會跟“一局一署”方案有任何矛盾，即使有“一

局一署”，我仍然覺得政府有需要成立文化委員會，而資源的調撥，亦不能

全部或主要交由將來成立的“一局一署”操控，應該有其他成分的參與，有

更廣闊的胸襟。一個市政局或一個局，只能夠看到市政範圍中有關文娛康樂

的事宜，未必能夠照顧整體社會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所以在這方面，我是不

會完全同意張永森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

謝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去年 3 月 25 日，馬逢國議員剛才也說過，他曾

經提出議案，促請政府以開放兼容的態度，制訂文化政策並檢討文化架構。

當時，周德熙局長在回應時表示，礙於當時架構（兩個市政局和政府三方各

自為政）的掣肘，政府實難以制訂和落實一套文化政策。

    時至今天，政府已就區域組織檢討作出決定，民政事務局於上月底發表

了有關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的新行政架構。當然，立法會仍須就有關的條例

草案進行審議，但無可置疑，文化新架構將為制訂文化政策帶來契機。

    有議員提出，政府應該先制訂一套文化政策，然後才談文化架構，但我

認為我們實在不必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如果政府、立法會和文化界在一些基

本原則上有共同理念，我們一定能發展和落實一個切合香港的文化架構和文

化政策。

    一個高層次的文化委員會，正是這個新架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所以，

我很高興馬逢國議員就立化委員會的職權、成員組合和運作提出議案，使政

府能聽取立法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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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和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作回應前，我想先重申政府

的數個基本理念：

(一 ) 我們確認，文化不單止是陶冶性情的文娛生活（這一點剛才多位

議員都有提及），更是社會文明的度量衡，對一個富創造性、具

創意及融洽社會的精神文明十分重要；

(二 ) 我們認為，政府應減少直接管理文化服務。長遠而言，政府將設

立一個協助 (facilitate)文化發展而非直接管理 (manage)文化的架

構，以締造一個更開放的環境，讓文化藝術有更自由的空間；

(三 ) 我們應與業界及地區團體建立夥伴關係，鼓勵追求藝術卓越，但

亦同時注重普及化；

(四 ) 我們應透過保護及推廣文物，培養大眾對香港的歸屬感及對文化

遺產的認識；以及

(五 ) 我們應同時推動傳統及國際頂尖藝術，並充分把握香港在中西文

化薈萃上的優勢，提升香港在文化領域上的地位。

文化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在政府對研究報告的初步回應文件中，我們已清楚說明，設立文化委員

會，將可回應現時架構下協調不足和缺乏整體政策的兩個大問題。議案提及

文化委員會應該扮演制訂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及資源調配的角色，這方

面亦與政府的看法相似。我們將盡快擬訂文化委員會的具體職權範圍，並會

考慮把議案中所提及的 3 項職能納入其中。我們亦絕對同意，文化委員會將

來的運作，必須獨立和具高透明度。

    有議員質疑文化委員會的意見，未必會被政府所採納，可能會淪為一個

“文化花瓶”。我明白議員的憂慮，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以諮詢組織協助

制訂政策，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機制。如果政府決定成立諮詢組織就某些政策

範疇提供意見，政府是沒有可能不尊重其意見的。

    構思中的高層次文化委員會，將與現時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或交通諮詢委

員會的地位相若。要注意的是，這兩個委員會也是非法定的諮詢組織，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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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分別在教育及交通範疇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樣地，我相信建議中的文化

委員會亦能夠在文化範疇上，在制訂整體政策方向、協調文化推展及提出新

思維方面（例如怎樣才能更開放），扮演重要角色。

文化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我們原則上同意，文化委員會成員最多為 17 人，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演藝學院、古物諮詢委員會和香港藝術中心的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及

新部門的署長亦應分別擔當副主席及當然成員。政府在委任主席及其他成員

時，將確保整體成員的組合有廣泛的代表性，尤其是文化藝術界別。至於教

育專業人士、議會人士亦當然會在考慮之列。

    在建議的成員組合中， 4 個法定文化藝術組織連同兩名政府官員，已佔

去 6 個當然席位。我們認為，再設定其他當然席位，將會影響作出委任時的

整體靈活性。

文化委員會的架構

    原議案提出，文化委員會將有撥款資助藝術團體和文化活動，以及管理

文化設施等行政功能。這一點並不是我們的構想，我們認為，文化委員會作

為一個協助制訂政策的諮詢組織，未必有需要直接負責具體的行政和管理工

作。

    政府的目標是減少直接管理文化藝術，我們的政策是盡可能引入更多的

私人參與。我們希望能在新部門成立的 1 年內，即在 2000 年年底，就應把何

種服務公司化／外判及有關的執行計劃，作出決定。將來的文化委員會將在

這方面提供意見，把管理文化設施和服務的責任即時交與文化委員會並不可

行。

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

    張永森議員提出修正案，可以說是重提“一個市政局、一個市政署”方

案。我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政府一再重申的立場，便是我們認為這個方案並

不可行。我們的決定，是經公眾諮詢和詳細研究的結果。政府既已就新架構

作出決定，政府現在須做的，便是落實新架構。

    但我要在此指出，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一個擁有決策和執行權力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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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如何能與一個同樣有決策和管理權的文化委員會並存。經修訂後的

議案，既不實際亦自相矛盾。

    在我未作出總結之前，我想談一談馬議員建議的將來文化委員會一定要

開放的問題；這件事他已經說過很多次，這一點我們是完全同意的。此外，

翻版光碟是我們無法接受的，但日劇的光碟我卻認為並無不妥，如果真的有

人喜歡看日本製作的劇集，那也沒有甚麼問題。至於有關開放方面，讓我重

申，我們必須引入更多私人參與，以提供文化藝術；在這方面，我們會把範

圍擴大至進行外判，而我們亦會多下些工夫，邀請國際專家為博物館、圖書

館及文化演出等的長遠發展提供意見。我們會考慮把一些服務公司化和外

判，這是一個很清晰的方向，只有這樣做，才可以達致我剛才所說，政府的

參與應該減少的目標。

總結

    由今天到 2000 年 1 月 1 日，只有八個多月時間。政府的首要任務，便

是在八個多月後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架構，這是政府向公眾一再重申的目

標。但精簡架構並不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我們有責任趁此機會，為文化界及

公眾的期望，作出具前瞻的回應。

    設立文化委員會將是重要的第一步，我們的取態是“前瞻而又務實，積

極但不急進”。我們不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和達致全部理想，但我深信，

如果我們得到立法會議員、兩個臨時市政局議員、文化界和公眾的支持，我

們一定能把握機會，為香港長遠的文化發展定下正確方向，香港在下世紀一

定可以成為一個更富活力和文化姿采的大都會。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的議案，按照張永森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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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EUNG Wing-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張永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表決開始，請各位先按“出席”按鈕，然後作出表決。

各位議員，很抱歉，我們的電子表決系統又好像有點技術問題，所以我

們現在要以人手點算人數進行表決。根據以人手點算的方法，我們現在分兩

部分議員作出表決。

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棄權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現在是第二部分。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贊成的

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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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棄權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蔡素玉議員，你可以放下手了。

主席：是否有哪一位經由任何選舉方式產生的議員未有表決？我自己不用舉

手了。（眾笑）謝謝各位議員，我會先核對一下你們所作的表決，如果有任

何錯誤，請立即改正。

主席：我現在讀出贊成者的姓名：司徒華議員、鄭家富議員、何俊仁議員、

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李柱銘議員、楊森議

員、李永達議員、李華明議員、何敏嘉議員、吳靄儀議員、梁耀忠議員、張

永森議員、鄧兆棠議員、李卓人議員、劉慧卿議員、何秀蘭議員、劉皇發議

員。還有沒有哪一位是贊成張永森議員的修正案而我沒有讀出其姓名的？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現在讀出反對者的姓名：何鍾泰議員、霍震霆議員、陸恭蕙議員、

黃宏發議員、馮志堅議員、劉漢銓議員、許長青議員、朱幼麟議員、黃容根

議員、劉江華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楊耀忠議員、陳鑑林議員、陳榮燦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國強

議員、夏佳理議員、周梁淑怡議員、田北俊議員、劉健儀議員、何承天議員、

丁午壽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何世柱議員、楊孝華議員、陳智思議員、吳清

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家祥議員、梁智鴻議員。是否有議員

是作了反對表決而我沒有讀出其姓名的？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蔡素玉議員是投棄權票的。

主席：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共有 28 人出席，8 人贊成、20 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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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一組不能取得過半數贊成。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

員，有 28 人出席，12 人贊成、 15 人反對、 1 人棄權，所以在這一組也沒有

過半數贊成。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

正案被否決。

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在

還有 4 分 30 秒。我希望在 4 分 30 秒後，表決系統可以恢復正常。

馬逢國議員：謝謝主席。其實，我只是想就剛才數位同事提出的一些希望我

澄清的地方，在這裏稍作補充。

    我首先希望回應的，是黃宏發議員提到的“一元化”問題。如果大家花

一點時間，翻看我去年提出有關文化政策的議案辯論，我想大家便會清楚。

藍局長剛才也曾提及，當時我希望政府能夠用開放和兼容的態度來制訂文化

政策，以及執行這個政策。如果文化委員會能夠有各方面人士參與，他們代

表的不同聲音能在會中得到反映的話，我相信委員會制訂出來的政策，應該

不會距離目標太遠。

    至於調撥資源方面，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讓大家參考。例如，在政府架

構中，有一個名為 UGC 的撥款架構，只是負責很高層次的撥款，並不會落實

到具體和細緻的撥款之上，諸如撥款給一個藝團或一個甚麼團體之類。至於

具體的撥款，則可以用各種形式，例如下設一個委員會，又或利用我剛才提

到的“公司化”、“私營化”和“外判管理”等方法，解決問題。當然，每

一方面都應該有相應的委員會討論一個總體的政策，研究實施甚麼方法最合

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例如保護古物和古蹟，可能大家都猜不到，1 年

的撥款可能只有 800 萬元，卻要在香港保留數千年的文化。在興建西鐵時，

政府不會先進行古物古蹟的勘探以保護文物，而是先進行發展，到了掘到或

掘壞了古物之後，才緊急找那方面的專家來處理。這些其實都是牽涉到總體

政策的問題，關乎我們整個社會的政策。

    我提到的文化委員會，其實是一個高層次的架構，可以影響政府部門制

訂與文化有關的工作，決定先後次序，而不是具體掌控細微的撥款問題。至

於藝術發展局，我們仍然可以加以保留，每年由文化委員會向其撥款 1 億元

或某個數額，再由它負責分配給社會上各個階層的文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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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繼續保留“一局一署”的話，它們應該只是掌控我們在文化方面一

半的資源，而不是如現在般掌控八成的資源，因為這樣會影響我們整個社會

在文化方面的發展。

    最後，我希望再一次說服大家，不要在這個問題上作太政治性的考慮，

研究成立這個文化委員會背後的動機和將來會如何。我覺得大家應該集中焦

點，探討我們整個社會應該有一套怎樣的文化政策及文化行政架構，才是最

適當的做法。

    我不希望在結束今天的辯論之後，政府仍然完全不受約束，完全沒有任

何指引，仍然可以按其原來的意圖設立一個純粹只是諮詢架構的文化委員

會，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的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馬逢國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A Fung-kwo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馬逢國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讓我們試一試電子表決系統是否可行。表

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趁現在表決鐘鳴響期間，我想作出一項改正。剛才由分區直選及選舉

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其實是有 29 人出席，並不是 28 人，因為在點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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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了一票，  但我已在表決紀錄中改正，所以應以表決紀錄作準。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健儀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劉皇發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許長青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婉嫻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

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

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朱幼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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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6 人贊成，9 人反對，

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 7

人贊成，19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nin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第二項議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我是想請各位同事支

持我，呼籲當局馬上全力落實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今年 2 月於紐

約召開聆訊之後，提出的一系列建議。

主席，我今天談的這個問題，正如今早有一個朋友跟我說，是一個千古

問題，即是一個永遠都談不完的問題，亦是一個非常悲觀的問題，我也同意

他的悲觀說法。不過，主席，你也知道我的為人，有些人說我喜歡“砍頭埋

牆”，即使是很悲觀的事，很難做的事，我亦會繼續做的。

主席，其實在 92 年 12 月，我已第一次提出有關婦女公約的議案辯論，

當時由教育統籌司陳祖澤先生代表政府回應。他初時提出一項修正案，引起

了一場小風波；但到立法局開會時，他卻沒有出席，而委派了一位女性代表

前來，收回了修正案。今次比較幸運，主席，今次藍局長沒有提出修正案，

有個好開始；我希望“好頭好尾”，政府會支持我的議案，同事亦支持。

主席，其實爭取兩性平等，是一個很漫長及波折重重的過程。回看立法

局的紀錄，在 91 年 7 月，我還沒有加入局，劉健儀議員參加過一個休會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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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的；當時她發言，已經說要援引婦女公約。

這是 91 年的事，92 年我又提出一項議案辯論，促請政府援引。到了 95 年，

經過胡紅玉議員等很多局外局內人士的爭取，才終於制定了《性別歧視條

例》，於翌年生效，並在 96 年 5 月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至 96 年 10 月，即

主權移交前幾個月，才援引了我們今天討論的這條婦女公約。為甚麼過程這

般艱辛呢？我看了很多會議紀錄，有些同事也問，為甚麼政府的態度這樣躊

躇？我覺得理由很簡單，主要是我們的高官及社會上的高層，尤其是商界，

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所以他們覺得援引是很多餘的。其他的人權公約一早

已經援引了，有些還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但他們不覺得有需要援引

這條婦女公約。我相信 96 年 10 月的援引也是迫於無奈的，也許稍後局長可

以一吐心中情，告訴我們為甚麼在 96 年會援引。其實，中國是這條公約的簽

署國，英國又是簽署國，但它們硬是不援引。

剛才我提到，當時是由教育統籌司率領回應的，後來憲制事務司也有發

言；今天則是民政務事務局局長率領，我也多謝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及

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   我把“司”跟“局長”攪亂了。主席，可

能你會說，劉慧卿，你應該滿意了，上次有兩位局長回應，今次則有 3 位。

但是，主席，如果我們看看公約的報告，這一份報告是政府去年提交給聯合

國的，報告的第 19 段提到：“公約對廣泛的政策範圍，如教育、就業、健康、

福利及保安等，都具影響力，實際上，香港特區政府內，每個決策局對公約

的實施都有責任。”如果這是對的話   ─   應該是對的，因為是政府自己說

的   ─   那麼出席的局長便算是很少了。我希望在座這 3 位局長可以代表其

他局長回答同事稍後提出的問題。主席，也許你會問，其他有些人也可能會

問，事實上是否真有歧視存在呢？我相信很多同事稍後可能會表示不覺得有

甚麼歧視，我們究竟有些甚麼例子呢？我相信我也無須這樣長篇大論地去

說，只須提出幾個傳媒廣泛報道的例子便可以了。

主席，我相信你也記得誰是“人辦先生”，這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這

不單止是婦女的歧視問題，而他的妻子和子女也遇上了一個很悲慘的收場；

所以，我們討論的不單止是歧視婦女，而是包括不公平的對待或虐待，甚至

最終的死亡。我相信主席最近從報章上也常常讀到很多有關大專院校內性騷

擾的問題，香港在這方面輕描淡寫，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委員會卻

是十分關注的。此外，我相信主席也會留意到，最近報章上亦有報道有關一

個手提電話廣告的問題，大家都覺得那個廣告對女性十分歧視，意識很差。

我相信主席曾經看到一則新聞，一名婦女因為贍養費的問題，而被她的前夫

潑鏹水。主席，我還要說最後一個例子，這類例子實在太多了。有一個所謂

議員，發表了甚麼言論呢？竟然是貶低女性的言論，他說甚麼“紅顏禍水”、

“女人善變”、“潑婦罵街”、“婦孺之見”等，主席，我也懶得再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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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代表了甚麼呢？對不起，我還有一個例子要說，我剛在上月 25 日應勞

工處的邀請一同往可口可樂廠，呼籲工人要戴耳塞保護聽覺。當時一位高層

人員在談及汽水罐時告訴我，他們有一款罐十分受歡迎，名叫“二奶罐”，

我一聽嚇了一跳，他解釋說這並不是我們所想的“二奶”，而是“很容易拉”

的那個“易拉”。我表示不滿，他才醒覺到這個名稱有問題，但他還說並非

只有可口可樂公司才這樣稱呼這種罐，整個行業也是這樣稱呼的，我便告訴

他，那麼整個行業都應該改一改這個稱呼。這件事表露了甚麼？便是這類歧

視女性的文化已經深入民間、深入民心，但香港政府給我的印象，是對大部

分這類問題仍然視而不見。

　　主席，我剛才說到，委員會 2 月在聯合國召開了聆訊後，提出了很多建

議，我沒有將這些建議在議案中列出，但我已發信給各位同事詳細說明，希

望他們有看過。但是，我十分失望，因為昨天我跟某些同事談到此事時，他

們表示完全不知道我在說甚麼，我說信件已經寄出一個多星期了，他們怎麼

還不知道，這可以反映出他們對這項議案並不十分重視。無論如何，我希望

同事在現階段已經看過那封信，知道那些建議是甚麼，因為建議實在太長，

不能盡錄於今天的議程上。可是，雖然有這麼多建議，但我們在上月 8 日，

剛巧是三八婦女節那天，召開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

出席，他當時給我們的初步回應，卻是差不多全盤否決這些建議，這是各位

都知道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要求政府成立一個中央機制，統籌制訂一

個長遠的婦女政策及落實該公約，這機制須有權力，須有資源；可是，政府

的回應總是那幾句說話：陳方安生女士統領的政策小組已能辦到；因為有平

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亦能辦到；因為有《性別歧視條例》，也能

辦到。但是，主席，在去年 11 月，平機會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中，表示不知

道和沒有聽聞有一個常設的政策小組處理有關婦女的事務，平機會亦不認為

他們和《性別歧視條例》足以落實該公約。至於陳方安生女士所領導的政策

小組就更可笑，因為當時我們的同事不同意也不相信這個小組能發揮這種功

能，但當時局長卻表示一定可以，於是我便說：“那麼，我們就引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來拿取這個小組開會的有關文件，好讓我們看看他

們是否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吧”。當時局長便說：“不用取文件了，答案是沒

有討論過，除了是談論有關婦女問題的時候。”

　　在去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中，是有提及該政策小組的。今年 3 月 8 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來開會時，給我們的初步回應亦有提及這個小組，但在追問

之下，局長卻說沒有，然後又說有。故此，我在星期日舉行諮詢會時，那些

婦女便很生氣，她們說現在等如被降了級，本來是由陳方安生女士領導的，

卻變了由藍鴻震先生領導的小組。我並不是侮辱局長，但我希望他能明白，

為甚麼原來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卻無端降了級變成由民政事務局局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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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局長們屬於同一職級，藍局長又如何能統籌呢？

　　主席，除了中央機制外，委員會也很關心選舉的問題，尤其是功能組別

的選舉，似乎對女性不大公平，因為大多數選民都是男性。他們又特別提到

村代表選舉，這個問題剛才在質詢時亦有討論過。村代表選舉以往是一戶一

票的，現在在 1 000 名代表中只有約 10 名是女性，故此委員會認為這是個大

問題。委員會亦質疑，究竟有多少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呢？主席，很多人常常

說，香港有很多女性參政，例如政務司司長、立法會主席等都是女性，可說

多得很，但從數字上看，行政會議、立法會和政府高層所有首長級官員中，

女性所佔的比例不超過 20%。有一個現象更是可圈可點，便是由政府親自委

任的委員會，包括諮詢委員會和法定組織等三百多個委員會，共四千八百多

人，其中只有 19%是女性。政府說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並沒有性別歧視，

而是論能力委任的。主席，那豈不是說我們女性沒有能力嗎？要不然，為甚

麼只有 19%？我認為這實在有問題。我們在聯合國開會時聽到挪威的代表

說：“你們中國人不是有句話說‘女子能頂半邊天’的嗎？那為甚麼女性在

香港連半邊地也站不住呢？”我真的希望局長可以稍後作出解釋，委員會希

望政府會推行一些特別積極的措施。

自由黨有同事卻很害怕，恐怕那是指“配額”，對，那可以是配額，然

而不一定是配額，有些可以是培訓，讓婦女有多些機會參與，多些機會曝光。

我待一會希望聽聽局長就這些特別措施有甚麼話說。可是，局長一直只是說：

“不要緊，我們有一個中央名冊資料索引系統，只要將所有名字輸入，我們

便可以從中選人加入委員會，而現有委員的名字也在系統內。”我在 3 月 24

日提問時，名冊中共有 17 250 個名字，但當中有 14 104 名是男性， 3 146

名是女性，這個數字顯示，婦女所佔的比例也是低於 20%，所以 20%這個數字

是永遠超越不了的。

　　主席，由於時間有限，我亦不可能逐一說明，我的同事李卓人議員和何

秀蘭議員稍後會討論其他相關的問題，我也希望各位同事踴躍發言，最重要

的是支持我們的議案。

　　最後，我想提一提保留條文，尤其是有關宗教方面。委員會要求政府定

期檢討，前 則希望政府能盡快取消有關的保留條文，故此，我希望提出這

項議案，提醒政府，有一個政府電視廣告說，1 分鐘的歧視也難忍受，可是

我們已忍受了不知多少百年的歧視了！主席，我也不明白我們怎麼可以有這

樣的忍耐力。希望政府不要再說這些“欺場”的話了，更不要“陽奉陰違”。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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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That this Council urg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implement expeditiously the numerou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ntained in the Committee's concluding comments published after the
hearing held on 2 February 1999 on the Initial Report o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在現時失業率屢創新高的時勢之下，工人的生活一

般都不會好過，而婦女勞工在經濟不景氣時遇到的困難，比男性實有過之而

無不及。不同的調查研究都發現，很多女性在工作薪酬和福利上常常遇到剝

削；有些僱主更利用不同的職位名稱，給予女性僱員較差的待遇。所以，我

們要談的不單止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而是同值同酬的問題。

主席女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其總結評論中的第 82 點，具

體建議政府在有關法例中訂定同值同酬的原則，即同等價值的工作，應享有

同等的待遇。現時，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在《性別歧視條例》下，

只有《僱傭實務守則》表示鼓勵僱主推行同值同酬，政府在其他方面並無任

何宣傳，在政策推行上，實在是非常不足夠的。

平機會本來計劃去年年底完成對同值同酬的研究報告，但最近當民主黨

婦女委員會的代表出席平機會會議，追問平機會主席時才得知，有關方面事

前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顧問報告初部完成之後，才認為問題複雜，應有更

多教育和計劃配合才一併公布，於是一推便將公布時間推至今年年底，遲了

整整 1 年。民主黨覺得這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們希望政府不要一拖再拖，盡

快全面推廣及實行同值同酬的制度，保障婦女勞工的權益。

除了本地婦女勞工的問題外，最近亦越來越多新聞報道外傭受到剝削的

情況。僱主支付低於外傭最低工資的人工我們已不時聽到，有些僱主更每天

只給家庭傭工幾塊麵包、一隻雞蛋和一些冷飯菜汁吃，有些甚至對其外傭進

行性騷擾及訴諸武力，令外籍家庭傭工最基本的人權及人身安全也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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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雖然有關當局表示外傭在勞工問題上可以向勞工處投訴，如遇到侵犯亦

可以報警，但不少外傭都表示礙於工作地點在家中，難於找第三者作證，很

多時候都被迫啞忍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其總結評論中，建議政府監察及採取行

動保護女性外籍傭工，但政府只是官腔式地回應說外傭“正如其他香港僱員

一樣，享受到免遭虐待和暴力侵犯的保護”。政府的態度是令人失望的，我

們看到，外傭被強迫接受低於法定的工資，遇到不人道對待及暴力侵犯已不

是個別例子，早前更揭發一名總化驗師的太太掌摑其印尼籍女傭及要求女傭

每天支付 5 元以獲房間的照明！政府怎可以再對這些不公平、不人道的事件

視而不見？民主黨促請政府落實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建議，積極監察及

採取行動保護女性外籍傭工，檢討有關違例的刑罰，提高阻嚇作用。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陸恭蕙議員：主席，有一件事我想跟各位議員分享，這件事可能可以反映出

我們政府的最高層，究竟是如何看待婦女問題的。

大家都記得去年 7 月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及夫人訪港，在倉猝的情

況下，美國領事館和白宮舉行了一個會議，邀請了香港一些高層的婦女代表

參與，董建華夫人、陳方安生女士和數位女局長均有出席。當天會議完畢後，

我致函政務司司長，內容提到，在那麼倉猝的時間內，也有那麼多人願意出

席，跟克林頓夫人討論香港婦女的狀況；但我們可以想像，在香港如果有一

個婦女團體或一位立法會女議員想邀請那麼多位女高官及政務司司長出席會

議，我們要預約多久，她們才願意前來呢？我在信中又說，由於對當天的討

論我們還有很多意見，而且時間真的太短，有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較為詳盡地

討論，政府可否每年負責統籌一個會議，讓香港人和婦女界代表能夠有一天

的時間來討論婦女問題呢？

等候了一段時間後，政務司司長回應道，她對這個看法沒有太大反對，

但她擔心會議會變成傳媒的 media event，即沒有實質的結果，只是在“做

show”而已。後來我再寫了一封信給她，說無須擔心這件事，因為一切是視

乎會議如何統籌，如果真的有意思搞好的話，可以有一些籌備小組預先討論

該天會議的內容範疇，便能夠做到不單止是“做 show”，更會有實質的結

果。



立法會  ─  1999 年 4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April 1999 119

在致函給政務司司長後，很久也沒有回音。我再次跟她的辦事處聯絡，

詢問有沒有機會和司長會面，討論這個問題，大家研究一下，因為我向她提

供了一些意見，看看如何能夠做到不是“做 show”。不過，直至今天為止，

她仍然不願意和我會面。我每隔一段時間便會跟她的辦事處聯絡，詢問有沒

有可能與她討論這件事。

剛才我們討論文化委員會時，我提過藍局長真是非常不幸，很多事情都

推到他身上，其中一件便是婦女事務。我曾致函陳方安生女士，問她有沒有

辦法在行政架構內協助藍局長，或把這部分的工作抽出來，又或能否在她的

最高層次 policy group（政策小組）中，委任一個對婦女問題有認識的人來協

助政府考慮如何統籌、發展婦女政策，結果，也是沒有回音，到了今天仍然

沒有機會和她討論這個問題。

我一直不斷寫信、不斷追問，最後終於在 4 月 15 日收到回信，但卻沒有

提及我所提出的兩項意見，其實我一直追問的是這兩點。提到婦女公約方面，

我曾經批評政府對婦女問題不重視，這封英文信的回應是："We are indeed most

encouraged by the recent positive comments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recognition of our efforts."這即是說，好

的評語便欣然接受，那麼不好的評語呢？劉慧卿議員剛才也提及了一些，例

如在第 72 段，聯合國要求我們考慮對配額採取 affirmitive action，但這一點政

府已經表明不會做了。另一方面，在第 76 段，我把它讀出來："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adequate regulations to protect woman sex workers be put in place and

enforced.  It also recommends that the government monitors the links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migrant women, a regulatory approach to prostitution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我不知

道政府怎樣看這個問題，我也聽不到任何積極的回應。對於這個提問，政府

又如何跟進呢？結果仍然是沒有聽到。我希望政府在回應時能夠全面一些，

尤其是針對一些較具爭論性的問題。

剛才劉慧卿議員已經告訴過我們，在會議中有一件事是令我們非常驚訝

的，便是藍局長曾經表示，在政務司司長的政策小組中，婦女問題是放在很

重要的位置的。在當天會議結束後，我又立刻寫信給陳方安生女士，問她是

否知道這件事呢？是否真有其事呢？但是，她在回信中亦沒有提到這件事。

我希望藍局長一會兒可以再次作出解釋。

不過，這封信中提到一件事，不知大家知不知道？聯合國向我們提供了

很多意見，剛才說的兩點，政務司司長並沒有提及，但卻抽取了另外一點來

說，那便是關於是否應該有一個 women's commission 的問題，信中說："There

are suggestions that a women's commission should be set up in Hong Kong.  I have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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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ed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consider this recommendation critically,

thoroughly and with a completely open mi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HAB,

different bureaux, departments and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We are also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這一點倒沒有聽過，不知道

是否新的消息。也許藍局長一會兒可以向我們發表一下，這個建議是否可以

加以考慮呢？要研究多久呢？因為要在政府內統籌所有人的意見，又要參考

外國的其他例子，那麼最好能夠給我們一個時間表。其他方面政務司司長可

能不肯接受，但就這方面，司長說她已指示了藍局長進行研究，我希望等一

會能聽到他的意見。最後，我當然會大力支持劉慧卿議員提出的議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工聯會和民建聯支持劉慧卿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

對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這項工作，工聯會的同事已經進行了一

段很長的時間。不過，很可惜，婦女工作的成績較同步進行的另一項勞工運

動明顯遜色。剛才數位同事也提過這點。我覺得政府上演了一個“搞笑版”。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聯合國有關報告的第 67 和 68 條要求政府有一個部門研

究婦女政策，亦要求政府有一個中央機制負責這些工作。現時政府說政務司

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小組負責研究婦女政策。當天劉慧卿議員便要求政府提交

文件，給我們看看有甚麼政策。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時間，不要再“搞笑”。

我參與勞工工作已有數十年，參與婦女工作的時間較勞工工作還要長。

工聯會一直認為政府要設立一個制訂婦女政策的機制，但政府一直置諸不

理。後來到了九十年代，我們制定多項有關消除性別歧視的條例，政府於是

設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我們在平機會還未成立時，已經問政

府這委員會究竟具有甚麼職能。政府向外公布說平機會會制訂政策，但當我

們問及平機會的功能時，政府說由於訂有法例，在遇有投訴時便要加以瞭解

和進行調解。如果不能調解，便交由法庭處理。我覺得平機會的職能有如勞

工處。現時有關性別歧視的問題，應該有一個機制接受投訴。不過，平機會

與制訂政策及研究婦女政策的中央機制是截然不同的。現時社會上有些人士

罵平機會主席張妙清女士，我覺得她真的很無辜，因為她根本不是負責制訂

婦女政策的。

老實說，到了今天，政府不能再推卸責任了。民政事務局局長不能再欺

騙大家，說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小組負責制訂婦女政策。如果小組真的有這樣

做，請提交文件給我們看。該小組有否制訂政策，解決現時女性面對同工不

同酬的問題；有否制訂政策，解決婦女最近十多年在就業時遇到的歧視問題；

有否制訂政策，解決現時女性參政議政時所面對的後援服務不足的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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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這些問題，現時是完全沒有對策的。政府只是做些門面工夫。一些好像我

們曾參與婦女運動數十年的人，便知道箇中情況。我也不想難為民政事務局

局長。我想請他回去跟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小組反映一下，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主席女士，對於聯合國有關組織提出的一系列條文，我們對多項表示同

意，特別是提到本港女性參與勞動和政治活動時的比率明顯偏低的問題。熟

悉香港婦女情況的人一定會知道原因。我們看到現時不少女性在投身社會活

動時會遇到很大困難，舉例來說，當一名女性要走出家門，她便要解決家人

和兒女的問題。本港的託兒服務如何呢？情況總較 20 年前好，但還有很多事

是很“搞笑”的。例如提供託兒服務的時間現時仍然是朝八晚六。如果要一

名在職婦女在下午 6 時前到託兒所帶小孩回家，是沒有可能的，即使是白領

階層，要由中環回到屯門，有甚麼可能在下午 6 時前到託兒所帶小孩回家；

又或怎可能在早上 8 時將小孩送到託兒所，然後趕在 9 時前上班呢？這是一

個現實問題。

最近，我們也向大家說，我們認為這與提供服務的志願機構無關，而是

政府政策的問題，是政府不願意增撥資源。最近，社聯曾與我們一起進行討

論，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問題，但我們不是針對社聯屬下的服務機構，而是針

對政府政策。

這議會為何總是只得那數位女議員？有些人說，女性要踏上參政之途，

（請不要把我作為例子，）既要顧及家庭、又要顧及自己的工作，以及其他

多方面的事務，以現時的後援服務來說，是很難做得到的。我還未提及女性

從事經濟活動的問題，就以參政來說，已是不足夠的。

至於經濟活動方面，香港女性的參與率一直較鄰近地區為低。我想舉出

一些例子，其實我在這議事廳已提過這些數字。在 20 歲剛畢業的組別方面，

本港女性的勞動率與南韓、台灣和日本相差不大，大約是六、七成；但在 40

歲之後組別方面，香港女性的勞動率只是百分之三十多，而日本、台灣和南

韓則是百分之五十多，下降幅度沒有我們那麼大。這反映出整體後援服務是

非常重要，以及僱主對已婚婦女，特別是有家庭的婦女有很大的歧視。

當然，很多人可能說制定了禁止性別歧視及有關家庭崗位責任的條例

後，情況應該有所改善。不過，我認為單靠平機會推動政策是不夠的。我們

在面對平機會時，當然會對它作出批評，但客觀上，整個政府在推動這些政

策方面做了些甚麼呢？現時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時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我們

發現整個社會，包括《僱傭條例》都不能作出配合，因而令女性在參與經濟

活動時困難重重。我希望在訂立了有關性別歧視和家庭崗位責任的條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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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進行宣傳和推廣，令大家能夠參與。

此外，我亦希望政府重視我剛才提出的問題，即女性在踏入三十多歲這

年齡組別和結婚之後，基本上是很難找到工作的。政府可能會說現時我們的

經濟已較為活躍，但我說的並不是金融風暴時的情況，而是最近這十多年也

是這情況。

主席女士，最後，在有關報告提到的八十多點中，我要求政府正視第八

十四點，即在定期提交報告前，要與民間團體多些進行討論。

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陳婉嫻議員：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一向支持男女平等，並認為婦女在教育、就

業、社區參與，以及政治待遇方面，應獲得與男性均等的機會。自由黨全力

支持為婦女提供足夠的服務和計劃，照顧她們的需要，使她們有機會發展潛

能，投入社會。

本港除援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外，亦分別於 1995 年制

定《性別歧視條例》及於 1996 年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在保障婦女方面，我

們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我們認為現時的工作仍然有加強和改善的地方。

對於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區提交的報告所發表的多項

建議，自由黨原則上認同有關建議的大方向，而當中部分建議事實上有助進

一步促進本港的男女平等，政府應予重視和採納。例如委員會建議政府設立

一個中央高層機構，發展及協調以婦女為重心的政策，這是自由黨一向支持

的。我們並且在黨綱中列明政府必須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以統籌、制訂和

推行婦女政策。

此外，委員會建議政府立法保障娼妓。雖然在香港婦女當娼並非違法，

但法律給予提供這類服務的婦女的保障明顯並不足夠。委員會亦建議政府應

修訂現行法例，把婚姻中的強姦行為列為刑事罪行。雖然政府認為在現行普

通法之下，對於在婚姻中被強姦的婦女已有保障，但這並不表示無須立法，

因為把婚姻中的強姦行為明確地列為刑事罪行，有助市民更清楚知道這是一

種罪行，因此有助政府作出推廣教育。政府好應該進一步考慮這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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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委員會另外有一些建議和意見卻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些意見和

建議既不正確反映本港的情況，亦不符合本港的實際環境，例如委員會認為

立法會在功能團體選舉中，女性沒有平等的參與機會。自由黨並不同意這項

批評，因為在現時的功能團體選舉制度下，我們看不到有任何證據顯示女性

受到制度或人為的限制，導致她們無法成為選民或候選人。同時，我們亦看

不到女性候選人因其性別而受到排斥。各個功能團體都沒有限制女性的參

與。功能團體選民的男女比例，往往取決於行業的性質，例如在航運交通界

中，男性選民便佔九成以上，原因是從事航運交通行業的人士絕大多數是男

性。反過來說，在護理服務界，女性選民比率卻高達 78%，原因是醫護人員

大多是女性。但我們必須緊記，在香港，選民的男女比例並沒有造成男女候

選人受到不平等對待的情況。正如我剛才所說，佔近八成女性選民的護理服

務界便選出一位男性議員，他便是大家很熟悉的何敏嘉議員，而 95 年該界別

的選舉也有同樣結果，由男性候選人獲勝；而佔近九成男性選民的航運交通

界卻選出一位女性立法會代表，大家都知道我說的是誰。95 年時，我在運輸

通訊界競選，當時絕大部分選民是男性，但結果也是選出女性候選人擔任立

法會議員。這充分說明本港的功能團體選舉制度與選民性別比例並沒有任何

直接關係，而選民男女比例與選舉結果亦毫不相干。

此外，委員會認為本港女性參與公職的比率低，建議政府在委任婦女加

入諮詢和法定團體時，採取積極措施，例如配額制度。我們完全看不出這項

批評有何根據。首先，本港女性佔香港政府職位和公共服務的比率並不低，

例如現時政府主要官員的女性比率為 26%，比其他先進國家，如英國還要高。

英國部長級官員的女性比率只是 25%，我們比英國還要高 1 個百分點。在議

會方面，素來標榜人權的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女性議員比率，分別只是

9%及 13%，而本港立法會議員的女性比率則為 17%，遠比美國為高。因此，自

由黨並不認為本港女性在這方面的參與率過低。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要改善女性參與公職的比例，也不應該採取如配額

制度的積極措施。本港的政府部門一向是以個人的能力和條件為聘任原則，

政府清楚表明不會以性別為考慮因素。用人唯才的原則是公平和合理的，可

讓最具能力的人出任公職，亦可給予具能力的人士有發揮的機會。採取配額

制度只會人為地製造男女平等的表面現象，但當中可能會犧牲了人才和質

素。我們相信具備才能的本港女性，無論在政府的公職或私人機構的職位上，

都具有和男性公平競爭的同等機會。

此外，委員會亦建議本港的憲法中應包含對“歧視”一詞的定義。自由

黨並不同意有需要為此而修改憲法。事實上，現時很多國家都沒有在憲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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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對“歧視”一詞的定義，只是以一般法律保護公民的人權。香港在回歸

前已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性別歧視條例》，充分保障了男女平等，

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婦女平等的保障寫進《基本法》內。

自由黨希望政府能深入研究委員會的建議，把適用於香港的建議盡快落

實，進一步改善婦女的權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議案。

劉漢銓議員：主席，保障女性權益是一件知易行難的工作。隨 人權意識的

推廣及女性經濟地位的上升，整體香港社會現今對女性權益、男女平等的認

同，已日趨普遍。不過，與此同時，處於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生活或工作環

境的女性，仍然要面對各式各樣、有意無意的歧視：女童遭受性侵犯的個案

越來越多；女學生面對性騷擾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女性在大眾傳媒和互聯網

受到商品化和庸俗化的對待越來越變本加厲。這些問題都顯示出，消除歧視

女性的工作，仍然要加把勁。故此，港進聯十分歡迎立法會今天討論如何消

除歧視女性的議題。

　　聯合國有關報告用了“建議”的字眼，以比較正式的語調，建議香港政

府做一些消除歧視婦女的工作。此外，也有用“鼓勵”、“促請”、“要求”，

以至“邀請”等字眼，希望香港政府多做一些保障女性權益的工作。劉慧卿

議員今天的議案，是希望政府落實聯合國有關報告的建議。

　　港進聯認為，香港政府已經做了不少針對性的工作，回應了聯合國有關

報告的多項建議。最明顯的例子是，聯合國有關委員會關注到香港政府除了

制定《性別歧視條例》之外，在《基本法》中並沒有包含對“歧視”一詞的

定義。其實，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除了那些已被宣布為與《基本法》

有牴觸的條文之外，其餘條文仍然繼續有效，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

包含有關保障男女平等的權利。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條，已包含於《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中。《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 條

更是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條為基礎。

　　聯合國報告又關注到在人人享有平等選舉權的原則下，女性在各個選舉

界別中的代表性問題。香港目前的情況是，女性和男性均享有相同的投票和

參選的權利，這項權利早已受到《基本法》的保障。現時的選舉制度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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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平等參與政治，構成結構性的障礙。

　　此外，港進聯亦認為，在鄉事委員會的選舉中，政府已經致力提倡男女

享有平等選舉權的原則。《性別歧視條例》更規定，假如鄉事委員會執行委

員會的成員不是在女性可以平等參與的過程產生，便不會得到政府的確認。

　　聯合國報告有些意見未必切合香港的實況。例如，報告認為香港政府在

委任婦女加入公共事務的決策層時，應該考慮採取如配額制度等措施。這個

做法似乎違反了以個人專長作取捨的標準。報告亦認為香港政府應採取措

施，以增加女性選修理科的人數。港進聯認為這些措施並不尊重個人的喜好

或選擇。硬要多些女性選修某些科目，不是有違她們學習的權益嗎？

　　港進聯希望香港政府能按照香港具體、獨特的情況，盡量透過各種符合

《基本法》的方式，體現男女平等精神。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的發言會集中在聯合國婦女公約委員會報告書內第 73

及 74 點有關家庭暴力及性騷擾的部分。

　　香港的虐妻個案，由 1991 年的 204 宗增加至 1997 年的 367 宗。這些只

是嚴重到要報警的個案，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根據和諧之家的調查，很多入住和諧之家的被虐婦女，已忍受被虐超過

5 年以上。她們一直只在啞忍，而現行政策和法例的執行，並不能有效地保

護婦女。

　　劉健儀議員剛才談及婚內強姦的情況，我會用多些篇幅討論校園的性騷

擾問題。

　　近來有很多新聞都是發生在大學校園內，由中大的偷拍事件、偷窺、網

上色情照片發放、恐嚇電郵等嚴重事件，以至未被報道，只在學生之間流傳

的非禮，甚至企圖強姦事件。校方為了維護校譽，把這些事件低調處理。高

等學府這種低調處理方法，其實是間接姑息縱容校園性騷擾行為的手法。我

們必須正視這些事件，因為這才是維護學府清譽的途徑。

　　在本港的 8 間大專院校中，只有港大和中大設有投訴機制，接受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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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訴，其他院校則沒有設立類似機制，故此要作出數字統計時，很多院校

便說校內沒有發生這些事，因為沒有統計數字，其實這只是“駝鳥政策”。

即使在中大、港大，校方處理性騷擾的手法亦不見公正。例如：中大的偷拍

事件，受害人只是在朋友幫忙之下引用有關侵犯私隱的條例進行民事訴訟，

校方並無主動協助事主將事件交予警方處理。

　　港大近來亦有同學將偷拍女同學換衫的照片在網上發放，並且發出死亡

恐嚇電郵，令女同學回到宿舍房間，第一件事便是拉上窗簾，名副其實的活

在黑暗之中。不過，校方並沒有斬釘截鐵地公布懲處方法，例如如果捉到犯

事的同學，可以立刻開除學籍。這樣簡單的聲明也沒有發布，於是犯事的人

便在毫無阻嚇的情況下行事，性騷擾風氣在校園內越來越嚴重，令學府蒙羞。

　　我們不禁要問，是否大學高層職位大多數是男性，於是他們不可以設身

處地體驗女同學惶恐不安的感受，故此，並無明快果斷的處理校園性騷擾事

件，令女同學可以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可以安心學習？

　　法律改革委員會已經進行了有關騷擾行為的諮詢，我希望政府在草擬有

關法例時，會考慮將各種性騷擾行為納入法律禁制範圍之內。

　　除了制定法例外，政府可在社會政策方面多做一點工作，令婦女免受暴

力危險的威脅。

　　 4 月中，有新聞報道一對母女向前夫追討贍養費時被淋鏹水。這宗新聞

簡直令人髮指。

　　離婚個案不斷上升。據報道，1998 年有 13 000 宗離婚個案。現今香港

社會男女之間經濟能力確實仍有一大段差距。

　　面對上升的離婚率，政府必須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代有需要的婦女追討

贍養費，特別是因受虐待離婚的婦女。如果沒有一個中介機構代她們追收贍

養費，其實是要婦女每個月直接向毆打她的前夫追討。這便等如迫婦女陷入

一個危險的環境。

　　在現行的《扣押入息令》規定下，基層婦女只能在逾期收不到贍養費後，

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繼而入 法院。期間須向親友借貸或領取綜援，才可

以應付日常生活。她們的前夫往往在法庭開審之前一天將贍養費過戶。這種

拖欠子女及前妻生活費的行為，並不是偶然為之，而是變成習慣，每個月周

而復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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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要申請法律援助，入 法院，這不單止對她們造成不必要的折磨，

還是一個痛苦的程序，亦浪費了法庭及法律援助的公帑。因此，我希望民政

事務局局長盡快推出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的細則，諮詢公眾的意見，盡早成立

這個機構。

　　主席，我再次重申有需要成立一個中央機制，從婦女角度檢視各項政策

的制訂，防止“貧窮女性化”，由女性承受貧窮所帶來的痛苦；好讓她們有

平等的發展機會；好讓女性不再成為家庭的附屬品，不用因婚姻狀況轉變而

被迫接受貧窮。

　　我想舉一個例子，在最近的醫療服務融資建議的聯合保險制度（“聯

保”）下，主婦只能透過供款人的戶口參加聯保，不可以獨立擁有自己的保

險戶口。老年保險亦無提及無受薪工作、無僱主的主婦如何供款，由誰負責

供款。有關安排是否與聯保相同呢？如果與聯保相同，婦女萬一在 64 歲離

婚，那又由誰支付她購買老年保險的責任呢？

　　主席，這些例子一些也不難找到。可能你會記得，我在財政預算案辯論

時已提過在教育、青少年政策、房屋，以至安老服務等不同政策的範圍內，

其實都是利用了婦女的無償服務來代替政府的公共開支，令婦女失去平等發

展個人才能的機會。我希望政府盡早成立一個中央機制處理婦女政策，扭轉

兩性之間不平等的情況。

　　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近日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廣告，鏡頭的焦點集中在一位穿

短裙的女性的大腿對上部分，並以不恰當的字句作為宣傳口號。雖然廣告

商聲稱有關廣告並無弦外之音，但任何人都可以清楚看出，有關廣告對女性

的不尊重與侮辱　─　而這只是香港女性遭受歧視及不公平對待的冰山一

角！

　　香港雖然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但女性受到歧視的現象，卻仍然到處存

在。儘管政府一直強調現時已有合適的機制，協調及統籌各決策局有關婦女

的事宜，加上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成立，已可保障婦女權益，

但事實上，有關機制在提高婦女地位和推動婦女發展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因為平機會的管轄範圍，只限於消除歧視，並非一個專責處理婦女問題的機

構；而負責婦女問題的民政事務局，也一直沒有制訂一套具體的婦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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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不論是平機會還是民政事務局，都因為職能過於廣泛，不能專注於

婦女問題上。

　　事實上，很多國家，如英國和新西蘭，在設有類似平機會組織的同時，

也設有婦女事務部門。故此，本人認為，政府有必要盡快設立婦女專責事務

委員會，統籌婦女事務及制訂婦女政策。專責委員會應該是一個由高層領導

的中央機構，直接向行政長官或政務司司長負責，以便更有效地協調不同的

政府部門。至於具體的工作，委員會的職能應包括制訂長遠的婦女政策、推

廣兩性平等、提高婦女地位、籌劃撥款事項、編製兩性的統計數字，以及落

實《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的課題等。

　　除了設立有關委員會外，本人認為政府必須致力消除存在於社會上的歧

視女性現象。政府提交《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的報告，雖然在法例及

理論上提出多項保障，但報告在某程度上似乎流於片面，仍未能觸及很多真

正的社會問題。

　　明顯的例子是近年來女性受虐待、性騷擾及性侵犯的個案，有大幅上升

的趨勢，但政府的處理及善後工作，未臻完善。以虐妻個案為例，95 年只有

269 宗，但 96 及 97 年卻分別有 487 宗及 491 宗，升幅近一倍。公共屋 的

性侵犯案亦有所飆升，不少年僅十多歲的未成年少女也慘成受害對象；就是

一向作風純樸的大專校園，也陸續發生女學生被偷窺、恐嚇、非禮，甚至偷

拍裸照，放上互聯網的事件。

　　作為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女性不受虐待、性侵犯及性騷擾的權利，必

須得到維護。可是，執法者礙於“家事”的觀念，往往未能妥善處理虐妻個

案；性罪行的法例，目前也存有漏洞；互聯網缺乏監管，讓歧視及侮辱婦女

的資訊廣泛流傳；政府在心理輔導、醫療及法律等跟進工作方面，也做得並

不足夠；民間團體亦多表示資源不足。我認為政府除了必須盡快完善現行法

例，堵塞漏洞之外，也必須提供足夠的心理、醫療及法律服務，照顧不幸的

受害女性，以及增撥資源予志願機構，為受害婦女提供教育及輔導服務。

　　此外，政府對離婚婦女的保障亦有不足，特別是協助婦女收取及追收贍

養費方面。政府雖然在去年 4 月推行《扣押入息令》，但有關政策一來無法

扣押散工或自僱者的入息，二來也不受僱主的歡迎，令不少婦女不但被拖欠

應得的贍養費，更要飽受追討贍養費時所受的精神壓力。本人建議政府盡快

成立撫養局，代單親或孤兒收取及追討贍養費。

　　主席，作為女議員，我們今天坐在這議事廳內的 10 位女議員好像受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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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遇，並沒有遇到歧視，但我們畢竟只是香港最幸運的小部分女性，在社

會上仍有千千萬萬女性，尤其是基層的女性，每天仍或多或少受到歧視和不

公平待遇。因此，本人認為幫助基層婦女擺脫不平等的歧視，較解決婦女從

政和參與公職的比例更為急切和有需要。

　　基於時間所限，本人僅能列舉一些例子，但已或多或少反映出本港基層

婦女所受的歧視，在某程度上超出政府的認知層面。在此希望政府盡快設立

婦女專責事務委員會，制訂切合時宜的政策，提升婦女地位，消除一切不公

平的歧視。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剛才蔡素玉議員說本會 10 位女議員都覺得自己很幸福，

我不知道是否屬實，可能她們背後的辛酸，是其他人不明白的。她們可能未

必覺得是這麼幸福，因為她們可能為了參與這個議會而付出了很大代價，以

及作出很多犧牲，我們局外人可能亦未必知道箇中底蘊。不過，今天我不是

談論本會女同事背後的辛酸，因為這些我自然不懂。

今天，我主要想談的，是聯合國婦女公約委員會報告內 3 個有關就業的

部分。第一，是關於就業平等機會的部分。有些人可能會說現在已經設有平

等機會委員會，又訂有禁止性別歧視的法例，那還有甚麼可說呢？不過，委

員會曾清楚建議同值同酬的問題。我想請大家聽清楚，是同值同酬，而不是

同工同酬。有關同工同酬方面，我們已經有清楚的法例規定，但同值同酬則

只在實務守則中提過。我為何要提出同值同酬呢？因為我覺得現在香港仍然

有數個大問題存在，要我們面對。

第一個大問題是，男女的收入仍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根據 1998 年 9 月的

統計數字顯示，男性的平均工資為 12,009 元，女性只為 10,644 元。在個人

服務業中，差距是最大的，女性的工資不及男性的七成。除了收入差異外，

第二個大問題是較多女性處於低收入層次。例如在 4,000 至 6,000 元的收入

層次中，男性的就業人口有 8.5%，但女性則有 13%，證明女性的收入偏低。

大家可能會問，為何男女的收入會有差異；女性的收入為何又會偏低呢？

我認為最主要是關乎我們經常提及的職業分隔問題，即女性大多集中在較低

下收入的職位工作。舉例來說，在經理及行政人員職位中，男性佔了四分之

三，女性只得四分之一。這是今時今日的統計數字。在文員職位中，有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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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這可證明是職業分隔問題，女性應該擔任這些職位。在非技術工人

中，女性是 24%，男性只是 15%，女性又較男性多，變成又有分隔。

除了職業分隔外，第二個原因是結婚。有些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我

們則覺得結婚其實是職業的墳墓。在 9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中，已婚女性或

35 至 44 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只得 52%，男性則為 98%。為何 35 至 44 歲女性

的勞動參與率這麼低呢？其中有剛才提及的託兒問題。女性在有家庭後往往

被迫放棄本身的工作。當她們在十年八年或十多年後重投工作行列時，她們

已經完全喪失了本身的技術，要重頭開始。當然，這樣她們的收入便會較低。

這亦是造成女性收入較低的另一個原因。

第三，我覺得始終香港仍有一個觀念存在，便是女性的收入是次要的家

庭收入，變成男性的收入較高是正確的，而因為女性的收入是次要的，所以

她們應該接受較低的工資。這觀念仍然普遍存在，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女性可

以接受較低的工資。大家可以看到，被遏抑工資最厲害的是以女性為主的行

業及工種。

那麼我們如何解決問題呢？有人說我們已設有平等機會委員會，但同值

同酬這觀念只寫在實務守則中，並沒有立法作出規定。97 年時，我強烈要求

立法作出規定，但張妙清博士對我說不要這麼急，要先進行研究。現在我不

知道研究的進展，也不知道報告在何處。聽說報告應該在去年年底公布，但

是現在好像失了 。不知民政事務局局長稍後可否告訴我，現在那份報告往

何處去呢？是根本沒有那份報告，還是被棄置一旁，丟進廢紙箱裏，完全忘

記了同值同酬這回事呢？我希望聯合國委員會這份報告會提醒我們有需要制

定同值同酬的法例。

此外，有關外傭的問題，這是委員會也關注到的問題。最近有一宗個案

可以很明顯反映出這問題。在該宗個案中，僱主付了 2,000 元給僱傭機構，

但外傭本身只獲得 260 元。這宗個案的事主是 Ruby YAH，現已交由法庭處

理。僱主要外傭往他工作的地方清洗寵物，這是違法的。外傭每天只可食一

隻蛋、一碗飯、兩個 包。僱主又拆了燈膽，說如果要用燈便要付 5 元。外

傭沒有假期，又常遭人摑耳光。最後，僱主用畫來打她，所以便告上法庭。

結果僱主被罰了多少呢？ 500 元。如果委員會知道僱主只被罰 500 元，我相

信人人都會非常憤怒，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因為香港有三萬多名印尼傭工，

有些人說其實九成都被剋扣工資。因此，我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如何確保外傭

不會被虐待。

最後，我要談一談性工作者的問題。不過，所餘時間無多。現在潮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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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於踢波、尋歡，但其實這是男性霸權主義的一部分，女性很多時候都被迫

受害。我們覺得政府應該關注職業安全問題。我希望政府 ......

主席：李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李卓人議員： ......關注定期檢查身體的問題。謝謝。

田北俊議員：主席，劉健儀議員已經代表自由黨發表意見，支持劉慧卿議員

的議案。我覺得在這個議會內，最尊重女性、最不歧視女性的較大政黨肯定

是自由黨。在我們 10 位立法會議員之中，有 3 位是女性。剛才民主黨的鄭家

富議員說很關注這問題，但他可能是代女性關注這問題，因為民主黨並沒有

女性的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議員，你不要笑，你經常代表工聯會而不是民建

聯發言，所以民建聯也可以說是沒有女性的立法會議員。

　　主席，對於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的議案，劉健儀議員發

言時已經提到我們支持哪一部分。不過，聯合國這份報告對香港的各項意見

是否公平，我卻有所保留。我想談一談其中數點。

　　聯合國有關委員會認為在香港政府職位及公共服務方面，女性的比例並

不足夠。我們可以看一看香港公務員，即主要官員的女性比例。主要官員的

定義是在《基本法》列明須獲行政長官提名、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在 23

位主要官員中，17 位是男性、 6 位是女性，女性佔的比例是 26%。現時英國

同屬部長 (Minister)的官員有 51 位，其中 38 位是男性、13 位是女性，女性的

比例是 25%。為何聯合國報告不指英國有這問題；又不建議英國採用強制性

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呢？難道英國甚麼都要好；香港特區政府則甚麼都要

差？

　　主席，至於議會方面，我們立法會現時有 60 位議員，10 位是女性，佔

17%。 30 位議員是由功能組別產生的。聯合國的有關報告認為在本港的功能

團體選舉中，女性並無平等的參與機會，這是否屬實呢？美國參議院的 100

位參議員中，有 91 位是男性，只有 9 位是女性，女性的比例只得 9%。美國

的參議員全部是由一人一票產生的，但卻絕對不代表由直選產生的議員便一

定是男女各半。即使美國或其他地方的男女人口是各半，但也不能假設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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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各半，便會選出男女議員各半。美國眾議院也出現同樣情況，在 435 位

眾議員中， 377 位是男性， 58 位是女性，女性所佔比例較參議院高，但也只

是 13%，還未及香港。在這情況下，是否功能組別選舉會令女性吃虧呢？美

國與歐洲實行直選，議員由一人一票產生，但男女議員的數目卻未必很接近。

　　我覺得從我們的功能組別選舉結果，可見獲選的議員都是有能者居之。

剛才劉健儀議員已經提到，何敏嘉議員代表的 生服務界有二萬七千多名選

民，只有六千多是男性，二萬一千多是女性，但他們選了一位男性代表他們

的界別。反過來說，吳靄儀議員代表的法律界有約 1 萬名選民， 6 519 名是

男性、 3 383 名是女性，但他們選了一位女性作代表。事實上，我們覺得是

有能者居之，有能力的便會獲選，不是說功能團體的選民數目一定要男女各

半才算得上是公平。聯合國建議香港採用強制性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例

如配額制度，令功能組別的選民男女各佔一半，才可使選舉公平，這點我絕

對不表認同。

　　主席，剛才李卓人議員提到應把同值同酬這概念納入有關法例之中。我

們覺得，男女所做的工作是否真的可以絕對相同呢？上帝做男女是有分別

的，男人始終體格較佳。以扎鐵為例，在建築地盤，兩個男人便可以抬得起

一條鐵，但女人則可能要 3 個才可抬得起。同值同酬是否代表男性的日薪是

750 元，而女性則只得 500 元 ?因為要 3 位女性，所以 500 元乘 3 是 1,500 元；

而男性只用兩位，所以 750 元乘 2。是否要這樣計算；還是不論男女，只要

是做扎鐵工作的，便全部獲得同樣工資？事實上，這不單止是香港的問題，

外國同樣辦不到。

　　李卓人議員也提到香港商界聘請的行政人員中，男性佔七成，女性只佔

三成；文員的情況則剛好相反。現時美國是最民主的國家，但它同樣出現這

情況，即在行政人員方面，男性大約佔 70%；在文員方面，女性佔 70%。事實

上，不單止香港或中國，即使美國也是這樣。這可能是因為這麼多年來，女

性都要產子，（這是男性絕對做不到的，）所以她們大多要留在家中照顧子

女和家務。因此，即使在外國也要一段很長時間才可以令較多婦女出來工作。

事實上，要工作一段長時間，才可以有機會擔任行政人員。因此，我絕對不

同意這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主席，如果我們要真正消除歧視，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必須從教育、社會

風氣等方面長遠做工夫；而不是只進行議案辯論，要求政府立法。難道要法

例規定公司的男女職員數目各半、男女行政人員各半、男女文員各半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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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對辦不到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改善香港婦女社會

地位提出了多項關注和建議，部分建議是值得港府考慮的，例如成立一個高

層次的機制發展和協調婦女政策、加強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援等，民建聯認

為政府應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不過，由於該委員會對香港具體情況並不熟悉，

所以有部分批評並不適當，提出的建議亦未必切合香港現實情況，所以我們

不能照單全收。

首先，委員會批評我們的選舉制度妨礙了婦女平等參政機會，特別是功

能組別選舉。雖然，透過功能組別選出的女性立法會議員現時只有 4 名，但

現時任何婦女若想循某個功能組別參選立法會是絕對可以的，根本談不上有

任何婦女參政障礙。如果說有些功能組別裏的團體是由男性佔主導，那麼應

改革的是該有關團體，而不是選舉制度！

至於鄉村女性參選權方面，現時《性別歧視條例》已規定鄉事委員會執

行委員會成員的產生方法，必須是在女性平等參與的情況下產生；加上現時

的鄉村代表已經是由一人一票選出，因此，香港婦女的參政權利是絕對獲得

保障的。

此外，我們同意政府應鼓勵更多婦女參與公共服務，例如加強託兒服務，

讓更多婦女可以有時間參與社會服務。事實上，現時政府亦有邀請婦女團體

的成員加入諮詢組織。不過，如果香港要參考外國的做法，規定法定或諮詢

機構內有一定百分比由婦女成員出任，則民建聯是不同意有關的做法，因為

現時政府委任社會人士時，是根據有關人士的專長、經驗及社會服務的履歷

等作出考慮，性別並不在考慮之列。如果硬性規定某百分比的成員必須為女

性，反而是性別歧視的做法。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同樣地，

以性別取人，亦失之子羽。

事實上，現時我們欠缺強烈證據顯示專上院校在聘請教職員時存在性別

歧視，但聯合國委員會卻只憑 政府所提供有關男教職員較女教職員多出兩

倍半的數據資料，便建議設立措施以確保有相當數目的女性教職員。這些措

施實際上是漠視了男、女性在選擇事業方面可能存在的差異，對有關機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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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職員亦造成不必要的困難。

此外，由於小型屋宇政策涉及新界原居民的權益，加上政府現正檢討有

關政策，民建聯建議政府在檢討期間必須平衡各方利益，包括考慮新界原居

民的習俗、婦女平等權益等問題。在未有檢討結果前，我們是不贊成取消小

型屋宇政策的。

整體來說，我們認為政府是應該重視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建

議，所以我們支持有關議案。不過，我要代表民建聯清楚表明，這不等於我

們完全同意委員會對香港的全部批評和意見。

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其所發表的結論意見

內所提出的多項建議，是值得政府仔細研究和予以採納的。本人較為關注的

是涉及政制部分的建議，特別是委員會關注到特區的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制

度，對女性參政構成制度上的障礙，以及特區的諮詢及法定機構少有女性參

與的問題。

　　民主黨是反對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因為功能團體組別的基本屬性，是

向個別利益團體給予特別對待。現時，立法會選舉制度已設立了十多年，經

歷了不下 5 屆的選舉；地方直選亦於 91 年落實，全港巿民可以透過地方選舉

選出他們支持的立法會議員。直選制度已廣泛被社會認同和接受，功能組別

選舉制度早應引退，好讓立法會盡快全面由直選產生，這才符合民主及代議

政制的精神和原則。

　　除了功能組別基本屬性的問題外，現時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漏弊多不勝

數。在較早前審議《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會議上，議員也曾提出多

個荒謬之處，包括在航運交通界別中，有工會或商會組織的便一會一票，沒

有組織的便一間註冊公司一票；在醫學界別中，中醫沒有投票權。此外，在

法律界別中，法官沒有投票權；註冊獸醫亦被摒除於任何界別之外。凡此種

種，都是與功能組別的選民定義根本是難以清楚釐定有關，當中又夾雜 政

府所謂的“搞平衡”政治因素，結果是搞到特區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出現種

種荒誕的規則。

　　此外，究竟應為哪些組織或行業設定功能組別，也引發出不少爭拗，甚

至是階級鬥爭，例如中醫和高等院校的職員，分別爭取要獨立於醫學界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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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界外，另設功能組別，以代表同一社會範疇內不同階層的利益。這似乎是

要把立法會的議席當作五餅二魚般分配出來，簡直是一個大笑話。

　　至於不被政府認為有經濟活動的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和學生，為何又不

該有代表他們的立法會議員？難道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只涉及經濟問題嗎？

　　由於功能組別在界定和選民定義方面存在先天性缺陷，所以便結構性地

對婦女參選造成障礙。舉例來說，家庭主婦是被摒除於功能組別的劃分之外，

即不能參選亦沒有投票權；又例如在工商界別中公司董事票的制度下，由於

有決策權和公司董事局成員大多數是男性，故有投票權的人多是男性，男性

亦因而有更多參與投票活動的機會，間接削弱了女性參與投票的機會，間接

造成歧視女性的情況。

　　民主黨認為最好的改善方法是取消弊病多多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以地

方直選制度取代，不分男女、不分職業，每人可以透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選出 60 位立法會議員，這才是最符合男女平等原則的公平、公開選舉，男性

和女性也可以有平等機會參選和投票，以及參與公共事務。

　　提到平等參與公共事務，聯合國委員會亦特別留意到，特區的諮詢委員

會和法定組織的委任成員多數是男性這一個不均的現象，並建議政府利用暫

時性的特別措施，包括設立配額制度，規定每個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均要

有一定數額的配額給予女性參與。自由黨的成員剛才在發言時是表示反對，

而我們民主黨在這方面卻是贊成，因為這有助於增加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機

會，亦是行政上較易辦得到的方法，暫時性的正面協助是可以接受的。

　　行政長官在委任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的成員時，應多考慮委任有能

力、有代表性的女性參與不同的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以推廣女性參與公

共事務。

　　有人或會批評這是保護女性，歧視男性。民主黨強調，這項特別措施是

暫時性的，作為推動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起點是合理的。當社會發展到一個

較均衡的情況，不再需要這項特別措施時，政府可以取消有關的配額制度。

　　民主黨要求政府全力落實委員會的上述建議，讓特區有一個男女平等、

公平、公開的巿民參政途徑，這亦是履行《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九

條的規定，保障特區居民享有政治的權利，以及使特區法例符合《性別歧視

條例》而應當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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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想就自由黨和民建聯所提到有關功能團體選舉的問題

稍作回應。楊森議員剛才已詳細論述了，我只想補充一點。

我們在分析問題時，不要單看選舉結果便作出判斷。事實上，當我們說

“平等”時，最重要的是說平等機會。要衡量何謂平等機會，選民人數才是

最重要的準則，而並非以比例是較直選為多或少作為衡量道理的準則。主席，

我本來不是要說這些的，我只是想提出數點。

第一點，今天很多位立法會同事已說了我想說的，既然大家的看法相差

不大，我只能說一些重點。以要求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為例，香港民主同盟

在 1991 年參選立法局時所提出的政綱中，已提出要引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和成立一個婦女事務委員會。我希望在日後的選舉中，有關成

立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要求，無須再次出現在民主黨的參選政綱中。

第二點是有關虐妻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八十年代末期才開始受注意，

但政府在協助受虐婦女方面所投入的資源非常有限。何秀蘭議員剛才也提

到，被虐的個案數字是有所增加。我在這裏也說一說和諧之家在剛出版的通

訊中所提出，有關在過往數年透過熱 求助的數字：1992-93 年度有 2 544

宗， 5 年後的 97-98 年度已增至 4 836 宗。不過，這項熱 服務到現在也沒

有獲得政府任何支持，使這些機構在向求助的人提供協助時感到十分吃力。

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如何能加強協助這些向受虐婦女提供服務的機構。

還有一點我想提的，便是有關贍養費的問題，數位議員剛才亦已說過了。

無論是稱之為子女撫養局或贍養費局，這個問題我們已討論了數年。何秀蘭

議員剛才提了一個個案，便是一名女子在索取贍養費時被前夫淋鏹水。這些

暴力或受到恐嚇的個案為數極多，而接觸這些婦女的團體亦經常提到婦女在

索取贍養費時受到恐嚇，小孩甚至成為“磨心”，很多時候也不知道如何處

理問題。對於這些單親及她們的子女來說，這事實上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政府最近正在檢討《扣押入息令》，但我認為這是多此一舉的。《扣押入息

令》本身是必需的，但能夠捱到這個階段，透過法律採取行動的婦女事實上

是十分少。基於這種種困難，即使是在離婚那一刻決定是否要贍養費，也成

了最大的障礙。所以，很多時候，律師也會建議婦女象徵式索取 1 元作為贍

養費，要前夫負起責任。如果她連 1 元也不要，便不能領取綜援。當她要領

取綜援時，無論會遇到多大困難，政府也會迫她追討贍養費，否則，她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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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綜援的。因此，如果律師是幫助這些婦女，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便

是象徵式地申請贍養費 1 元後便可申請綜援，這其實是十分不對的現象，因

為前夫或前妻是有責任提供贍養費，特別是撫養子女的費用的。不過，我們

的制度偏偏設下了這麼多的障礙，令很多人面對 很多困難。

儘管成立一個中介組織，為單親及子女收取和發放贍養費並非一定能成

功追討贍養費，但其他國家的經驗證明，這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雖然可

能只能收回 60%或 70%的贍養費，但總勝過現時在申請離婚時只能得到 1 元贍

養費的情況。在 1997 年，有關成立贍養費局的建議獲得當時的立法局支持。

我希望政府今天聽過了多位本會議員的發言後，能作出積極的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主席，民主黨是支持劉慧卿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香港政府在

今年 2 月首次往聯合國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匯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在港的實施情況，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和好的開始。

但政府從提交報告以來，甚至在聆聽委員會的總結評論後，都是採取一

種隱惡揚善的態度。其實以往人權委員會也曾提及，在本港就不同公約提交

報告後，有關的總結評論往往受到政府的輕視，這方面是不可取的。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總結評論的內容，其實有針對不同事項而

作出多項非常有建設性的建議。但是，特區政府的重點只放在委員會評論開

端的一些客套及正面的評論上，只是看表面客套的層面，對於委員會具體建

議應採納的行動和措施，政府似乎一直缺乏積極和具體的回應；所帶出的信

息，是政府也願意聽有關意見，但其政策則依舊。

其中有兩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是來自人權委員會的建議，其一是建立一

個高層中央架構，如婦女事務委員會，負責發展和統籌婦女的政策，以及撤

銷香港對公約引入的各項保留條款，包括對丁屋政策，以及宗教事務方面等。

本人希望就這方面作詳細討論。

雖然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成員明確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一

個中央機制推動發展和協調婦女政策，但民政事務局強調由政務司司長擔任

主席的委員會，已能充分地履行公約的責任，我對此感到十分失望。其實政

務司司長所主持的政策小組，根本沒有定期開會，他們通常只是回應性地，

認為有重要事項商討才召開會議，討論內容亦不只是集中於婦女事務。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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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局更不用多說，這政策局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對婦女和兩性平等的

工作，只投入很少資源；而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政府只承諾撥出 60 萬元來

推動與男女平等機會有關的宣傳活動。至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由於其權力範

圍只局限於監察 3 條禁止歧視法例的實施，權力狹窄，根本未能積極扮演推

動以婦女為主的政策，以及監察公約全面的落實，其工作與消除對婦女歧視

委員會所定的目標，可以說還有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我們可以看到，正因為如此，本港有關婦女的政策是非常零散的。我們

看到政府所謂的種種機制，根本不足以全面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很多時候，一項新政策在制訂時，往往沒有考慮對婦女的影響，即

我們所謂的 "gender impact analysis"，永遠沒有這樣的分析；而在政策提出

後，便只靠一些非政府團體進行監察、提出問題、建議修訂。這種運作模式，

對婦女政策的發展，是難以起到積極、帶動性和進步性的作用。香港實在有

需要成立一個高層次的中央機制，扮演統籌、協調和監察的角色。我們希望

政府有關當局可向市民解釋，為甚麼一直以來堅決抗拒，不願意接受人權委

員會的有關建議，究竟他們有甚麼理據呢？

此外，我想談一談有關政府對公約引入的保留條文和聲明。聯合國消除

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總結評論第 83 點，已明確促請政府修訂與公約相違背的

法例，委員會更清楚提到希望政府在檢討小型屋宇政策時，可以消除一切對

女性居民的歧視；但特區政府經常強調要考慮香港的情況，要切合本地的特

殊環境，認為這點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在檢討有關

政策時指出，小型屋宇政策實際上對女性構成不公平的歧視，所以建議盡快

將其豁免取消，使有關政策仍然受到《歧視性別條例》的約束。民主黨是支

持平等機會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建議，亦希望特區政府不要故步自封，不求進

步。

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今年 2 月初，民主黨兩位女同事與我和劉慧卿議員到達

聯合國在紐約總部，就有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進行旁聽，當

時我們亦有機會與一些委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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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以我自己遇過的委員而言，我最大感覺是希望政府不要誤會這

些委員是很客氣或是很順應的。事實上，他們慣用國際標尺來量度每個國家

的人權發展，他們也是這方面的專家，老實說，我從他們的發言和傾談中發

現，他們其實對每項題目的認識都是“挑通眼眉”的。為甚麼呢？因為天下

無新事，說到一切形式的歧視，很多地方都會有，無論是進步中國家、發展

中國家或已發展國家、地區，他們都具備充分經驗來判斷。所以，政府千萬

不要以為他們時常都像開始時般客客氣氣，他們今次看來較為客氣，他們的

結論也可算是客氣，但在質詢中則是厲害得多。為甚麼會這樣呢？畢竟這是

第一次。我相信正如我們所會見過的其他國際人權公約的監察委員會一樣，

他們在開始時是逐步進行的，因為這遊戲的玩法就是這樣，他們希望用一個

國際標準，令參與的地區和國家能逐步改善。但在他們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上，

舉例說，他們屢次提及中央機制，我相信這是他們十分重視的，如果經過一

段時間後，下次向他們匯報時，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進展的話，我相信將會

很難通過的。

此外，為甚麼要有中央機制呢？其實我與很多同事也討論過，對於政府

這般的抗拒感到很費解。表面上，政府曾經提出過的理由不是很多，不外乎

是說如果要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否也要成立男人事務委員會、兒童事務

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呢？大家要知道，青年事務委員會已成立了，,至於

說到有關老人的，實際上由譚耀宗議員所領導的委員會也有特別做這方面的

工作。唯一要擔心的，就是有否需要成立男人事務委員會；不過，事實上本

會並沒有同事要求過成立男人事務委員會，亦沒有要求訂立廢除一切歧視男

人的公約，為甚麼呢？從社會整體人權的角度來看，事實上是可以看出有結

構性的問題出現，有需要特別設立一條公約，不是說大家不關心男人，不過，

更應令大家關心的是社會上對女性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歧視現象，以致有需

要由一個國際性的標準和機制來處理。所以，我相信政府再引用這理由是很

難站得住腳，因為引用的次數已很多了。

    至於成立了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否便會令人擔心該委員會會猶如太上皇

般控制所有政策的制訂？坦白說，我看不出有這個可能性。如果有這樣的一

個委員會設立，便可以專心處理這方面的事情，主席，正如以往本來沒有平

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而現在設立了平機會，便會專心看這方面的

問題，注視有沒有違反平等機會的事件，正因為它有專責，所以便會專心監

察。政府又推卻說已有政務司司長委員會來進行這事，但現在說穿了，知道

是假的，才知道是沒有專心監察，現時所達到的只是局長的層次而不是司長

的層次。坦白說，如果局長的層次不夠高，他又如何能推動呢？此外，如果

是民間組織，政府卻又未必認為他們適合主導一些活動、檢討和改革等。事

實上，我發覺法定委員會才能夠做到其角色應辦理的事，所以我不斷思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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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要花費的金錢是否很多呢？事實上，看看香港現時的發展狀況，沒

有可能因為這般少的費用便否定委員會的設立。會否因為局長擔心設立委員

會後權力便流失呢？權力走了便不再回來，不過，我相信當然不會是如此。

因為實際上，政府還是負責整個人權政策的機構。我認為相反而言，如果局

長有這胸襟氣度和魄力建議成立委員會，正如成立平機會一樣，則更能促成

局長將事情辦得更好。

    當然，從負面來看，平機會要替局長背負很多黑鑊和重擔，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要由平機會處理的，它辦不到便應責罵它。從這較古怪的角度來看，

局長未必會吃虧，而從這角度來看，連政府也未必吃虧。當然，如果政府委

任了一些完全沒用，完全辦事不力的人來做委員會委員，社會人士自然會大

聲疾呼，要求撤換這些差勁而又辦事不力的人。

所以，我想來想去也不明白，有甚麼特別原因說設立中央機制是不好的。

現時政府不斷說沒有這需要，我以為，從政府角度來看可能是沒有需要，但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則是十分冀望，而且還寄予很高的期望，因為他們覺得這

是很重要的。就這兩種心態來說，我覺得政府除非對這委員會感到十分抗拒，

認為是很不應該、很差勁、很要不得，否則為甚麼不順應社會這種重大的祈

求呢？我真希望用這 7 分鐘的時間可以說服局長，要求政府成立這個委員

會。

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其所發表的結論意

見中，曾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婦女在各個議會中的議席，包括在鄉事委

員會中能有更多參與的機會。就鄉事委員會參與的問題，民主黨認為先要從

制度 手。

    民主黨強烈要求政府盡快立例規管村代表選舉，使選舉的遊戲規則符合

公平、公開及男女平等的選舉原則，並須立即修訂立法會現時正在審議的《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使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舞弊及非法行為，得

以受法例監管。

    長久以來，村代表選舉都是無法無天、“無皇管”的選舉，即使是鄉議

局也管不 ，因而出現種種不公平的現象，包括以前的一戶一票；只有戶主

才可以投票；女性村民無投票權；選民登記冊由現任村長決定，即現任村長

兼候選人隨時可以從選民登記冊上刪去對手的支持者，令自己容易當選，或

以恐嚇和威迫等手段干預投票等。由於鄉村的鄰里關係密切，很多村民因為

怕被其他村民敵視，不敢投訴，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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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早前曾出現在鄉事委員會選舉投票站外，兩派村民壁壘分明地像黑社

會“晒馬”的事件，以及有人被阻撓投票或受到恐嚇。事後，沒有村民敢出

來說話，甚至不敢接受傳媒訪問。這些事件以前也有發生過，殖民地政府只

是“隻眼開隻眼閉”。到了今天，我們將步進二十一世紀，特區政府還可以

視若無睹嗎？

    鄉議局於 1994 年 8 月頒布了一套村代表選舉的《規則範本》，給各村

就村代表選舉程序作出指引，其中包括選舉須符合一人一票、男女享有同等

投票權的原則，以及村代表的任期為 4 年 1 任等，較以前完全不聞不問已是

一項進步。

    可惜的是，指引作出後，政府只是以勸諭方式鼓勵鄉村遵守，亦容許各

村按其需要修訂有關指引，沒有嚴格執行指引的準則。一些頑固的鄉村會透

過種種方法，拒絕接受鄉議局的新安排，例如召開村民大會議決不贊成婦女

有投票權、不准外嫁女登記投票，或在重新登記村代表選舉選民時，不把女

性選民的名字呈交予民政事務處，甚至一於施以拖字訣，遲遲不改選村代表。

指引已實施了四年多，至今政府仍不可說村代表選舉是百分之一百符合一人

一票、男女平等的選舉！

    訂定《規則範本》的 4 年以來，民主黨在新界的地區辦事處，仍然不斷

收到村民的投訴；不只是女性投訴，連男性也投訴。較早前便有一宗上訴案

件，受影響的三百多名男、女性村民，他們由於不是原居民，所以不獲准許

投票。

    大家可以看到，縱使有指引，但現時的村代表選舉卻不一定遵守一人一

票、男女享有同等投票權的公平原則。由於村代表的選舉不受任何法例規管

和監管，村民不接受指引，甚至做出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政府也是無可奈

何。

    民主黨強調，選出了村代表後，是須根據《鄉議局條例》第 3(3)條獲得

民政事務局局長確認其村代表身分，並頒以委任證的。村代表亦是鄉事委員

會的委員，可在鄉事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互選程序中當選為主席，以及出任

當然區議員，亦可從鄉議局功能組別獲推選為立法會議員。負有如此重要公

職及責任的村代表，其選舉又豈可以被指為私人選舉而不用受法例監管？民

主黨再一次重申立場，強烈要求政府盡快立例規管及監管村代表選舉。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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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首先簡單介紹，本港婦女近年在接受教育和就業

方面的進展情況。在香港，男女均有同等機會接受教育：在高中方面，女性

的入學率，在過去 5 年平均比男生高；在學士學位課程方面，女生的比例由

10 年前的 39%，增至現時的 51%。現時，超過 21%的適齡女性接受大學學士學

位程度的教育，較 10 年前的 9%顯著上升，亦比現時適齡男性的 19%為高。由

此可見，本港一般家庭和高等教育院校，並不存在歧視女性的情況。

    在高等教育院校的教職員中， 5 年前女性佔 25%，這比例持續上升，今

年的數字已達到 30%。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員工的工資和晉陞，主要取決

於各人的資歷和工作表現。近年來，女性在勞工市場佔 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例如，女性佔高級行政及專業人員的比率，由 1991 年的 19%，升至 1996 年

的 25%。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及男性的平均工資較女性為高，這一點是事實，

但同樣是事實的是，距離和差距已隨 時間逐漸收窄。因此，女性僱員的每

月平均工資，在 1994-1998 年期間上升了 32%，比同期男性僱員的每月平均

工資增幅高出 7 個百分點。 25-34 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由 1991 年的 69.2%

升至 1998 年的 77.5%。

    以作為香港最大僱主的特區政府為例，除了各人都知道的政務司司長是

一位女士外，以我個人所熟悉的政務主任職系來說，在 1999 年 1 月 1 日的

496 位同事中，近一半即 230 位是女性，這與我初入政府時的數字相比，明

顯地有大幅增加。我相信，絕大部分的私人機構與政府一樣，在考慮注入新

血或晉陞人員時，都會採用能者居之的大原則，性別絕非是考慮的因素。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曾在香港婦女就業與教育的範疇提出多

項建議。當然，其中很多是我們已在實行的措施。我想借這個機會，解釋現

時的情況。首先，在教育方面，委員會建議採用臨時特別措施，以增加非傳

統教育專業範疇，特別是科學技術和工程的女生人數。近年來，一些非傳統

專業學科畢業生的女生比例日漸提高，醫科、牙科和保健學科的女生比例更

高達 53%。歸根究柢，這些數字是反映了學生的個人選擇，而非因歧視所致。

我們一向尊重學生選擇專修科目的自由，務求他們能就個人興趣和能力選擇

學科，發揮所長。對於某些傳統上是較少女性修讀的學科，如果純粹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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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人數相等而採用特別措施，這實在是不恰當的。在中學階段，我們

已沒有因為性別而限制學生修讀科目的自由，我們鼓勵學校消除傳統上的性

別定型觀念，向男、女學生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此外，委員會亦建議採取特別措施，鼓勵學術界把女性的僱員，由初級

職位擢升至高級的職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各大院

校都致力聘用最適當的人選擔任學術職位。為此，各院校在聘用和擢升教學

人員時，都要衡量他們的學歷、能力及在教學和研究方面的表現。在聘用和

擢升教學人員時，據我瞭解，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嚴格遵守平等機會和不歧

視的原則。男、女教學人員的表現，均按同一套準則來評估。假如高等院校

實行有性別優待的聘用或擢升計劃，不單止是牴觸了平等機會原則，還可能

削弱了院校吸引和挽留優秀教學人員的能力。

    數位議員剛才提及最近有關大學校園內性騷擾事件的報道。我明白議員

的關注，並會首先要求教資會瞭解各院校的具體防預和紀律措施。委員會促

請政府解決在學生接受早期教育時，持續向他們灌輸男性和女性固定行為模

式的問題。委員會亦促請政府撥出充足資源，開辦兩性研究課程。教育署在

學校積極推廣女性平等的觀念，並製備教材，以協助學校達到目的。在公民、

政治和社會權利方面，兩性平等和平等機會的概念，已經融入了中、小學的

正式和非正式課程內，在製作教材和檢討教科書時，我們也特別留意維持兩

性平等的原則，以及避免加入有性別偏向的理想和兩性固定行為模式的內

容。

    我同意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有些成語或詞彙是有不尊重女性的意識，

例如“婦孺之見”。實際上，英文的詞彙中亦有同樣情況，包括已經由

"chairman"改 為 "chairperson"的 這 個 名 詞 。 至 於 還 未 改 的 ， 我 記 得 有

"mankind"，尚未改為 "womankind"或 "humankind"；即使是 "human"這個字，

我也會質疑為何不是 "huwoman"而是 "human"呢？（眾笑）我會請教育署研究

怎樣消除這方面所引起的問題。

    委員會建議把同等價值的工作可獲同等報酬，即同值同酬的原則納入法

例內。《性別歧視條例》已就同工同酬的原則作出規定，該條例的實務守則

亦鼓勵僱主實施同值同酬的原則。事實上，在香港，人才可自由轉工，同值

同酬是符合市場需求和僱主釐定薪酬的原則的。議員剛才提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已展開這方面的研究。我沒有看過有關的報告，但我認為政府最終仍然須

仔細研究是否有實際需要，就這項原則寫成具體法律條文，在執行時既不會

對勞資雙方造成滋擾，亦不會製造種種官僚程序。坦白說，我現時對這項立

法建議，是有極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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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促請政府重新研究其在公約中有關制定勞工法例、保障分娩懷孕

問題所制定的保留條款，這是指決定可享有有關福利的合資格期。我們願意

重新研究是否可以取消有關的保留條款。

    委員會促請政府修改所有不符合公約的法例，包括有關退休金計劃的條

例，以期撤銷有關的保留條款。不過，據我們的研究，如要在《職業退休計

劃條例》下實行建議，將會有其困難。由於《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是在《性

別及殘疾歧視（雜項修訂）條例》生效前訂立，因此該條例並沒有規定男性

及女性僱員在退休福利，例如加入退休金計劃的資格、供款率、合資格退休

的年齡、計算福利的公式等方面，必須享有同等的權利。可是，在《性別及

殘疾歧視（雜項修訂）條例》生效後，所有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訂定

的退休金計劃，不能帶有任何歧視成分，否則便屬違法。由於《性別及殘疾

歧視（雜項修訂）條例》沒有追溯的效力，我們便不能規定先前已設立的退

休金計劃須受這項監管。有關的退休金計劃的僱主和管理人亦表示，由於要

把僱員的利益按平等的原則作分配，所以便可能會對計劃的部分僱員在計劃

下的固有權益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委員會的建議，在實際推行上是會有莫

大的困難。

    有關經濟轉型對婦女就業的影響，整體來說，本港女性的失業率較男性

為低。在 1998 年 12 月至 1999 年 2 月期間錄得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女性失

業率是 4.7%，比男性的 6.8%為低。不過，委員會注意到由於香港經濟轉型，

導致部分低收入的婦女較難重投就業市場。在這方面，勞工處的就業輔導組

已不斷努力，紓緩這個問題。在過去 3 年，女性求職者的成功就業率略高於

男性求職者。僱員再培訓局亦向女性提供豐裕的再培訓機會，例如在 1998-

1999 年度的全日制再培訓課程畢業學員中，男性佔 31%，女性佔 69%。在畢

業學員中，相當部分已重新就業。

    委員會建議政府採取行動，保障外地輸入的婦女勞工，即外籍家庭傭

工，免遭虐待及暴力扣押、防止這類暴力行為，以及為這類暴力行為的生還

者提供進一步的服務。我們十分理解委員會的關注，雖然目前並沒有證據顯

示本港普遍出現虐待外來婦女傭工的情況，但外籍家庭傭工與本地傭工一

樣，均受香港勞工法例保障，包括《僱傭條例》和《僱員補償條例》，她們

同時亦享有外籍家庭傭工標準僱傭合約內所訂明的權益。勞工處已特別為外

籍家庭傭工編印兩本小冊子，列明她們和僱主的權益及責任。除了中、英文

版本外，小冊子還有菲律賓文、印尼文和泰文的版本。外籍家庭傭工如就《僱

傭條例》或僱傭合約下的權益有任何申索，或與僱主有任何糾紛，可向勞工

處尋求協助。勞工處會透過調解，協助雙方解決糾紛。在 1998 年，勞工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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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 2 552 宗外籍家庭傭工申索的個案，這些個案佔了 18 萬名外籍家庭傭工

的 1.4%。在所有的申索個案中，接近七成能透過勞工處的調解獲得解決，其

餘的須轉介往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作出仲裁。過去 3 年，勞工

處共發出 22 張傳票，檢控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的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其

中經法庭定罪的傳票有 12 張。至於其他的傳票，現時仍在處理中。1999 年 1

月 6 日，入境事務處、廉政公署和勞工處進行了一次聯合行動，突擊搜查 7

間涉嫌協助和教唆僱主剋扣印尼籍家庭傭工薪酬的職業介紹所。

    主席，香港女性在教育和就業方面的情況不斷改善，我們仍會繼續努

力，在執法、提供服務和教育方面，消除性別歧視的情況。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聯合國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就為協助家庭暴力

受害者及提供性服務的婦女而設的服務，作出了多項建議。議員剛才亦有提

及這兩方面的課題，我想藉此機會作出一些回應。

    我們注意到委員會所關注的其中一項，即政府須加強為家庭暴力受害者

所提供的服務。我想在這裏向各位議員保證，香港政府是會致力為這些經歷

悲慘遭遇的受害婦女提供所需的援助的。首先，我們會為受虐婦女即時提供

所需的醫療服務及輔導，並在有需要時轉介予社會工作者，提供所需的支援

及作深入的心理輔導，以應付她們所面對的所有問題。

    我們亦明白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能有需要獲提供一個遠離居住地方的

暫時收容所。香港現時有 3 間庇護中心，為受虐婦女和她們的子女提供臨時

棲身之所。這些庇護中心是 24小時運作，合共提供 120個臨時住宿服務名額。

現時，這些庇護中心的使用率約為七成，因此是有足夠名額應付需要的。

    委員會亦指出提供心理輔導及其他支援服務的需要。現時，社會福利署

和非政府機構營辦了 65 間家庭服務中心，當中有社工和臨床心理學家負責提

供心理輔導的服務。

    為了加強不同專業之間的合作，以協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家人，政府

在 1995 年成立了防止虐待配偶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

代表。自成立以來，工作小組不斷努力研究各種方法，確保所提供的服務能

滿足受虐婦女的需求。最近，工作小組亦訂定了一套處理受虐配偶個案的綜

合專業守則，希望透過這套專業守則擴展服務範圍，並提高服務質素。工作

小組亦不斷積極在中央和地區層面，推行社區教育活動，以喚醒公眾人士對

受虐配偶問題的關注意識，並鼓勵他們及早舉報同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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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改善現時的服務，社會福利署現正進行兩項新計劃，以提高處理家

庭暴力個案的能力。第一項計劃是加強臨時庇護中心內所提供的輔導服務，

令對受虐婦女的協助不會只是局限於作為一個臨時收容所。第二項計劃是重

組現時的保護兒童組，以便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包括受

虐兒和虐妻問題所因擾的家庭。這種服務的方式是透過引進一名資深社工作

為個案主管，為前 人員提供協調和更為清晰的指引。

    至於醫療服務方面，政府得知委員會對性服務提供者所獲得的醫療服務

亦提出關注。李卓人議員剛才雖然是時間不足，但亦就這方面提出了一些意

見，所以我也在此向他作一些回應。 生署的社會 生科特別為性服務提供

者免費提供健康輔導、性病教育、追尋病源和身體檢查等服務，而且性服務

提供者更可無須預約，優先獲得治療各種性病的服務。

    除了我以上所提及的重點工作外，一般來說，在本港，女性和男性是有

同樣權利享用由政府大力資助的各種醫療服務的。除此以外，政府亦瞭解到

基於多種原因，婦女是需要一些特別照顧的。首先，女性和男性有不同的生

理結構；第二，女性患病時的病癥與男性不同；第三，女性會患上一些男性

不會患上的病症；第四，女性和男性使用醫療服務的情況是略有不同；第五，

女性比男性患上長期疾病的機會較高，部分原因是較多長者為女性。因此，

政府一直非常 重為婦女提供所需的健康服務，包括健康教育推廣、預防疾

病、醫療和康復護理等全面性的服務。我們的醫護系統，可以說是能夠為女

性提供從嬰孩時期、學童時期，以至她作為一位長者後所需要的醫護和健康

服務。

    在健康推廣方面， 生署的健康大使訓練計劃，是透過訓練課程和各種

活動，向青年學生、婦女及長者等傳遞多元化的信息，包括婦女健康方面。

參加者一方面可以直接得益，亦可同時把這些信息傳遞給他人，藉以推廣健

康生活的方式，防止疾病，特別是慢性疾病。

    婦女健康最重要的一環，便是生育服務。為了給生育年齡婦女提供所需

的產前、分娩、產後護理和家庭計劃服務，我們多年來建立了母嬰健康院和

留產所，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院亦提供全面的產科服務，他們

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為了進一步提供全面的婦女健康服務，自 1993 年開

始，香港陸續開設多間婦女健康中心，為成年的婦女提供健康教育輔導和檢

查服務，現時共有 5 間提供這類服務的單位。不幸患上婦科疾病的婦女，可

以向醫管局轄下的專科門診求診，並且在有需要時獲得住院服務。我可以提

供一些數據給大家參考。由於香港擁有發展良好的醫護、產科和兒童護理服

務，婦女都有良好的健康。此外，香港女性的壽命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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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平均壽命長，她們亦比香港的男性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男性的壽

命長。

    我以上的發言，是回應各位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各項問題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十分高興聽到超過 15 位議員剛才踴躍的發

言，這證明各位議員，無分男女，均十分關注香港婦女事務，政府亦與各位

一樣。香港的經濟有今天的發展和成就，是香港人充分善用資源，不斷努力

的成果。女性佔本地人口的一半，是我們重要的人力資產，政府當然十分重

視她們的發展。

香港婦女的情況

事實上，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改善香港婦女的情況，而不容否定的是，

我們的工作已經為本地婦女的生活帶來顯著的改善。讓我簡單舉數個例子：

正如剛才王局長提到，香港的女性和男性享有相同接受教育的機會，甚至在

大學方面，女性的數目亦稍多一點。至於就業方面，女性不但享有免受歧視

的保障，更享有與男性同工同酬的保障，我們亦看見越來越多女性從事一些

傳統上只有男性負責的工作，例如消防隊長等。而我身為公務員，亦體會到

在公務員隊伍中，女性佔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就剛才提及的政務主任職級，

我可提供一套男女比例的數字，由 10 年前的 3 比 1，改善至現時的 6 比 5；

而女性首長級公務員的人數，更由 1992 年的 129 人，增至現時的 279 人，增

幅達 116%。現時，女性公務員佔所有首長級公務員人數的 20%。

在公共生活的參與上，女性明顯地較以往活躍，而女性在各議會中所佔

的席位亦越來越多。於 1981 年，前行政局只有一位女性，現時行政會議已有

4 位成員是女性；於 1998 年立法會選舉的登記選民中，有差不多一半是女性，

而在該次選舉中，更有 10 名女性當選，與 1995 年前立法局的選舉相比，女

立法會議員數目已增加了 43%。

有很多原因帶動以上的種種改變，而其中政府的努力是不容忽視的。政

府自 1976 年開始推行 9 年普及教育，為所有 6 至 15 歲的兒童，不論男女，

提供免費教育的機會；有志繼續學業，但基於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更可申

請津貼及貸款，這些措施，實在可說是保障了男女學生享有相同接受教育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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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1995 年制定了《性別歧視條例》，禁止在僱傭、教育等範疇中基

於性別、婚姻狀況及懷孕的歧視；而 1996 年成立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其中一

個重要的職責是通過宣傳、接受投訴、調解及調查等的工作，致力消除歧視，

並促進男女間的平等機會。我們亦在 1997 年制定了《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來

消除基於家庭崗位的歧視。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引入，更清晰地向國際及社會人士

表明了我們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決心。公約在 1996 年引入香港後，我們一直致

力履行公約的責任和義務，我們亦十分重視聯合國審查各國實施公約的機

制。根據公約第 18 條的規定，由民政事務局統籌各部門編撰的特區首份報

告，收納入中央人民政府的報告內，並在去年 8 月向聯合國提交。公約報告

主要介紹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方面的資料、香港婦女在不同方面的情況，以

及政府為婦女提供的服務及措施。

報告的審議

中國報告的聽證會在本年 2 月 1 日及 2 日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中央

人民政府的報告在 2 月 1 日接受審議，而特區的報告是在 2 月 2 日上午接受

審議。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這次會議，並派出由我帶領的 10 人代表團，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是次審議。中國代表團是由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

大使帶領，而特區代表團的成員，則分別來自民政事務局、教育統籌局、律

政司、社會福利署及 生署。在審議特區報告時，由我帶領的 10 人代表團中，

便有 7 位特區代表在會議上生動、積極及詳細地全面向委員會介紹特區情

況，以及解釋各項問題。

委員會的建議及政府的跟進

於聽證會上及會後發出的意見中，委員會均對特區多方面的情況表達了

意見，我們十分重視委員會歡迎《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對男女

可享有的人權及基本自由的保障。

委員會亦讚揚了特區政府的多項積極措施，包括利用互聯網絡等方式積

極推廣公約，以及最近通過和修訂了多項法例，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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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1995 年制定的《性別歧視條例》及隨後成立的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員會又對香港市民的高度讀寫、識字能力及政府推行的免費普及基本

教育制度，表示滿意。

與此同時，委員會亦對若干事項表示關注，並提出正如剛才有數位議員

提到的多項改善建議。在這方面，我想趁機會說一說，通常在委員會作出報

告時，他們一方面會提出讚賞的地方，另一方面，以我所知，所有國家均會

提出有甚麼地方可以加以改善的。對於委員會每項建議，特區委員會是會認

真考慮及研究，同時，我們亦會視乎特區的情況和實際的需要，盡量加以落

實委員會的建議。我今天跟數位議員提過，我們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只希望

永遠有機會給我們作進一步改進，各位均同意這一點。剛才王局長和霍局長

已就部分建議作出回應，以下我想簡述我們對其他建議的一些看法。

中央機制

委員會建議設立一個高層次的中央機制，以發展和統籌婦女政策，由於

婦女事務牽涉廣泛的政策範疇，亦幾乎和香港特區政府內每個政策局有關，

我們同意有需要對婦女事務作出統籌。現時，民政事務局正是負責有關婦女

事務的統籌工作，而其他部門則負責在其工作範疇中，向婦女提供各項保障

和服務。如果民政事務局覺得在統籌工作中出現問題，我可以向政務司司長

或其政策小組提出，要求協助統籌。

剛才劉慧卿議員說這個機制未必可行，因為統籌的範圍廣泛，不一定有

效。但我想引用一個好的實例，便是兩天前，她與我通電話，說不能只由我

一人出席這次會議，並提出能否多請兩位局長一同出席。她提議一位是 生

福利局局長，另一位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我說會盡量嘗試。這便是統籌婦女

事務的工作之一，我們並在此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辯論作

出了回應。（眾笑）我嘗試了，今天大家亦可看到，雖然民政事務局和其他

政策局是平起平坐，但統籌工作仍是能夠實行的。我的例子便是一個實例，

亦有其他例子。不過，如果我辦不到的話，便會把這事向政務司司長的跨部

門政策小組提出，即使現行的機制可以應付，我也認為應有進一步改進之處。

我們並非不肯改進，我們也一樣願意研究和監察。

在此，我亦想表明平等機會委員會是主要負責促進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平

等機會，以及通過執行 3 條反歧視條例來消除歧視。剛才我已經清楚聽到各

位議員發表對於如何增強或改善現行機制的意見。對於各位議員的意見和委

員會的意見，特區政府會採取開放的態度，作詳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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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的定義

委員會亦關注到香港特區政府除了制定《性別歧視條例》外，並沒有在

憲法中包含對歧視一詞的定義。其實《基本法》第八條已訂明，香港原有的

法例予以保留，因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除了那些已被當局宣布為與

《基本法》有牴觸的條文外，其餘條文仍然繼續有效，包括第一條有關保障

男女能夠平等享受《香港人權法案》所包含的權利。此外，《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條，已包含於我們的憲制文件，即在《基本法》第三

十九條中已經提及；而《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亦是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 3 條為基礎的。

選舉

對於委員會關注在平等普選權的原則下，女性在各選舉界別中的代表

性，我們希望重申一點，《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已訂明政府最終的目標，是

使立法會全部議員均由普選產生；現時，男性和女性在香港特區同樣享有投

票和參選的權利   ─   這項權利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的。我亦同意劉健

儀議員及田北俊議員剛才所說，即使在功能組別方面，是完全沒有歧視女性

的問題，當然亦沒有歧視男性，道理是一樣，所以選舉是非常公平的。

我們亦致力於鄉事委員會的選舉中，提倡男女平等的原則。根據《性別

歧視條例》，如果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並非由女性可平等參與的

過程產生，這些當選的代表是不會被政府承認的。

公共生活的參與

關於女性在公共生活的參與方面，我們已盡力確保在招聘公務員時不會

有性別歧視，現時的遴選標準是不論性別，一律以申請人的專長來作取捨。

同樣，在委任司法人員時，性別亦不是考慮因素之一，而只會考慮申請人在

法律方面的專業能力、性格及個人操守。事實上，司法人員的委任資格在法

律中已經訂明。

我們在考慮委任諮詢及法定團體的成員人選時，對男女亦一視同仁。對

於委員會建議政府在委任婦女加入這些團體時，採取如配額制度等措施，我

們認為會有違按個人專長來作取捨的基本原則。不過，我們會繼續鼓勵更多

具備有關經驗和知識的婦女，加入這些團體服務。此外，我們更會於資料庫

中，定期更新及收錄更多願意在這類團體服務人士的資料，並會邀請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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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成員表明是否願意為這些團體服務。為更方便有意擔任政府諮詢及法

定團體成員的公眾人士把資料存入個人資料庫，我們最近已將有關的表格載

於互聯網上。

婚姻中的強姦行為

有關委員會提議修訂現行法例，把婚姻中的強姦行為列為刑事罪行這一

點，根據過往的普通法規則，丈夫不會因強姦妻子而負刑事法律責任，因其

妻子不能撤回與丈夫性交的同意。不過，此規則已在 1991 年遭英國上議院廢

除。現時，如果丈夫在妻子不同意的情況下與她進行性交，可因強姦妻子而

入罪，我們的《刑事罪行條例》規定任何男子如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該

女子對這項性交並不同意，即屬強姦。如證據成立，一名丈夫於妻子不同意

的情況下與其性交，可因強姦其妻子而被判有罪。

婦女性服務提供者的保障

我們同意委員會為婦女性服務提供者提供保障的意見。較早前霍局長已

解釋過她們可享有的醫療服務；另一方面，《刑事罪行條例》中已有條文，

以制裁安排賣淫活動和從中剝削的人士，並保障婦女免受暴力對待。我們會

繼續採取一切所須的措施以打擊非法活動。

保留和聲明

委員會亦關注到為公約引入的保留和聲明。我們高度重視並致力履行公

約的責任和義務；但我們必須審慎地評估目前履行責任和義務的可行性，因

要顧及香港特區的切實需要和獨特情況，以及《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的條文。我們現時認為公約的保留及聲明，包括有關宗教組織及小型

屋宇政策的部分，仍有需要繼續保留。如果日後情況有變，香港特區政府定

會檢討有關保留條文的適用性。

公眾諮詢

對於聯合國在第 84 段建議，在編寫定期報告時，應該諮詢非政府組織的

意見，這一點我們是非常同意的。事實上，我們在編寫這份報告時，曾作出

廣泛諮詢，我們除了向議員及公眾徵詢意見外，亦在 1997 年 5 月 20 日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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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日的 1個月時間內，就報告的大綱諮詢公眾的意見；我們在編寫報告時，

是有參考市民提供的意見的。

為有特別需要婦女提供的服務

我們參與是次公約報告的聽證會，能夠與委員會交換彼此對特區婦女情

況的意見，實在獲益不淺；而我們的工作，並不會因聽證會的完成而結束。

我們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繼續照顧婦女的特別需要。事實上，一直以來

我們亦有為婦女提供切合她們需要的服務。例如，對於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

婦女，霍局長剛才已經提及過，我們已為她們提供多項的援助，而防止虐待

配偶工作小組更於各項服務中擔當協調的工作。此外，就中年而教育程度不

高的婦女因經濟轉型而在求職上遇到的困難，正如剛才王局長較早前提及，

我們亦提供了不少適合她們的再培訓課程，協助她們獲得一技之長，重新投

入社會工作。事實證明，歷年來參加再培訓課程的學員，有超過八成是女性。

而最新的統計數字更顯示，畢業的學員有六成半能成功找到工作。

對於單親家長，特別是母親，我們明白到她們日常生活中可能會受到歧

視，《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制定，保障她們不會因要照顧直系家庭成員而

受到歧視。此外，她們在經濟上遇到困難，亦可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得

到協助。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消除暴力，幫助性罪行的受害人，政府現正

建議修訂現行法例，取消在性罪行案件中引用佐證的規則。

總結

這些年來，政府所採取的種種措施，確實為本地婦女的情況帶來不少改

善；但隨 社會情況的改變，為婦女提供的各項服務和保障，仍然有很多可

以改善的地方。聯合國有關委員會的各項建議，以及今天各位議員所提出的

意見，為我們未來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大方向；我們會詳細及認真地考慮各項

意見，其中當然會包括剛才陸恭蕙議員和其他議員所關注的中央機制和婦女

事務委員會，在這方面，我們會作出詳細的考慮。我們希望在 1999 年內完成

有關的研究，並按照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盡快落實可行的建議。我期望男

女平等的狀況可進一步獲得改善，從而促進香港   ─   我們這個家的發展和

進步。謝謝主席。

主席：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時，李柱銘議員表示想發言。現在請李柱銘議

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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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很高興聽到民政事務局局長說如果有甚麼意見提

出來，他是很樂意進一步改進，我很欣賞這種精神。他更說如果向他提出甚

麼問題，他便會向政務司司長轉達。現在我便給他表演的機會。現在我手邊

的是香港法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我想提出來的是第 7(1)條。不過，

我想先讀第 7(2)條：“凡指單數的字及詞句亦指眾數，而指眾數的字及詞句

亦指單數。”即是說在香港的法律中，你說單數便等如雙數，說雙數便等如

單數，但是男性、女性又如何呢？現在我讀出第 7(1)條：“凡指男性的字及

詞句亦指女性及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但到此便停止，沒有說“凡指女性

的字及詞句亦指男性及不屬於女性或男性者”，也就是說，如果用人字偏旁

的“他”便等如女字偏旁的“她”，但是如果用女字偏旁的“她”，便不等

如人字偏旁的“他”。現在我便給民政事務局局長即時表演的機會。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或政府官員要求發言？

民政事務局局長：李柱銘議員高估了我的能力，他這樣要求我表演，我也不

知要表演甚麼 ?（眾笑）但這並不要緊，我不懂的事，我是會說不懂的。還好，

我的同事的知識比我豐富，她是一位女性，（眾笑）她告訴我在平等機會的

法例中　─　她今天不可以說，要透過我才可以說   ─   人字偏旁的“他”

和女字偏旁的“她”是相通的。謝謝主席。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現在還有 1 分 45 秒。

劉慧卿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向民政事務局局長說，要求你表演便是希望你

好像到聯合國那樣作出生動的表演，但我相信我們要求的是多於表演。民政

事務局局長剛才說能邀兩位局長同來便表示統籌，我感到很遺憾，但我也謝

謝兩位局長前來。然而，我相信聯合國所說的，是要求有機制、有資源、有

權力令所有政策都能從婦女角度獲得審議，所有撥款申請也能從婦女角度獲

得考慮。所以局長提到成立婦女委員會，如果這只是一個諮詢架構，我相信

便不能達到目的，我不想說這建議不好，但只是覺得是達不到目的。局長曾

親身出席聯合國的會議，我相信他知道那個機制是甚麼，所以請不要耍我們

了，亦不要以為能找到兩位局長或 10 位局長前來便是作出了適當的統籌，這

完全是兩回事。局長說在 1 年內實行有關建議，我覺得 1 年也太遲了，我希

望局長能盡快實行。此外，在選舉方面，局長說得很對，他說是普及平等的

選舉，不是功能組別的選舉或任何其他的選舉，聯合國也要求立刻採取所有

措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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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主席，我想談一談性騷擾的問題，由於現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很多人覺得大學須有一個強制性的機制處理這問題，而局長亦應該考慮是否

把有關行為刑事化。

　　我在這裏再次多謝各位議員的支持。主席，我稍後會要求記名表決，因

為我希望立此存照。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劉慧卿議員剛才已提出記名表決，我們不要浪費時間，故此現在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表決開始。（電腦屏幕沒有顯示）

主席：我想各位剛才的表決要作廢，因電腦還未能顯示出結果。請各位議員

繼續坐下。 (眾笑 )

主席：請各位再次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

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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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員、陳鑑林議

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 20 人贊成；而經由

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9 人贊成。由於議

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0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